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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摘    要 

關鍵詞：隔制震、設計規範、示範例 

一、研究緣起 

隨著經濟的成長、社會的蓬勃發展與世界潮流，隔制震技術成為建築構造之重

要課題。再加上一九九九年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國人漸漸開始重視建築物的震害

防治觀念，亦引進大量建築隔震、制震裝置之產品與技術。截至民國 92 年止，國

內有關隔震建築構造之發展，已有 15 棟以上之工程實績，而制震建築構造亦有 50

棟以上之案例，數量可說是不少，惟目前國內業界對於相關裝置之實際性能與設

計、實務經驗，仍嫌陌生與不足。目前新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公佈實施，但針

對隔制震裝置本身部分的章節內容因目前之應用漸趨廣泛，應參考最新之研究成果

及實務經驗加以適度檢討及調整。同時為避免不當或錯誤之設計發生，並傳承正確

的設計經驗，有必要針對隔制震建築物設計提供設計例，作為使用規範之參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團隊過去曾針對各式各樣之隔制震裝置元件與系統，進行一系列的實驗

與分析研究，並有實際設計與施工之經驗。國內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隔制震系統具

備可增加結構系統的勁度、遲滯消能能力及降低受震反應等優點，並可經由隔制震

裝置於結構系統的配置調整，有效減低主體結構之受震反應，若能進一步研擬出隔

制震裝置相關設計範例之技術資料，並結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內相關之隔制震設

計章節，應用於隔制震構造物中，必能有效且可靠地增加結構物的耐震性能，同時

使隔制震建築物之結構反應更能被工程師所掌握。 

鑒於國內有關隔制震建築構造之發展迅速，因此對於國內相關裝置之實際性

能、設計與實務經驗，須掌握及參考近期相關研究與實務成果。最新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業已於 95 年 1 月公佈實施，分別增設隔震設計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等章

節於規範本文內。因建築物隔､制震技術引進國內之歷史尚短﹐相關規定條文應適

度因應現行技術發展而加以調整，另對於建築物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可

編撰部分示範例供業界分析設計時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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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有別於傳統結構的耐震設計邏輯，結構控制的基本原理在於降低地震輸入的能

量或是將能量消散集中於適當的消能裝置內，以降低或防止主結構的非線性變形產

生。一般結構控制系統可分為主動、被動與混合型式等三種：主動控制系統是以透

過外加能量控制結構反應；被動控制系統以隔震或制震裝置保護結構主構件；混合

控制系統則是組合上述兩種型式的優點以達結構控制的目的。 

近年來，用基礎隔震的方法來延長結構物之週期，降低地震力輸入或運用安裝

消阻尼器來消散地震能量（即制震、制震技術）以減低建築物在地震下之反應等隔

制震技術已達實際應用階段，並由過去 1994 年美國加州北嶺地震及 1995 年日本阪

神地震等，驗證此類隔制震技術之可靠性。美國、日本、紐西蘭等國亦已將此類隔

制震技術之應用納入其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中，而國內有關隔制震技術之研發亦

已達成熟之階段。 

目前國內在隔震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尚稱成熟，消能元件之設計則尚需進一步之

探討與研究。參考美日兩國之耐震設計規範，均不列入隔制震設計內容（如 IBC 

2006），僅以設計手冊、施工標準或研究參考文獻作為建議之參考。FEMA 450 第

13 章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 Design Requirements 與 FEMA 273 第 9 章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相較下僅些微修改，然而 FEMA 450第 15章 Structues 

with Damping System 卻與 FEMA 273 有極大之出入，其靜力分析採用位移設計法之

觀念，以達到性能要求之目標。考慮參考 FEMA273 線性靜力分析，各樓層的桿件

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分析，假設建築物之勁度永遠不會降伏，求取

一側向力使結構物在不降伏時變位，此時之側向力做適當的豎向分配，經由推進分

析求得當結構物於此側向力時的內力分；或者參考非線性靜力分析可配合 ATC-40

（以容量震譜法求得功能績效點），以及 FEMA273 非線性靜力分析。本研究團隊經

詳細評估討論後，提出針對速度型消能元件於線性靜力分析與非線性靜力分析之設

計流程。 

四、主要建議事項 

以下分別從立即可行的建議及長期性建議加以列舉。 

建議未來仍應繼續研擬符合工程界需求以及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發展之隔制震規

範－立即可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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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於規範中宣示正確之隔制震結構定義，以避免工程界之不當應用。中間層隔震

設計目前仍需進一步之研究使得列入規範條文，另外，消能元件設計之適用規範，

目前規範仍為初步發展，因此以綱要性之規定為原則，未來仍繼續參考更多的資

料，期能與國內消能系統之新發展齊頭並進。 

本研究基於目前隔制震之概念、精神、理論背景、初步規劃、分析、設計方法

等要項，包括隔制震建築結構體、隔制震裝置及與隔制震系統相關構件之設計計算

方式，已初步進行建築物隔震與被動消能系統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討、建築物隔震

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章節相關條文暨解說之研修、以及建築物隔震與含被動消能

系統設計示範例之建立。另外，因應國內環境與背景（如試驗容量之限制），已初

步修訂隔震與被動消能元件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測試，以期達到公正且合理之檢驗

標準。 

 

定期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以蒐集相關研究成果與業界問題－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舉辦專家座談會議，敦聘國內專家學者講習，並邀請相關業界人士與會，針對

目前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進行討

論，以彙整目前業界之問題與建議，如此將研究成果發揮於工程實務應用上，以有

效地解決工程界所面臨之問題。 

 

建議納入常見隔制震裝置之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規範中可考慮研擬常見隔制震裝置之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並納入施工規

定標準與說明。或於條文或解說中明示另外提供各種元件設計與施作之手冊，以使

能夠正確導入結構系統，提升我國內對於隔制震建築構造之規劃、設計技術。並推

廣隔制震建築，使國內業界更瞭解隔制震裝置之特性與相關規劃、設計、檢覈、試

驗及施工注意事項，並減少接踵而至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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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立合理與完善之品質管理與特殊審查機制－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建立隔制震元件合理與完善之品質管理機制，如此可提昇相關工程施工效率，

以避免不必要之人力物力耗費，當國內有相關元件測試能力時，建議須於國內認可

之試驗機構進行測試。另外，並建議國內隔制震建築之特殊審查機制，以確保隔制

震設計之品質與正確性。 

 

建議進行應用隔制震建築物資料庫研究-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建議可建立目前國內應用隔制震建築物之資料庫，以全面性了解國內應用目前

之情形，並探討其是否真正符合隔制震設計之精神，以正確釐清與落實防震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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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 Seismic isolation,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Design code,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s of seismic isolation and passive control technologies in Taiwan were 

very limited before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and become active after the earthquak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e design 

methods and tools such as SAP2000 have become available to the practical engineers.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such as the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s, triangular steel 

plates, low-yield steel walls, viscous dampers, viscous walls and viscoelastic dampers, 

etc. have been applied to many new and retrofitted buildings,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s 

increasing annually. For seismic isolation applications, seismic isolators such as lead 

rubber bearings and high damping rubber bearings have been applied to many buildings 

and bridges. An official seismic isolation code for buildings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pril 2002, which accele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eismic isolation systems. 

New seismic design codes for buildings which include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seismic isolations, and etc. are also officially implemented. More than 15 buildings to 

which the seismic isolations are applied and more than 50 buildings to which the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are used are observed in Taiwan by 2003.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status on rec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on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related code developments in 

Taiwan.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erformance, practic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seismic isolations and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all relevant references 

would be collected and the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seismic code would be 

given in this research. Two conferences were held to make this research more complete. 

Finally, the demonstrations regarding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for seismic isolations 

and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would be provided in this research in case of misusing or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ract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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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傳統結構物之耐震設計係以建築物本身強度及韌性容量來抵抗地震力，使結構

桿件在中、小型地震下能維持於彈性變形範圍內，於較大地震下具足夠之韌性來消

散地震輸入結構之能量，以避免結構倒塌。整個消能機制完全仰賴結構自身主構件

的非線性變形行為，因此構件的韌性設計及震後的維修補強作業，是傳統耐震結構

應用的主要限制。有別於傳統結構的耐震設計邏輯，結構控制的基本原理在於降低

地震輸入的能量或是將能量消散集中於適當的消能裝置內，以降低或防止主結構的

非線性變形產生。一般結構控制系統可分為主動、被動與混合型式等三種：主動控

制系統是以透過外加能量控制結構反應；被動控制系統以隔震或減震裝置保護結構

主構件；混合控制系統則是組合上述兩種型式的優點以達結構控制的目的。 

近年來，各界已逐漸重視消能裝置於結構物內的目標表現水準。傳統結構設計

中，原結構已具有良好的側向載重抵抗系統，阻尼器被視為加強結構物抗震能力的

額外裝置，對於要求較高抗震表現之結構物，才增加適合的消能裝置。對於依據規

範所設計出之最低要求結構物，增加消能裝置以減少側向載重系統的負荷已漸漸成

為一趨勢。含有被動阻尼系統之結構物，於地震載重作用下，阻尼器提供了可預期

且穩定的行為，設計者的設計彈性因此大增。 

現代社會中，有很多結構物諸如銀行、醫院、核能電廠與電腦資訊中心等重要

設施，其強度與勁度兩方面之要求都是非常嚴格，可靠度更需高達百分之百。又由

於科技發達，吾人對於土木工程材料之性質愈發了解，對於結構分析之能力也日益

增強及對結構特性更能掌握，遂導致土木結構愈趨細長，諸如建築物高度日增、橋

樑跨度日趨加大，如此一來，縱然此結構之安全無虞，惟勁度可能不足，以致嚴重

變形，使則此結構將失去其可用性。結構強度不足，則安全堪虞；結構勁度不足，

則喪失其可用性。而結構主動控制就是從結構系統外提供額外能量，可以同時提高

結構之阻尼與勁度，進而確保其安全與可用性。 

隨著經濟的成長與社會的蓬勃發展，隔制震技術成為建築構造重要之世界潮

流。再加上一九九九年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國人漸漸開始重視建築物的震害防治

觀念，亦引進大量建築隔震、制震裝置之產品與技術，且已逐漸成為許多建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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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畫案的最佳賣點。雖然截至民國 92 年止，國內有關隔震建築構造之發展，已有

15 棟以上之工程實績，而制震建築構造亦有 50 棟以上之案例，數量可說是不少，

惟目前國內業界對於相關裝置之實際性能與設計、實務經驗，仍嫌陌生與不足。 

新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於民國 95 年 1 月 1 日公佈實施，但針對隔制震裝

置本身部分的章節內容以為業界漸趨廣泛應用。因此，有必要陸續參考國內外最新

之隔制震研發成果與設計案例，並給予適度檢討及調整。同時為避免不當或錯誤之

設計發生，並傳承正確的設計經驗，有必要針對隔制震建築物設計提供設計例，作

為使用規範之參考。 

本研究團隊過去曾針對各式各樣之隔制震裝置元件與系統，進行一系列的實驗

與分析研究，並有實際設計與施工之經驗。國內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隔制震系統具

備可增加結構系統的勁度、遲滯消能能力及降低受震反應等優點，並可經由隔制震

裝置於結構系統的配置調整，有效減低主體結構之受震反應。若能以設計範例說明

隔制震裝置相關設計技術資料，並說明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內相關之隔制震設計章

節，如何應用於隔制震構造物中，必能使隔制震建築物之結構反應更能被工程師所

掌握，同時有效且可靠地增加結構物的耐震性能。 

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分別增設隔震設計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等章節於

規範本文內，因建築物隔､制震技術引進國內之歷史尚短﹐相關規定條文應適度因

應現行技術發展而加以調整，本研究鑒於國內有關隔制震建築構造之發展迅速，對

於建築物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將以提供示範例供業界分析設計時參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內容 

我國之地理位置處於地震發生頻繁的西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時常遭受地震的危

害及侵襲，建築構造之隔制震技術對我國土木建築工程自然是相當重要。其中，隔

震通常是指基礎隔震，是一種可有效降低結構在地震下損害程度之設計概念。通常

在上部結構底版下，裝設隔震裝置（隔震裝置所構成之結構系統稱之為隔震系統），

能將整個結構系統之週期拉長，以減少地震力之傳入上部結構。由於隔震後的上部

結構所產生之加速度較小，故作用在建築物的地震力大量減低，相對變形亦不大，

故結構的梁柱尺寸可較小，韌性設計與施工要求亦相對較不受限制。近年來，用基

礎隔震的方法來延長結構物之週期，降低地震力輸入或運用安裝消阻尼器來消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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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能量（即隔震、制震技術）以減低建築物在地震下之反應等隔制震技術已達實際

應用階段，並由 1994 年美國加州北嶺地震及 1995 年日本阪神地震之實際設計案例

等，驗證此類隔制震技術之可靠性。美國、日本、紐西蘭等國亦已將此類隔制震技

術之應用納入其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中，而國內有關隔制震技術之研發亦已達成

熟之階段，亦納入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中。 

隔制震裝置的原理在於延長結構物之基本週期或提高其系統阻尼比，使其所承

受之地震力降低，以控制系統的反應。加速度反應譜示意顯示，結構物所受加速度

可因週期延長或阻尼比增加而降低，不過週期延長的代價是位移增加，而阻尼比增

加則可同時降低位移反應，此一現象可由位移反應譜觀察而得。 

本研究計畫將主要以國內外相關建築結構隔制震設計規範為基礎，包含

IBC2000、IBC2003、IBC2006、FEMA、ATC40、NEHRP、SEAOC-97、JSSI、MCEER

等相關參考文獻報告，從探討隔制震之概念、精神、理論背景、初步規劃、分析、

設計方法等要項。其中亦包括：隔制震建築結構體、隔制震裝置及與隔制震系統相

關構件之設計計算方式等。 

本計畫將會討論最新建築物隔震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討，最新建築物含被動消

能系統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討，建築物隔震設計章節關條條文暨解說之研修，建築

物含被動消能系統章節相關條文暨解說之研修，建築物隔震設計示範例之建立，建

築物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示範例之建立。因此研究方法中參詢國內外相關規範有其

重要性。另邀集國內工程設計界具實務經驗之工程師一同參與設計範例之研擬。 

隔制震裝置相關產品大多牽扯智慧財產與專利相關之議題，且隔制震構造從規

劃、設計、審查、品管、施工、使用到維護管理等之相關細節，部分議題時常涉及

商業秘密或工程技術，牽連甚廣，故研究計畫推行時常遭遇難以預期之困難，而有

關高科技廠房運用隔制震裝置的相關研究，大多受限於對高科技廠房結構系統的細

節無法得知，業者與廠商也多半不願意提供資料。再者，高科技廠房之精密設備多

為昂貴之機器，生產廠商多半不肯提供該機器之耐震參數與容許振動之範圍，常造

成研究上之困擾。如前所述，實在是需要一個有實力而且經驗豐富的研究團隊主

導，密集地與業者溝通協調，並共同解決耐震問題，會是本研究須努力克服完成的

部分。 

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含上述隔減震相關章節，第九章為隔震設計，第十章

為被動消能系統。相關規定條文應適度因應現行技術發展而加以調整，另對於建築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4 

物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可提供部分示範例供業界分析設計時參酌。本研

究之步驟流程可參見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第三節  研究進度 

相關研究進度時程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研究進度  

工作項目 完成進度 

文獻回顧 完成 100% 

修訂部分建築物隔震設計章節內之條文暨解說 完成 100% 

修訂部分建築物含被動消能系統章節內之條文暨解說 完成 100%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討論 8 月 21 日舉辦 

建立建築物隔震設計示範例 完成 100% 

建立建築物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示範例 完成 100%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討論 12 月 29 日舉辦 

報告撰寫與印製 完成 100% 

 國內外相關文獻蒐集與回顧 

最新被動消能裝置探討 最新隔震裝置探討 

消能減震裝置設計例 隔震結構設計例 

相關規範條文修訂 相關規範條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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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成果與展望 

國內工程採用隔、制震裝置之案例逐年成長，除結構設計外，施工品質管制與

後續維護深深影響消能隔制震元件之表現。地震之發生不可預期，具有極大之破壞

力，而隔、制震裝置於地震侵襲下之優異表現已在過去國內外各大地震中充分証實

其能力。國內隔、制震系統之發展日益成熟，研究單位的成果亦與世界領先地位並

駕齊驅。經由本案之研究，希冀可以將國內結構工程整體水準向上提升，使隔、制

震系統之設計、施工、維護等予以標準化，提高結構物的耐震能力，並使工程設計

單位能充分了解隔、制震系統之應用範疇。 

1.本計畫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與成果如下： 

建築結構耐震設計之重要性已於數次大地震後不斷的被提出討論，更加速隔制

震構造之發展。尤其是隔制震建築愈來愈多的情形下，尋求更經濟可靠之裝置與結

構系統，將是隔制震結構設計之趨勢。本研究可針對上述需求，預期可貢獻下列具

體成果： 

(1) 最新建築物隔震與被動消能系統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討。 

(2) 建築物隔震設計章節關條條文暨解說之研修。 

(3) 建築物含被動消能系統章節相關條文暨解說之研修。 

(4) 建築物隔震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示範例之建立。 

2.對建築發展短中長期方面預期貢獻： 

(1) 提升我國內對於隔制震建築構造之規劃、設計技術。 

(2) 有助於推廣隔制震建築，使國內業界更瞭解隔制震裝置之特性與相關規劃、

設計、檢覈、試驗及施工注意事項，並減少接踵而至之缺失。 

(3) 完成隔制震建築物設計範例，以及相關規範之修正條文建議，提供各相關業

界參考。 

3.對於經濟建設或社會發展方面預期效益： 

隔制震建築物有關之結構設計、隔制震裝置設計等設計範例編定提出後，勢必

加速隔制震建築之發展，不管是業主、設計監造或施工單位，都有一個明確之遵循

規範依據，工程品質自然提升，不但使用者用得安心，建造者也蓋得安心，無形中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刺激房地產市場買氣，經濟影響力可觀。 

4.推廣應用計畫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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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計畫之重點除了前述各要項之外，並預計在各研究階段初步完成後，

舉辦相關之座談會，邀請產官學界相關人士，共同參與討論，提出各項建言

與意見，以研擬出一套合理而適用之參考規範指針。 

(2) 除了舉辦相關座談會之外，將舉行技術與規範講習會，使業界熟悉本研究之

目的與目標，並瞭解本研究之真正意義與應用價值。 

透過本研究案之進行，提升我國內工程師對隔制震裝置與系統之瞭解，使國內

技師對隔制震裝置之行為與對建築構造之影響能有所概念，搭配其本身之工程經

驗，有創意地設計規劃出隔制震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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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隔制震建築物之認定與分類 

第一節  隔震建築物 

壹、隔震建築物之認定 

含隔震裝置建築物之隔震系統，至少須具備下列基本要件： 

(1) 在垂直方向具有足夠的剛性及承載容量來承受上部結構的重量。隔震系統在垂

直方向須具足夠剛性以承受上部結構重量，一個結構如不能穩定的承受自身的

載重，則更不可能承受地震力之作用。 

(2) 在地震作用下，水平方向須具有足夠的柔性以延長結構週期，以隔離地震震波，

降低建築物水平地震力。較大的水平柔性代表結構具有較長的週期，因為一般

地震的重要週期大多在 0.1 秒~1 秒之間，而一般傳統建築的基本振動週期也大

都在此範圍內，因此會有較大的震動。隔震系統可延長建築物的週期至 2 秒以

上，可大量減少建築物因地震而產生的加速度反應，故可降低地震力對建物之

作用力。 

(3) 須具有緩和裝置以控制建築物因週期延長所可能導致的位移增加。由於隔震系

統的高柔度，上部結構對基礎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相對位移。同時由一般的地震

反應譜（圖 2-1）可看出，當結構週期增加時加速度反應雖會減小，但位移反應

卻會增加。結構物隔震層的相對位移不能太大，否則會造成結構不穩定，因此，

隔震系統須有緩和裝置以減少相對位移。 

 
圖 2.1 一般加速度反應譜與位移反應譜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4) 須具適當之水平勁度與強度以抵抗風力。在地震作用時，隔震系統具有越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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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勁度越好，但仍應具有適宜的最低水平勁度與強度以抵抗風力。 

(5) 須具足夠的回復機制（Re-center Mechanism），使隔震結構在經過地震後能夠回

復到原來位置。 

(6) 基於耐震防災設計之需求，隔震系統得考量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免發生傾倒

之狀況。第二防制系統的設計，以不影響隔震系統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功能為

原則。但任一隔震系統有其能承受之極限設計地震，當超出此極限地震時，則

隔震系統將因過大的變位而喪失其功能。為防止因隔震喪失功能而造成結構物

的傾倒損毀，故隔震建築必須有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提供超出設計地震時之

保護。 

(7) 隔震建築物之設計與相關的試驗計畫認可程序，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有

關規定辦理。隔震建築結構設計之審查至少應包含下列各項： 

a. 建築工址地震設計準則之審查，包括建地工址設計反應譜及地表運動歷時之

建立、及所有其它針對標的建物特定之設計準則 

b. 初步審查，包括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設計總位移、及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之決定 

c. 有關整體結構系統所有分析及詳細設計之審查 

(8) 滿足一至七條的規定，則可認定為隔震建築物。 
 

貳、隔震建築物之分類 

依隔震裝置分類如下： 

(1) 積層橡膠隔震支承 

a.天然橡膠支承墊 

b.鉛心橡膠支承墊 

c.高阻尼橡膠支承墊         

(2) 滑動隔震支承 

a.平面滑動支承 

b.曲面滑動支承 

(3) 滾動隔震支承 

a.直線滾輪支承 

b.曲線滾輪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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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見之橡膠支承墊上、下兩端配設厚鋼板，內部含多層補強鋼片與橡膠層

間隔排列，橡膠層經硫化處理且由相鄰兩鋼片束制其側向膨脹行為，補強鋼片提供

相當大的垂直勁度，但對支承墊水平勁度幾無影響，因此支承墊之水平勁度完全由

橡膠層的剪力勁度決定。橡膠材料提供之剪應變可達 100%以上，其阻尼比約為 2%

至 5%，橡膠材料不會因長時間的受壓而產生顯著的性質變動，因此具有長久使用

的良好穩定性能。橡膠支承墊的其它優點包括易於生產製作，且分析模型簡單。鉛

心橡膠支承墊以上述橡膠支承墊為主體，但在支承墊內部中心置入一圓柱形鉛心以

提供消能機制，如圖 2-2 所示。 

 
圖 2.2 鉛心橡膠支承墊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純滑動機制是被最早提出的隔震方法，其主要原理就是利用支承介面的摩擦機

制進行隔震消能。滑動介面一般是由 PTFE（Polytetrafluorethylene 或 Teflon）與磨

光不鏽鋼（Stainless Steel）所組成，如圖 2-3 所示。介面間的摩擦係數，可以利用

適度的化合材料調整。但滑動介面間的摩擦特性亦會受到介面間化合材料、承壓應

力、滑動速度、溫度與污染物等的影響。滑動摩擦係數會隨承壓應力增加而下降，

其下降程度又與滑動速度有關，通常速度高時其值較大。然而，當壓應力增加到一

定程度以上時，滑動摩擦係數受到滑動速度的影響就會消失。 

重力分量

平衡位置

 
(a)                                  (b) 

圖 2.3 (a)滑動摩擦支承  (b)滾動隔震支承示意圖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10 

第二節  制震建築物 

壹、制震建築物之認定 

含位移型或速度型制震裝置之建築物。制震建築至少須具備下列基本條件： 

(1) 與未加制震裝置之主結構體相較，加制震裝置之結構受震動力反應（如每層最

大位移、每層最大加速度或能量等）須至少減小 15%。 

(2) 若不含制震裝置之主結構體，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滿足現行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時，得依特殊結構審查管理辦法施行之。 

若不含制震裝置之主結構體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低於現行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者，應通過隔制震結構審查辦法施行結構審查，始可認定為制震建築物。 
 

貳、制震建築物之分類 

制震建築物依其制震元件分類如下： 

(1) 位移型元件 

a.金屬製制震元件 

b.摩擦制震元件 

(2) 速度型元件 

a.黏彈性制震元件 

b.黏性液體制震元件 

c.油壓液體制震元件 

(3) 其它元件 

金屬降伏與摩擦制震元件均屬於位移型制震元件，典型受力與位移關係如圖2-4

所示。形狀記憶合金制震元件也展現與圖2-4相似的遲滯反應。速度型制震元件則包

含黏彈性固態制震元件、藉由黏彈性液體變形而運作之制震元件（例如：黏滯剪力

牆），以及迫使液體穿越小孔而運作之制震元件（例如：液態黏滯制震元件）。圖2-5

說明這類元件典型的遲滯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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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降伏阻尼器 摩擦阻尼器

 
圖 2.4 位移型元件力學性質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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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態或液態黏彈性裝置  液態黏滯裝置

 
圖 2.5 速度型元件力學性質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第三節  我國隔制震建築物之使用現況調查分析 

截至 92 年 7 月，國內計有 17 棟建築物裝設隔震系統，另有 47 棟建築物裝設

消能減震裝置，超過 20 座橋梁採用鉛心橡膠支承墊。以下僅就些許代表性建築做

一簡介。 
 

壹、台北縣政府 

台北縣板橋市台北縣政府新建大樓內採挫屈束制支撐提升結構強度與消能能

力（圖 2-6）。挫屈束制支撐設計製造均對各部元件作詳細設計考量，包含鋼材選用、

斜撐及其接合強度計算、滑動機構之預留壓縮空間等（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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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台北縣政府新建大樓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圖 2.7 台北縣政府政挫屈束制支撐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貳、台灣科技大學第五綜合大樓 

台灣科技大學第五綜合大樓新建工程（圖 2-8），地上三層以上分為二棟結構

物，基地面積共約 6800 m2；主體結構為地上十二層及地下三層，標準層樓高 4.1 m，

一層樓高 5.0 m，總樓高為 49.6 m，結構系統以挫屈束制支撐與低降伏強度剪力鋼

鈑消能裝置（圖 2-9）提升抗震能力。 

      

圖 2.8 台灣科技大學第五綜合大樓新

建工程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圖 2.9 低降伏強度剪力鋼鈑消能裝置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参、宏盛建設帝寶 

位於台北市宏盛建設「帝寶」計劃案擬興建地面以上六棟大樓，共用同一地下

室，地下室有四層（圖 2-10）。建築物內採用壁式黏彈性阻尼器以提升結構物耐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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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圖 2-11）。相較於傳統斜撐式阻尼器，壁式黏彈性尼器可提供設計者較多開

放空間使用，亦可依設計需求增加與增大阻尼器黏彈性材料剪力面積。 

    
圖 2.10 宏盛建設帝寶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圖 2.11 壁式黏彈性阻尼器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肆、台新銀行及大眾電腦新建大樓 

位於台北市內湖新科園區舊宗路二段與陽光街交叉路口之台新銀行新建大樓

及大眾電腦新建大樓均採用 FVD 阻尼器（圖 2-12），基地面積共約為 11,500 m2 

（105m×105m）。兩棟大樓均為鋼骨結構，樓高 35.9 m，為地上九層，地下三層建

築結構。 

 
圖 2.12 含流體黏滯阻尼器之倒 V 字型斜撐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伍、慈濟新店醫院 

位於台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43 巷 10 號的慈濟新店醫院，基地面積 2,951,767 平

方公尺，為地上 15 層，地下 4 層結構。總樓地板面積 139,996 平方公尺（約 4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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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隔震系統採用鉛心橡膠支承墊，另以鋼環式阻尼元件控制隔震系統的位移。（圖

2-13） 

 
圖 2.13 慈濟新店醫院鉛心橡膠支承墊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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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料蒐集與文獻分析     

壹、NEHRP Guidelines and Commentary for the Seismic Rehabilitation of Buildings 

（FEMA 273，274） 

(1) 第3章Modeling and Analysis（Systematic Rehabilitation） 

(a) Linear Static Procedure（LSP） 

線性靜力分析(LSP)是指建築物在某一設計地震需求(Design Earthquake 

Demand)下，各樓層的桿件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分析。在LSP時

假設建築物之勁度永遠不會降伏，為使結構物位移達到δmax，勢必求取一側向力

使結構物在不降伏時變位為δmax，此時之側向力稱為Pseudo Lateral Load，求得此

側向力後對側向力做適當的豎向分配，經由推進分析(Pushover Analysis)求得當

結構物於此側向力時的內力分佈，再與可接受的準則(Acceptance Criteria)比較是

否達到要求的功能等級，此即為LSP。 

(b) Linear Dynamic Procedure（LDP） 

線性動力分析(LDP)是指建築物在某一設計地震需求(Design Earthquake 

Demand)下，各樓層的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動力分析。在分析前需對

設計地震力需求做修正，其原因與LSP雷同，在限制結構物不得降伏的前提下，

又欲使結構物於同一地震下達到真實結構(降伏後)的變位，勢必將其設計地震力

放大修正。 

(c) Nonlinear Static Procedure（NSP） 

非線性靜力分析(NSP)又稱係數法，係指建築物在某一設計地震需求下，各

樓層之內力與系統變位均使用非線性靜力分析，其基本概念為建築物的分析模

型受一漸增之側向力與或變位，直至控制點達到目標位移或建築物傾倒為止。

控制點一般是指建築物頂層之形心位置，目標位移是指建築物受一設計地震作

用時預期會產生之最大位移。 

(d) Nonlinear Dynamic Procedure（NDP） 

非線性動力分析(NDP)是指建築物在某一設計地震需求(Design Earthquake 

Demand)下，各樓層的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非線性動力分析。其使用的數學

模型與NSP 相同，由於其計算的反應對於個別的地震特性相當敏感，故建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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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筆地震記錄。因為分析模型可直接反應材料的非線性行為，故所得的內力

及變位可直接與準則比較。 

(2) 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貳、Prestandard and Commentary for the Seismic Rehabilitation of Buildings 

（FEMA 356，357） 

(1) 第3章Modeling and Analysis（Systematic Rehabilitation） 

(2) 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参、NEHRP Recommended Provisions for Seismic Regulations for New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FEMA 368，369） 

(1) 第13章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s Design Requirements  

其內容與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大致相同，僅小幅修訂。 

(2) 第13章Appendix：Structures with Damping System 

其設計精神與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明顯不同，FEMA 450主要依據位移設計法，以性能需求為導向。 

肆、NEHRP Recommended Provisions for Seismic Regulation, for New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FEMA 450） 

(1) 第13章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 Design Requirements  

其內容與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大致相同，僅小幅修訂 。 

(2) 第15章Structues with Damping System 

其設計精神與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第9章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明顯不同，FEMA 450主要依據位移設計法，以性能需求為導向。 

伍、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n Concrete Buildings（ATC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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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容量震譜法進行非線性靜力分析。容量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

為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的一種，利用側推分析（Pushover Analysis）直到建築物達

到破壞機制為止，並將分析結果繪於ADRS（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之格式。其中，容量譜（Capacity Spectrum）為建築物本身的抗震能力，

需求譜（Demand Spectrum）則為建築物於地表運動期間的需求，利用工址地層資

料、土壤特性及震區等因素，並考量結構進入非線性後非彈性變形產生之能量消散

折減而得之反應譜，當結構物進入非線性範圍時，結構物因構件降伏導致強度及勁

度衰減，而使得整體結構物的週期拉長，非彈性變形形成之等效阻尼消散部分地震

能量，進而折減需求譜。最後，非彈性需求譜及容量譜所產生之交點稱為功能績效

點（Performance Point），即代表該建築物所能承受的最大位移及地震強度。此方

法可考慮結構物於地震過程中之性能績效，並針對各種安全性要求不同建築物設定

不同的性能目標。 

陸、Internation Building Code（IBC 2006） 

參考第十六章 Structural Design。 

柒、被動制振構造設計施工手冊（社團法人日本免震構造協會） 

本研究可將其作為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中設計與測試之參

考。本文獻大致內容如下： 

(1) 被動制震構造之目標性能 

(2) 單自由度制震構造之力學原理與性能曲線 

包含鋼材阻尼器、液態油壓阻尼器、粘彈性阻尼器以及粘性阻尼器之分析。 

(3) 多自由度制震構造之設計評估方法 

包含鋼材阻尼器、液態油壓阻尼器、粘彈性阻尼器、粘性阻尼器以及間柱型鋼

材阻尼器之分析。 

(4) 制震構造之歷時分析 

(5) 制震構造之分析模型 

(6) 安裝設計 

(7) 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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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規劃 

(9) 維護管理 

捌、JSSI 免震構造施工標準 2005（社團法人日本免震構造協會） 

本施工標準涵蓋隔震裝置之品質與製作管理、隔震建築物之隔震層施工、隔震

構材設置、以及相關部分施工，本研究將其作為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中實體測試與

品質保證測試之參考，並配合國內製作與施工環境條件。本文獻大致內容如下： 

(1) 品質管理 

包括相關管理體制與施工計畫書內容規定。 

(2) 製作管理 

包含隔震裝置、阻尼器（降伏型、摩擦型與流體型）、積層橡膠隔震支承底板、

設備管線連接設計以及建物以外之相關設計。 

(3) 安裝前檢查 

包含隔震裝置、阻尼器以積層橡膠隔震支承底板。 

(4) 安裝施工設計 

包括相關流程設計、水平束制構材（避免隔震裝置之水平位移影響上部結構施

工）與隔震裝置之保管維護。 

(5) 隔震層之施工 

包含施工流程圖、相關注意事項、底板下部充填工法、設備管線連接施工、以

及建物以外之相關設計。 

(6) 安全管理 

(7) 施工時檢查 

隔震構材設置精度與隔震層之檢查、 

(8) 竣工時檢查 

(9) 施工計畫注意事項 

(10) 中間層隔震施工 

玖、隔震結構設計（日本建築學會） 

隔震裝置與結構柱一樣，必須長期承受建築物之重量，此外，在較大的水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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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時，也必須有穩定性之要求。設計隔震裝置時與其他結構構件一樣，須滿足工程

上要求的定量性，以確定其尺寸、材料及性能，因此就意義上而言，應與其他結構

構件一般，稱之為隔震構件較為貼切。由隔震構件構成之機構稱之為隔震系統。 

隔震支承大致可分為積層橡膠隔震支承、滑動隔震支承與滾動隔震支承。目前

仍以積層橡膠隔震支承最為普遍使用，其根據材料之不同可分為「系列」，根據形

狀之不同又可分為「類型」。天然橡膠支承墊中，天然橡膠材料占主要部份；高阻

尼橡膠支承墊中使用了經過特殊調配之橡膠材料，具有吸收能量之功能；鉛心橡膠

支承墊於橡膠支承中插入鉛棒，透過鉛棒變形吸收能量。 

隔震系統按照功能可分為功能複合型與功能分離型。功能複合型隔震系統採用

了高阻尼橡膠支承墊，或採用了鉛心橡膠支承墊等兼有阻尼器功能；分離型則是指

天然橡膠支承墊加上額外阻尼器之類型。滑動隔震支承根據其阻尼器功能之大小，

介於複合型與分離型間。隔震系統之基本性能檢定應包含如下： 

(1) 豎向承載性能 

(2) 變形性能 

(3) 回復性能 

(4) 耐久性 

(5) 品質與產品誤差 

對於隔震支承，須將長期安定支持長期荷載之能力，以及由氣候變化造成之性

能劣化控制在允許範圍內。隔震支承豎向荷載之同時亦須能產生水平變形，且須特

別留意豎向荷載可能超出長期荷載之ㄧ倍。除有較大之變形能力外，亦須具備使建

築物回復至原位置的剛度，其直接影響地震後殘留變形大小。一般認為，水平剛度

愈小，隔震性能愈好，要提高分析與設計隔震建築之可靠性，則應使水平剛度與回

復力特性不致隨著軸力變化而產生過大之變異。其次，定量掌握從微小變形至破壞

變形之遲滯特性，以及壓力與速度相關性等因素也相當重要。隔震裝置不僅要有良

好的力學性能與耐久性，還需具備穩定之品質，其係指製作精度、水平剛度與極限

特性的偏差等要求。 

隔震裝置之性能檢驗包括開發隔震裝置時進行的性能評定試驗，與安裝隔震裝

置之前進行的產品性能檢驗。性能評定試驗（Pre-qualification Test）是為了提供設

計力學模型數據，所進行之基本性能、極限性能與耐久性能，以及壓力、速度與溫

度等相關性試驗。產品性能檢驗包括實體測試（Protype Test）與性能保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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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ntrol Test），裝置性能檢驗利用實際產品確認性能評定試驗結果，其包

括極限性能試驗；品質性能檢驗包括剛度之偏差範圍，以及產品有無缺陷等問題，

原則上須進行包括材料與尺寸等檢驗。 

因此設計隔震支承時，應根據隔震建築當初設計之變形量與目標性能，確定其

尺寸、剛度與變形能力。隔震建築物在地震中的反應，大部分由隔震支承（週期特

性）與阻尼器（有效阻尼比）之特性所支配。因此，設計上有可能為了調整週期與

阻尼比，選擇搭配不同之隔震裝置，其種類或形狀之不同，造成水平方向之回復力

特性亦不相同。 

以積層橡膠隔震支承為例，影響其性能之要素包括： 

(1) 中心孔大小 

(2) 尺寸精度，特別是橡膠層的厚度與平行度之偏差 

(3) 夾層薄鋼板為露出型或埋入型 

(4) 夾層薄鋼板的厚度 

(5) 安裝部位傾斜和轉動剛度 

其它隔震支承如滾動隔震支承，目前僅有一些特定裝置之試驗數據，因此現階

段仍難闡明其一般特性，且多不為單獨使用。其性能評定項目概述如下： 

(1) 隔震支承的配置問題 

(2) 各隔震支承相關性 

(3) 豎向輸入地震力與傾覆彎矩對軸力變化與上下變形之影響 

(4) 無法預測之不同沉陷、施工精度與軸力變化之影響 

目前隔震結構之設計概念主要為保留以往耐震設計之思路與方法，以及充分考

慮隔震結構之固有特性。隔震結構使隔震層的剛度遠小於上部結構之剛度，同時使

地震輸入能量全部集中在隔震層，如此輸入到上部結構之能量大大地減少，也就是

說，一般建築物必須具備塑性能量吸收能力的各種約束條件自然就不存在，其可避

免能量分佈預測之不確定性。因此，隔震建築之上部結構由水平震動產生的應力大

大地減少，其只須具備足夠之強度來抵抗地震即可。根據能量之觀點，利用反應譜

分析與非線性歷時分析來預測地震時之反應。 

以下列出幾點日本隔震設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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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免震構造協會根據日本 358 棟隔震建築結構之設計成果統計顯示，隔震建

築結構之有效週期有逐漸增長之趨勢，由早期之 2.5 秒逐漸增長至 3.5 秒或 4.0

秒。 

2. 日本隔震設計規範建議，隔震層之偏心率小於 3%。考量施工精度，依據分析結

果之最大考量位移留設隔震間隙時，宜加 5cm（或按施工精度規範之規定）施

工容許誤差值。 

3. 日本免震構造協會根據日本 358 棟隔震建築結構之設計成果統計顯示，隔震間

隙 30~40 公分占 11%，40~50 公分占 50%，50~60 公分占 29%，60~70 公分占

8%。 

4. 日本免震構造協會根據日本 358 棟隔震建築結構之設計成果統計顯示，建築結

構之高寬比，只有 2 棟超過 4.0，超過 3.0 者約占 10%，其餘皆小於 3.0。 

5. 紐西蘭 Rubbisin 教授對於傾倒之考量有： 

(a) 隔震系統之最大考量位移量不要超過圓形隔震墊直徑的 70%，或者方型隔

震墊邊長的 75%。 

(b) 隔震系統之最大考量位移量，不要超過橡膠高度（不含加勁鋼板厚度）之

250%。 

6. 日本隔震構材朝向產品規格化，設計人在規劃設計隔震建築物時，由市場上選

定若干產品規格較相近者，進行設計檢核。該考量趨勢可避免每個案件之附加

實體測試費用，惟每三年內應進行實體測試，以確認工廠製作品質的穩定控制

能力。 

7. 如果實體測試採用三年有效之品質認證精神時，建議隔震構材製作廠商，宜參

考日本試驗規範進行產品之溫度相依性，面壓相依性及潛變效應等之產品特性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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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隔震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章節條文暨解說之研修 

    民國 95 年 1 月 1 日公佈之最新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針對第九章隔震建

築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相關條文及解說，本研究團隊已

收集部份業界之問題與困擾項目，並經過數次開會討論後，就目前規範進行初步建

議研修（可參考附錄一會議紀錄說明），並已舉辦兩次隔制震座談會，敦聘國內專

家學者講習，邀請相關業界人士與會，針對目前規範與本研究建議之研修項目進行

意見交流，彙整更多相關問題與建議。最後，著手進行示範例之研擬，以落實解決

目前工程界面臨之疑惑與問題。 

在本年度 12 月 29 日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後，除原研究團隊建議之研修內

容外，並彙整各位與會專家學者之意見，最後建議之第九章與第十章規範研修內容

請參考附錄二。 

第一節  隔震建築設計 

壹、建議研修內容說明 

(1) 9.1.1－適用範圍  

明訂本章所指之隔震系統，為一種或多種隔震元件及（或）阻尼元件所組成，

在地震作用下，使結構週期延長，隔震元件及（或）阻尼元件消散大部分地震能量

之系統。若本章規定所未能涵蓋之隔震系統，其所使用之分析原理與試驗得經特殊

結構審查通過後使用。 

(2) 9.1.4－基面之認定 

基面係指地震輸入建築物之水平面，或可將其上方之構造視為振動體之水平

面。對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隔震層底面。在底層隔震建築結構中，一種是

用隔震裝置支承包含地下室之整體建築，另一種則為在地下和地上部份之間設置隔

震層，其對於基面之認知等於傳統結構之設計，不易造成認定上之誤解；若考慮為

中間層或高樓層隔震建築結構，則其基面認定上須詳細說明。因此於解說中說明對

基礎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隔震層底面。 
(3) 9.2.3－最小側向位移…9.2.3.2－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 

考慮最大考量地震（回歸期 2500 年）下之最大總位移，其目的在計算隔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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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承受垂直載重情況下，並考慮扭矩影響之最大位移，利用其訂定實體測試之側

向位移，以確保其於以上之考量下不致發生不穩定之現象。本研究將利用一設計案

例（於 4.1.3 節動力分析中詳述）比較 TMD 與 TDD ，並初步建議最大總位移 DTM之值

不必大於 1.5DT，且設計總位移 DTD所對應之剪應變不宜大於 200%。 

(4) 9.2.5－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0.8

eD D
b

y

K DV
α

=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

之結構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eD D
S

y

K DV
α

=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αy 同第二章

2.9 節之規定。 

(5) 9.2.6－地震力之豎向分配 

補充說明本節地震力之豎向分配僅適用於基礎隔震。 

(6) 9.2.10－層間相對側向位移及建築物之間隔…9.2.10.1－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應不得超過0.005 yα 。若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高達 0.01，

則上部結構本體已產生相當之破壞，意謂著隔震結構上部結構會發揮其韌性容量，

其與隔震建築之基本精神（彈性設計）似乎有所衝突，亦不符合功能設計，因此建

議刪除。 

(7) 9.3－動力分析方法 

由於相關研究與業界實際設計案例中發現，因設計地震（回歸期 475 年）下，

上部結構僅允許發生彈性變位，然而在最大考量地震（回歸期 2500 年）下，上部

結構允許發生韌性行為（即非彈性變形），因此可考慮上部結構之結構系統韌性容

量。在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後，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之韌性需求不

會超過規定之容許韌性容量 iaR ，也就是說，隔震結構之破壞不會由最大考量地震

所控制。本研究利用一簡單之設計案例，利用靜力分析分別計算在設計地震與最大

考量地震下，並考量不同地盤之影響，利用迭代計算設計位移 DD與最大位移 DM，

分別計算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設計水平總橫力 Vs,D 與最大水平總橫力

Vs,M，如下式所述： 
,s D eD DV K D=  

,
eM M

s M
ia

K DV
R

=  

其中 Vs,D等於規範 9.2.5.2 節中 VS 所述之計算，Vs,M為最大考量地震下考慮結構

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Fu 之等效總橫力（參考第 2.9 節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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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當 T>To
D 時，Fu=Ria）。 

以下以兩鉛心橡膠支承墊設計分析案例說明。案例一中假設隔震結構上部重量

W=2110.3 ton，結構系統韌性容量 R=4，因此在一般地盤 11 3.0
1.5ia

RR −
= + = ，在台

北盆地
11 2.5

2.0ia
RR −

= + = ，支承墊個數 N=18。案例二中假設隔震結構上部重量 W= 

10850.7 ton，結構系統韌性容量 R=4，因此在一般地盤 11 3.0
1.5ia

RR −
= + = ，在台北

盆地
11 2.5

2.0ia
RR −

= + = ，支承墊個數 N=24。詳細支承墊性質如表 4.1 所述。 

表 4.1 鉛心橡膠支承墊設計參數  

(A) 分析案例一 

剪切彈性模量(N/mm2) 直徑 d(cm) 1 次形狀係數 tr(mm) 2 次形狀係數 總厚度 ntr(mm)
0.392  40.000  26.300  3.802 5.840  68.493  

Kd(kN/m) Kd(tf/m) Qd(kN) Qd(tf) NQd/W Fy(tf) Dy(m) 
724.000  73.802 57.506  5.862  0.050 6.513  0.009  

(B) 分析案例二 

Kd(kN/m) Kd(tf/m) Qd(kN) Qd(tf) NQd/W Fy(tf) Dy(m) 
1471.5 150  24.25 25 0.055 18.9  0.0061  

設計位移 DD、最大位移 DM、設計水平總橫力 VS,D與最大水平總橫力 VS,M於各

類地盤之分析結果如表 4.2~4.9。於此僅列出案例一之第一、第二以及第三類地盤分

析結果（如表 4.2~4.4），以及案例一之臺北盆地一至四區分析結果（如表 4.5），以

進行在不同工址短週期設計與最大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SMS，以及一秒週期設計

與最大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1 、SM1 組合下之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A) 分析案例一 

(1) 第一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171 ((SDS, SD1, SMS, SM1) = (0.7,0.45,1.0,0.5)、(0.8,0.45,0.9,0.5)、

(0.8,0.45,1.0,0.5))，最大為 2.094 ((SDS, SD1, SMS, SM1) = (0.6,0.3,0.8,0.5))。 

Vs,M/Vs,D大約介於 0.371~0.522 之間。 

(2) 第二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025 ((SDS, SD1, SMS, SM1) = (0.7,0.54,1.0,0.55)、(0.8,0.54,0.9,0.55)、

(0.8,0.54,1.0,0.55))，最大為 1.355 ((SDS, SD1, SMS, SM1) = (0.66,0.45,0.8,0.55))。 

Vs,M/Vs,D大約介於 0.339~0.41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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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158 ((SDS, SD1, SMS, SM1) = (0.77,0.63,1.0,0.7)、(0.8,0.63,0.9,0.7)、

(0.8,0.63,1.0,0.7))，最大為 2.123 ((SDS, SD1, SMS, SM1) = (0.72,0.42,0.8,0.7))。 

Vs,M/Vs,D大約介於 0.373~0.571 之間。 

(4) 臺北盆地 

DM/DD 因不同區而有不同之設計結果，大約為 1.5 左右。Vs,M/Vs,D 大約在 0.55

左右。 

(B) 分析案例二 

(1) 第一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178 ((SDS, SD1, SMS, SM1) = (0.7,0.45,1.0,0.5)、(0.8,0.45,0.9,0.5)、

(0.8,0.45,1.0,0.5))，最大為 2.187 ((SDS, SD1, SMS, SM1) = (0.6,0.3,0.8,0.5))。 

Vs,M/Vs,D大約介於 0.363~0.473 之間。 

(2) 第二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031 ((SDS, SD1, SMS, SM1) = (0.7,0.54,1.0,0.55)、(0.8,0.54,0.9,0.55)、

(0.8,0.54,1.0,0.55))，最大為 1.361 ((SDS, SD1, SMS, SM1) = (0.66,0.45,0.8,0.55))。 

Vs,M/Vs,D大約介於 0.339~0.394 之間。 

(3) 第三類地盤 

DM/DD最小為 1.161 ((SDS, SD1, SMS, SM1) = (0.77,0.63,1.0,0.7)、(0.8,0.63,0.9,0.7)、

(0.8,0.63,1.0,0.7))，最大為 2.124 ((SDS, SD1, SMS, SM1) = (0.72,0.42,0.8,0.7))。 

Vs,M/Vs,D大約介於 0.367~0.513 之間。 

(4) 臺北盆地 

DM/DD因不同區而有不同之設計結果，大約為 1.5 左右。Vs,M/Vs,D大約在 0.5~0.55

左右。 

由以上比較可發現，DM/DD之差異性相當大，其受到隔震支承降伏後勁度之影

響甚大，然而 DTM/DTD = DM/DD，因此考慮建議最大總位移 DTM 納入一限制條件

1.5TM TDD D≤ 。另外，分析結果顯示 Vs,M/Vs,D 均小於 1，表示隔震建築物進行最大考

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產生降伏，但其使用之韌性會

小於規定之容許韌性容量。因此本研究建議可考慮刪除隔震建築物最大考量地震下

之非線性歷時分析之檢核，設計概念上以回歸期 475 年地震作為設計地震力之依

據，回歸期 2500 年地震作為最大位移之穩定性考量，以彰顯隔震建築物之效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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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結構設計上之效率。 

針對符合第 9.2.1 節之規定者，若僅僅進行第 9.2 節設計靜力分析(彈性設計)，結

構保持彈性，則須進行部份韌性配筋，但不需檢核強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針對未

能符合第 9.2.1 節之規定者，若僅僅進行設計回歸期為 475 年之動力分析，則須進行

韌性配筋；若進行設計回歸期為 2500 年之動力分析，且考慮牆體之影響後，結構

仍保持彈性，則不需考慮韌性配筋，亦不需檢核強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 

建議刪除部分包括 9.3.2 節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9.3.10.1 節容許層間相

對側向位移角第二、三段（並修訂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不得超過0.005 yα ）、

以及 9.3.11 節極限層剪力強度之檢核。 

目前分析案例僅針對鉛心橡膠支承墊，本研究仍須進一步針對其它隔震支承進

行分析佐證。 

 

表 4.2 案例一：第一類地盤隔震設計  

SDS SD1 SMS SM1 SMS/SDS SM1/SD1 DD (m) KeD (tf/m) TeD (s) Vs,D Dm(m) Kem (tf/m) Tem (s) Vs,M DM/DD Vs,M/Vs,D

0.50 0.30 0.70 0.40 1.400  1.333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29 119.200 1.989 92.261 1.518 0.422 

0.50 0.30 0.70 0.45 1.400  1.500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52 112.400 2.049 102.509 1.788 0.469 

0.50 0.30 0.80 0.40 1.600  1.333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29 119.200 1.989 92.261 1.518 0.422 

0.50 0.30 0.80 0.45 1.600  1.500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52 112.400 2.049 102.509 1.788 0.469 

0.50 0.35 0.70 0.45 1.400  1.286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52 112.400 2.049 102.509 1.421 0.414 

0.50 0.35 0.70 0.50 1.400  1.429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664 0.460 

0.60 0.30 0.70 0.40 1.167  1.333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29 119.200 1.989 92.261 1.518 0.422 

0.60 0.30 0.80 0.45 1.333  1.500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52 112.400 2.049 102.509 1.788 0.469 

0.60 0.30 0.80 0.50 1.333  1.667  0.085 142.800 1.818 218.4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2.094 0.522 

0.60 0.35 0.80 0.50 1.333  1.429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664 0.460 

0.60 0.35 0.80 0.45 1.333  1.286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52 112.400 2.049 102.509 1.421 0.414 

0.60 0.35 0.90 0.50 1.500  1.429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664 0.460 

0.60 0.35 0.90 0.55 1.500  1.571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925 0.511 

0.70 0.35 0.80 0.50 1.143  1.429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664 0.460 

0.70 0.35 0.90 0.50 1.286  1.429  0.107 128.600 1.915 247.684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664 0.460 

0.70 0.40 0.90 0.50 1.286  1.250  0.129 119.200 1.989 276.782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380 0.412 

0.70 0.40 0.90 0.55 1.286  1.375  0.129 119.200 1.989 276.782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597 0.457 

0.70 0.45 1.00 0.50 1.429  1.111  0.152 112.400 2.049 307.526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171 0.371 

0.80 0.40 0.90 0.55 1.125  1.375  0.129 119.200 1.989 276.782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597 0.457 

0.80 0.40 1.00 0.55 1.250  1.375  0.129 119.200 1.989 276.782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597 0.457 

0.80 0.45 1.00 0.50 1.250  1.111  0.152 112.400 2.049 307.526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171 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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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0.45 0.90 0.50 1.125  1.111  0.152 112.400 2.049 307.526 0.178 106.700 2.103 113.956 1.171 0.371 

0.80 0.45 0.90 0.55 1.125  1.222  0.152 112.400 2.049 307.526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355 0.411 

0.80 0.45 1.00 0.55 1.125  1.222  0.152 112.400 2.049 307.526 0.206 102.300 2.148 126.443 1.355 0.411 
 

表 4.3 案例一：第二類地盤隔震設計  
 

Fa*SDS Fv*SD1 Fa*SMS Fv*SM1 SMS/SDS SM1/SD1 
DD 
(m)

KeD 
(tf/m)

TeD 
(sec) Vs,D Dm 

(m)
Kem 

(tf/m)
Tem  

(sec) Vs,M DM/DD Vs,M/Vs,D

0.55  0.45  0.70  0.52  1.273  1.156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190 104.655 2.123 119.306 1.250 0.388 
0.55  0.45  0.70  0.54  1.273  1.2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00 103.1  2.139 123.735 1.316 0.402 
0.55  0.45  0.80  0.52  1.455  1.156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190 104.655 2.123 119.306 1.250 0.388 
0.55  0.45  0.80  0.54  1.455  1.2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00 103.1  2.139 123.735 1.316 0.402 
0.55  0.49  0.70  0.54  1.273  1.10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0 103.1  2.139 123.735 1.156 0.369 
0.55  0.49  0.70  0.55  1.273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66  0.45  0.70  0.52  1.061  1.156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190 104.655 2.123 119.306 1.250 0.388 
0.66  0.45  0.80  0.54  1.212  1.2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00 103.1  2.139 123.735 1.316 0.402 
0.66  0.45  0.80  0.55  1.212  1.222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355 0.411 
0.66  0.49  0.80  0.55  1.212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66  0.49  0.80  0.54  1.212  1.10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0 103.1  2.139 123.735 1.156 0.369 
0.66  0.49  0.90  0.55  1.364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66  0.49  0.90  0.55  1.364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70  0.49  0.80  0.55  1.143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70  0.49  0.90  0.55  1.286  1.122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191 0.377 
0.70  0.52  0.90  0.55  1.286  1.058  0.189 104.818 2.122 356.591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90 0.354 
0.70  0.52  0.90  0.55  1.286  1.058  0.189 104.818 2.122 356.591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90 0.354 
0.70  0.54  1.00  0.55  1.429  1.019  0.201 102.966 2.141 372.532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25 0.339 
0.80  0.52  0.90  0.55  1.125  1.058  0.190 104.655 2.123 357.919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84 0.353 
0.80  0.52  1.00  0.55  1.250  1.058  0.190 104.655 2.123 357.919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84 0.353 
0.80  0.54  1.00  0.55  1.250  1.019  0.201 102.966 2.141 372.532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25 0.339 
0.80  0.54  0.90  0.55  1.125  1.019  0.201 102.966 2.141 372.532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25 0.339 
0.80  0.54  0.90  0.55  1.125  1.019  0.201 102.966 2.141 372.532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25 0.339 
0.80  0.54  1.00  0.55  1.125  1.019  0.201 102.966 2.141 372.532 0.206 102.258 2.148 126.391 1.025 0.339  

 
 

 
表 4.4 案例一：第三類地盤隔震設計  

 

Fa*SDS Fv*SD1 Fa*SMS Fv*SM1 SMS/SDS SM1/SD1 
DD 
(m)

KeD 
(tf/m)

TeD 
(sec) Vs,D Dm(m) Kem 

(tf/m)
Tem 

(sec) Vs,M DM/DD Vs,M/Vs,D

0.60  0.48  0.77  0.56  1.283  1.167  0.167 108.904 2.081 327.365 0.212 101.453 2.156 129.048 1.269 0.394 
0.60  0.45  0.77  0.63  1.283  1.4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53 97.0 2.206 147.204 1.664 0.479 
0.60  0.48  0.80  0.56  1.333  1.167  0.167 108.904 2.081 327.365 0.212 101.453 2.156 129.048 1.269 0.394 
0.60  0.45  0.80  0.63  1.333  1.4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53 97.0 2.206 147.204 1.664 0.479 
0.60  0.53  0.77  0.63  1.283  1.200  0.192 104.333 2.127 360.576 0.253 97.0 2.206 147.204 1.318 0.408 
0.60  0.49  0.77  0.70  1.283  1.429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694 0.492 
0.72  0.48  0.77  0.56  1.069  1.167  0.167 108.904 2.081 327.365 0.212 101.453 2.156 129.048 1.269 0.394 
0.72  0.45  0.80  0.63  1.111  1.400  0.152 112.368 2.049 307.438 0.253 97.0 2.206 147.204 1.664 0.479 
0.72  0.42  0.80  0.70  1.111  1.667  0.138 116.280 2.014 288.840 0.293 93.809 2.243 164.916 2.123 0.571 
0.72  0.49  0.80  0.70  1.111  1.429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694 0.492 
0.72  0.53  0.80  0.63  1.111  1.200  0.192 104.333 2.127 360.576 0.253 97.0 2.206 147.204 1.318 0.408 
0.72  0.49  0.90  0.70  1.250  1.429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694 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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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0.49  0.90  0.77  1.250  1.571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942 0.549 
0.77  0.49  0.80  0.70  1.039  1.429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694 0.492 
0.77  0.49  0.90  0.70  1.169  1.429  0.173 107.686 2.093 335.336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694 0.492 
0.77  0.56  0.90  0.70  1.169  1.250  0.212 101.453 2.156 387.145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382 0.426 
0.77  0.56  0.90  0.77  1.169  1.375  0.212 101.453 2.156 387.145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585 0.475 
0.77  0.63  1.00  0.70  1.299  1.111  0.253 96.972 2.206 441.611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158 0.373 
0.80  0.56  0.90  0.77  1.125  1.375  0.212 101.453 2.156 387.145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585 0.475 
0.80  0.56  1.00  0.77  1.250  1.375  0.212 101.453 2.156 387.145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585 0.475 
0.80  0.63  1.00  0.70  1.250  1.111  0.253 96.972 2.206 441.611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158 0.373 
0.80  0.63  0.90  0.70  1.125  1.111  0.253 96.972 2.206 441.611 0.293 93.809 2.243 164.916 1.158 0.373 
0.80  0.63  0.90  0.77  1.125  1.222  0.253 96.972 2.206 441.611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328 0.417 
0.80  0.63  1.00  0.77  1.125  1.222  0.253 96.972 2.206 441.611 0.336 91.249 2.274 183.957 1.328 0.417  

 
 

 

表 4.5 案例一：臺北盆地隔震設計  
 

  SDS SD1 SMS SM1 SMS/SDS SM1/SD1 
DD 
(m)

KeD 
(tf/m)

TeD 
(sec) Vs,D Dm(m) Kem 

(tf/m)
Tem 

(sec) Vs,M DM/DD Vs,M/Vs,D

台北

一區 0.60 0.96 0.80 1.28 1.333  1.333  0.498 85.600 2.348 767.318 0.735 81.800 2.402 432.886 1.476 0.564 

台北

二區 0.60 0.78 0.80 1.04 1.333  1.333  0.372 89.600 2.295 599.962 0.557 84.300 2.366 338.077 1.497 0.563 

台北

三區 0.60 0.63 0.80 0.84 1.333  1.333  0.276 95.000 2.229 471.960 0.410 88.100 2.314 260.071 1.486 0.551 

台北

四區 0.60 0.51 0.80 0.68 1.333  1.333  0.202 102.800 2.142 373.781 0.308 92.800 2.255 205.793 1.525 0.551 
 
 

 

(8) 9.3.8－非線性動力分析 

補充說明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

設計之用。 

(9) 9.4.2－隔震系統…9.4.2.3－防火 

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中規定隔震系統與消能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其防

火時效與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一致。本研究建議如下: 

目前隔震層防火措施為隔絕任何產生火源之可能性（即禁止人員進入，或無照

明或其他電力設備易造成電線走火之裝置），並於其表面噴防火漆，或利用防火板

包覆以達阻絕之功效。以上之作法可適用於底層隔震，但若是中間層（高層）隔震，

建商或業主基於容積率之考量，勢必無法將隔震層禁止使用（甚至有案例將其規劃

為停車場），如此將無法徹底隔絕火源，因此有其檢討之空間。另外建議隔震系統

之防火時效須大於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以確保隔震

層於發生火災時最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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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4.2.7－傾倒＞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傾倒力矩以設計地震力之 1.5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依照隔震

系統上部構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其隱含意義為限制隔震系統上部構造物之高寬

比，使其隔震元件較不易產生局部上舉。 

(11) ＜9.5.1－通則＞ 

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測試結果，該結果並經

簽證技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測試，但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測試。 

相似尺寸意指於國內已有使用案例，且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測試流程通過者。

相似尺寸定義為隔震支承之尺寸與設計參數（設計位移 DD、有效勁度 KeD與消能面

積 AT）相差 15%以內者。供應商測試報告之有效期限為三年。 

(12) 測試建議 

實體測試與性能保証測試中有關位移條件之試驗，本研究建議位移與垂直載重

條件，以及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兩者並行（考量如滑動隔震支承或滾動隔震支

承無法定義剪應變），如此可降低設計時因尺寸略作變更，而須重新進行實體測試

之困擾。並建議垂直壓應力以定量表示。並增加隔震系統中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與

性能保證試驗條件，使試驗內容更為健全。 

表 4.6 與 4.7 分別為鉛心橡膠支承墊實體測試與性能保証測試中，針對建議修

正內容之測試設計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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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鉛心橡膠支承墊實體測試順序及結果檢核建議案例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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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鉛心橡膠支承墊性能保証測試順序及結果檢核建議案例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中心提供） 

 
貳、建議研修內容與原規範內容比較 

相關比較可參考表 4.8 更為清楚。 
 
 

表 4.8 第九章建議研修內容與原規範內容比較  
 

 第九章原規範條文解說 （95.1.1） 第九章規範條文解說研修 （95.12.29） 

9.1.1   

適用範圍 

(本文) 

非建築結構物之隔震設計，得依照本章之

規定辦理。 
非建築結構物之隔震設計，得依照本章之

規定辦理。本章規定所未能涵蓋之隔震系

統，其所使用之分析原理與試驗得經特殊

結構審查通過後使用。 

9.1.3   

基本設計

要求 

(解說) 

 

本章所指之隔震系統，至少須具備下

列基本要件： 
（1）在垂直方向上具有足夠的剛性及承載

容量來承受上部結構的重量。 
隔震系統在垂直方向應具足夠剛

性以承受上部結構重量為必備的先決

條件，一個結構如不能安穩的承受本

身的載重，則更不可能承受地震力之

破壞。 
（2）在強震作用下，水平方向具有足夠的

柔性以延長結構週期，隔離地震震波

進入建築物，降低水平地震力。 

變更至 9.1.1  適用範圍解說 
 

本章所指之隔震系統，為一種或多種

隔震元件及（或）阻尼元件所組成，在地

震作用下，使結構週期延長，隔震元件及

（或）阻尼元件消散大部分地震能量之系

統。其至少須具備下列基本要件： 
（1）在垂直方向上具有足夠的剛性及承載

容量來承受上部結構的重量。 
隔震系統在垂直方向應具足夠剛

性以承受上部結構重量為必備的先決

條件，一個結構如不能安穩的承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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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柔性代表結構具有較長的

週期，因為一般地震的重要週期大多

在0.1秒~1秒之間，而一般傳統建築的

基本振動週期也大都在此範圍內，因

此會有較大的震動。隔震系統可延長

建築物的週期至2秒以上，使建築物因

地震而產生的加速度反應(圖C9.1)可
大量減少，故可降低地震力對建物之

作用力。 
（3）具有消能裝置以控制建築物因週期延

長所可能導致的位移增加。 
由於隔震系統的高柔度，上部結

構對於基礎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相對位

移，同時由圖C9.1的地震反應譜可看

出，當結構週期增加時加速度反應會

減小，但位移反應反而會增加。結構

物的相對位移不能太大，否則會造成

結構不穩定，因此隔震系統須有消能

裝置以減少相對位移。 
（4）須具足夠之水平勁度以抵抗風力。 

雖然在抗震方面，隔震系統若具

有越低的水平勁度越好，但是它仍應

具有最低適宜的水平勁度以抵抗風

力。 
（ 5 ） 須 具 足 夠 的 回 復 勁 度 (recenter 

stiffness)，使隔震結構在經過地震後

能夠回復到原來位置。 
（6）基於耐震防災設計之需求，隔震系統

需考量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免發生

意外之狀況。 
第二防制系統的設計，以不影響

隔震系統於設計地震作用下之功能為

原則。任一隔震系統有其能承受之極

限設計地震，超出此極限地震時，則

隔震系統將因過大的變位反而失去其

功能。為防止因隔震失去功能而造成

結構物的毀損傾倒，故一隔震系統建

築仍須有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提供

意外時之保護。 
 

身的載重，則更不可能承受地震力之

破壞。 
（2）在強震作用下，水平方向具有足夠的

柔性以延長結構週期，隔離地震震波

進入建築物，降低水平地震力。 
較大的柔性代表結構具有較長的

週期，因為一般地震的重要週期大多

在0.1秒~1秒之間，而一般傳統建築的

基本振動週期也大都在此範圍內，因

此會有較大的震動。隔震系統可延長

建築物的週期至2秒以上，使建築物因

地震而產生的加速度反應(圖C9.1)可
大量減少，故可降低地震力對建物之

作用力。 
（3）具有消能裝置以控制建築物因週期延

長所可能導致的位移增加。 
由於隔震系統的高柔度，上部結

構對於基礎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相對位

移，同時由圖C9.1的地震反應譜可看

出，當結構週期增加時加速度反應會

減小，但位移反應反而會增加。結構

物的相對位移不能太大，否則會造成

結構不穩定，因此隔震系統須有消能

裝置以減少相對位移。 
（4）須具足夠之水平勁度以抵抗風力。 

雖然在抗震方面，隔震系統若具

有越低的水平勁度越好，但是它仍應

具有最低適宜的水平勁度以抵抗風

力。 
（ 5 ） 須 具 足 夠 的 回 復 勁 度 (recenter 

stiffness)，使隔震結構在經過地震後

能夠回復到原來位置。 
（6）基於耐震防災設計之需求，隔震系統

得考量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免發生

意外之狀況。 
第二防制系統的設計，以不影響隔震

系統於設計地震作用下之功能為原則。任

一隔震系統有其能承受之極限設計地震，

超出此極限地震時，則隔震系統將因過大

的變位反而失去其功能。為防止因隔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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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功能而造成結構物的毀損傾倒，故一隔

震系統建築仍須有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

提供意外時之保護。 
9.1.4   

基面之認

定 

(本文) 

基面係指地震輸入建築物之水平面，

或可將其上方之構造視為振動體之水平

面。對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隔震

層底面。 

基面係指地震輸入建築物之水平面，

或可將其上方之構造視為振動體之水平

面。對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隔震

層底面。 

9.1.4   

基面之認

定 

(解說) 

新增解說。 
 

對基礎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

隔震層底面。 

9.1.7 

分析方法

之選擇 

( 解 說 )  

 

本章共提供三種不同分析方法以決定

設計地震力。第一種方法是靜力分析法以

簡單的側向力公式（與第二章的靜力方法

相似），考慮震區、地盤類別及隔震結構

的週期和阻尼等，以決定設計位移及設計

地震力，適用於能符合9.2.1節規定之幾何

形狀與動力行為較為單純的隔震建築物。

對於幾何形狀較複雜或特別柔軟等之不能

符合9.2.1節規定的隔震建築物則除應使用

動力分析法（反應譜分析或歷時分析）進

行設計地震下之分析，還應使用非線性歷

時分析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分析，以決

定隔震建築物於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震

下的尖峰反應。 

本章共提供三種不同分析方法以決定

設計地震力。第一種方法是靜力分析法以

簡單的側向力公式（與第二章的靜力方法

相似），考慮震區、地盤類別及隔震結構

的週期和阻尼等，以決定設計位移及設計

地震力，適用於能符合9.2.1節規定之幾何

形狀與動力行為較為單純的隔震建築物。

對於幾何形狀較複雜或特別柔軟等之不能

符合9.2.1節規定的隔震建築物則除應使用

動力分析法（反應譜分析或歷時分析）進

行設計地震下之分析，還應使用非線性歷

時分析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分析，以決

定隔震建築物於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震

下的尖峰反應。 
 

9.2   

靜力分析

方法 

9.2.3.2   

設計總位

移與最大

總位移 

(本文) 

隔震系統中之隔震元件設計總位移

DTD與最大總位移 DTM應包含隔震系統以

上結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不重合及隔震

系統以上結構質心估計不準而引起之意外

扭轉所造成之額外位移；而此類扭矩之計

算，應考慮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在空間上

之分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量偏心之最

劣位置。其設計總位移 DTD 與最大總位移

DTM不得小於下式所設定之值： 

⎥⎦
⎤

⎢⎣
⎡

+
+= 22

121
db
eyDD DTD      (9-2a)

⎥⎦
⎤

⎢⎣
⎡

+
+= 22

121
db
eyDD MTM      (9-2b)

隔震系統中之隔震元件設計總位移

DTD與最大總位移 DTM應包含隔震系統以

上結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不重合及隔震

系統以上結構質心估計不準而引起之意外

扭轉所造成之額外位移；而此類扭矩之計

算，應考慮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在空間上

之分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量偏心之最

劣位置。其設計總位移 DTD 與最大總位移

DTM依下式計算： 

BTSgD eMaMM /
4

2
2 ⎥⎦
⎤

⎢⎣
⎡=
π

      (9-2)

⎥⎦
⎤

⎢⎣
⎡

+
+= 22

121
db
eyDD DTD     (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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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SgD eMaMM /
4

2
2 ⎥⎦
⎤

⎢⎣
⎡=
π

        (9-3) ⎥⎦
⎤

⎢⎣
⎡

+
+= 22

121
db
eyDD MTM    (9-3b)

DTM之值不必大於1.5DTD 

9.2   

靜力分析

方法 

9.2.3.2   

設計總位

移與最大

總位移 

(解說) 

由於扭轉而造成額外增加之位移，對

於那些勁度集中在建築物周圍的隔震系統

或某些滑移型的隔震系統，減小質量偏心

將有助於降低扭轉所造成之位移，故設計

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若經計算證明較

（9-2）式小，則可取該較小之值，但設計

總位移亦不得小於設計位移DD與最大總位

移不得小於最大考量位移D M之1.1倍。 
最大總位移 DTM 係考慮工址所能預期

之最大考量地震地表搖動程度計算所得隔

震系統中隔震元件之側向位移，包含因實

際及意外扭轉造成之額外位移，用於下列

情況： 

由於扭轉而造成額外增加之位移，對

於那些勁度集中在建築物周圍的隔震系統

或某些滑移型的隔震系統，減小質量偏心

將有助於降低扭轉所造成之位移，故設計

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若經計算證明較

（9-3）式小，則可取該較小之值，但設計

總位移亦不得小於設計位移DD與最大總位

移不得小於最大考量位移D M之1.1倍，且設

計總位移 DTD所對應之剪應變不宜大於

200%。 
最大總位移 DTM 係考慮工址所能預期

之最大考量地震地表搖動程度計算所得隔

震系統中隔震元件之側向位移，其計算結

果不必大於 1.5DTD，DTM 包含因實際及意

外扭轉造成之額外位移，用於下列情況：

9.2.4   

有效振動

週期及阻

尼比修正

係數 

(本文) 

][
2
1

2
MeD

TM
eM DK

A
π

ξ =         (9-6b) 2

1 [ ]
2

TM
eM

eM M

A
K D

ξ
π

=     (9-6b)

9.2.5.1   

位於隔震

系統下方

之結構 

(本文) 

8.0
DeD

b
DKV =

 
   (9-7)

0.8
eD D

b
y

K DV
α

=
 
      (9-7)

9.2.5.1   

位於隔震

系統下方

之結構 

( 解 說 )  

隔震系統之示意圖如圖C9.3所示。傳

入隔震系統下方結構之總橫力Vb，在設計

時不必再乘以載重係數。 
 

隔震系統之示意圖如圖C9.3所示。傳

入隔震系統下方結構之總橫力Vb，在設計

時不必再乘以載重係數。其中起始降伏地

震力放大倍數αy同第二章2.9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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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

在隔震元件間傳遞力量的結構元件

隔震元件

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

隔震元件

隔離交界面

消能元件 消能元件

 
圖 C9.3  隔 震 系 統 示 意 圖  

9.2.5.2   

位於隔震

系統上方

之結構 

(本文) 

DeDS DKV =
        

 (9-8) eD D
S

y

K DV
α

=
       

(9-8)

9.2.5.2   

位於隔震

系統上方

之結構 

( 解 說 )  

KeDDD 為由隔震系統傳入上部結構之

水平力，即 KeDDD 為上部結構之彈性設計

地震力。由於隔震的原理是隔絕大部分的

震動進入結構而不希望於設計地震下建築

物的上部結構有任何桿件產生降伏，故於

設計地震下不考慮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

數 uF ，且設計隔震系統上方結構時，此總

橫力 VS 不必再乘以載重係數。 

KeDDD
eD D

y

K D
α

為由隔震系統傳入上部

結構之水平力，即 KeDDD
eD D

y

K D
α

為上部結

構之彈性設計地震力，其中起始降伏地震

力放大倍數αy 同第二章 2.9 節之規定。由

於隔震的原理是隔絕大部分的震動進入結

構而不希望於設計地震下建築物的上部結

構有任何桿件產生降伏，故於設計地震下

不考慮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且設

計隔震系統上方結構時，此總橫力 VS 不必

再乘以載重係數。 
9.2.6  

地震力之

豎向分配 

( 解 說 )  

新增解 說 。  本節地震力之豎向分配僅適用於基礎

隔震。 

9.2.10.1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本文) 

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在設計地震力

作用下，每一樓層與其上、下鄰層之相對

側向位移除以層高，即所謂層間相對側向

位移角，應不得超過 0.005。計算位移時應

考慮平移與扭轉位移。 

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在設計地震力

作用下，每一樓層與其上、下鄰層之相對

側向位移除以層高，即所謂層間相對側向

位移角，應不得超過 0.005 0.005 yα 。計

算位移時應考慮平移與扭轉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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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證明非結構構材能承受較大層間

變位而不致產生影響生命安全之破壞時，

上述限制可酌予放寬，但不得超過 0.01。

若能證明非結構構材能承受較大層間

變位而不致產生影響生命安全之破壞時，

上述限制可酌予放寬，但不得超過 0.01。

9.3  

動力分析

方法 

9.3.1   

適用範圍 

( 解 說 )  

新增解 說 。  針對符合第9.2.1節之規定者，若僅僅進

行第9.2節設計靜力分析(彈性設計)，結構

保持彈性，則須進行部份韌性配筋，但不

需檢核強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針對未能

符合第9.2.1節之規定者，若僅僅進行設計回

歸期為475年之動力分析，則須進行韌性配

筋；若進行設計回歸期為2500年之動力分

析，且考慮牆體之影響後，結構仍保持彈

性，則不需考慮韌性配筋，亦不需檢核強

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 

9.3.2   

隔震建築

物之容許

韌性容量 

(本文) 

對隔震建築物未能符合第9.2.1節之規

定者，除考量設計地震下之分析與檢核，

還須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

析，並檢核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之韌性需求

不得超過容許韌性容量 iaR ，其中 iaR 依下

式計算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區域：
11

1.5ia
RR −

= +    

(9-11a) 

臺北盆地：
11

2.0ia
RR −

= +         (9-11b) 

其中，R 為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之結構

系統韌性容量，依表 1.2 之規定。 

刪除本文。 

9.3.2   

隔震建築

物之容許

韌性容量 

(解說) 

對於隔震建築物未能符合第9.2.1節之

規定者，因其動力行為較為複雜，所以除

在設計地震下要求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保持

彈性外，還進一步要求此類隔震建築物要

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

於此分析中，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容許

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9-11)
式規定之容許韌性容量，因此隔震系統上

方結構物之結構構材應進行韌性設計，使

能提供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韌性需求。除此

之外，此類隔震建築物還需依 9.3.10 節檢

核其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及依 9.3.11 節檢

核其極限層剪力強度。 

刪除解說。 

9.3.3  

加速度反

反應譜分析採用之經阻尼比修正係數

B(BS 或 B1)修正後之水平加速度反應譜

9.3.2 加速度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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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譜 

(本文) 

SaD/B，依第三章表 3-1 之規定；非線性歷

時分析所採用之水平加速度歷時紀錄，其

5%阻尼比之反應譜需與水平加速度反應

譜 aDS 相符。 

反應譜分析採用之經阻尼比修正係數

B(BS 或 B1)修正後之水平加速度反應譜

SaD/B，依第三章表 3-1 之規定；非線性歷

時分析所採用之水平加速度歷時紀錄，其

5%阻尼比之反應譜需與水平加速度反應

譜 aDS 相符，依第三章表 3-1 及 3.2 之規定，

但長周期不受不得小於0.4 DSS 之限制。 

9.3.8   

非線性動

力分析 

(本文) 

新增本文。 9.3.7 非線性動力分析 
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

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用。

9.3.8   

非線性動

力分析 

(解說) 

參考第三章 3.6 節之解說。 參考第三章 3.6 節之解說。輸入之地震

紀錄，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若以地震

紀錄之反應譜在長周期（TeD）範圍，應考

量土壤之長周期反應特性。 

9.3.10   

層間相對

側向位移

與建築物

之間隔 

9.3.10.1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本文) 

在設計地震下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

構，由反應譜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

向位移角（包含：隔震系統之垂直變形所

造成之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5。 
在最大考量地震下位於隔震系統上方

之結構，由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向

位移角（包含：隔震系統之垂直變形所造

成之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75。 
結構之模擬應使構材內力與結構變形

能反映 P − Δ效應引致之結果。若二次彎矩

與一次彎矩的比值小於 0.1 時，P − Δ效應

可不必考慮。任一樓層此比值可依該層以

上靜、活載重和乘以該層層間相對側向位

移除以該層層剪力與層高之積。 

9.3.9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之間隔 
9.3.9.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在設計地震下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

構，由反應譜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

向位移角（包含：隔震系統之垂直變形所

造成之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5 0.005 yα 。

在最大考量地震下位於隔震系統上方

之結構，由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向

位移角（包含：隔震系統之垂直變形所造

成之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75。 
結構之模擬應使構材內力與結構變形

能反映P −Δ效應引致之結果。若二次彎矩

與一次彎矩的比值小於 0.1 時，P −Δ效應

可不必考慮。任一樓層此比值可依該層以

上靜、活載重和乘以該層層間相對側向位

移除以該層層剪力與層高之積。 

9.3.11   

極限層剪

力強度之

檢核 

(本文) 

根據動力分析結果設計之隔震建築

物，於最大考量地震下，若需上部結構提

供韌性者，仍應按第二章 2.17 節之規定檢

核極限層剪力強度。 

刪除本文。 

9.3.11   根據動力分析結果完成設計之隔震建 刪除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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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層剪

力強度之

檢核 

(解說) 

築物，應按2.17節的規定檢核隔震系統以上

結構各層之極限層剪力強度。 
 

9.4   

隔震建築

物設計詳

細要求 

9.4.2.3  

防火 

(本文) 

隔震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

其防火時效與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

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一致。 

隔震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

其防火時效與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

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一致。若隔震層為

使用空間，則隔震系統之防火時效經審查

應大於建築物之柱、梁、牆、樓板或其他

構材之防火時效。 

9.4.2.7 

傾倒 

(本文)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抗傾倒力矩不得小

於傾倒力矩。傾倒力矩應以設計地震力之

1.2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則依照隔震系統上

部構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 
若所造成之位移不至引致隔震元件或

其他建物元件之應力過度或不穩定時，可

容許個別元件的局部上舉，但需增加抗上

舉結構。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抗傾倒力矩不得小

於傾倒力矩。傾倒力矩應以設計地震力之

1.21.5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則依照隔震系統

上部構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 
若所造成之位移不至引致隔震元件或

其他建物元件之應力過度或不穩定時，可

容許個別元件的局部上舉，但需增加抗上

舉結構機制。 

9.4.2   

隔震系統 

(解說) 

新增解說。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傾倒力矩以設計地

震力之 1.5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依照隔震系

統上部構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其隱含意

義為限制隔震系統上部構造物之高寬比，

使其隔震元件較不易產生局部上舉。 

9.5  

隔震元件

之實體試

驗與性能

保證試驗 

9.5.1   

通則 

(本文) 

在採用隔震裝置前，須藉實體試驗以

確認隔震元件之地震行為是否與原設計相

符。實體試驗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

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進行試驗，其結

果經確認後始得進行製造生產。實體試驗

所用的試體不得再使用於建造結構上。在

試驗進行時，試體每個迴圈的力和位移皆

應予以記錄。 

在採用隔震裝置前，須藉實體試驗以

確認隔震元件之地震行為是否與原設計相

符。實體試驗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

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進行試驗，其結

果經確認後始得進行製造生產。實體試驗

所用的試體不得再使用於建造結構上。在

試驗進行時，試體每個迴圈的力和位移皆

應予以記錄。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

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試驗結果，其

結果並經該結構設計之簽證技師核可者，

得不須進行實體試驗，但仍應依本規範規

定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9.5  

隔震元件

之實體試

驗與性能

保證試驗 

因隔震建築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

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故本章中

規定一系列的測試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

度與阻尼依這些測試結果而定，不能滿足

這些測試步驟的隔震系統則為不適用之隔

因隔震建築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

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故本章中

規定一系列的測試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

度與阻尼依這些測試結果而定，不能滿足

這些測試步驟的隔震系統則為不適用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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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通則 

(解說) 

震系統。 震系統應經主管機關核可後認定。 
相似尺寸意指於國內已有使用案例，

且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試驗流程通過者。

相似尺寸定義為隔震支承之尺寸與設計參

數(設計位移 DD、有效勁度 KeD與消能面積

AT)相差 15%以內者。供應商試驗報告之有

效期限為三年。 

9.5.2   

實體測試 

(本文) 

實體測試應以下列順序進行水平力測

試。 
實體測試應以下列順序進行水平力測

試。實體試驗可利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或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依照不同隔

震元件之特性，擇一試驗條件進行水平力

試驗。 

9.5.2   

實體測試 

(本文) 

新增本文。 9.5.2.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2.1.1  垂直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力為
1 1( )
4 2D L EQ Q Q+ + 、

1 1( )
2 2D L EQ Q Q+ + 、

3 1( )
4 2D L EQ Q Q+ + 、

1( )
2D L EQ Q Q+ + 、

3 1( )
4 2D L EQ Q Q+ + 、

1 1( )
2 2D L EQ Q Q+ + 、

1 1( )
4 2D L EQ Q Q+ + 下，

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9.5.2   

實體測試 

(本文) 

新增本文 9.5.2.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9.5.2.2.1  垂直載重試驗 

在 垂 直 壓 應 力 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

2150kgf cm 、 2100kgf cm 、 250kgf cm
下，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9.5.2.2.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50kgf cm 下，進行

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水平力

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 (風力、溫

度變化等)。 
9.5.2.2.3  不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 垂 直 壓 應 力 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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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行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

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 50%、

100%、150%、200%、250%及 200%。每

一種位移進行三個循環試驗。 
9.5.2.2.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00kgf cm 下，進行

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

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 200%。

9.5.2.2.5  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各為 2200kgf cm 與

220kgf cm 下，分別進行三個循環試驗，

每個循環之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最大總

位移 DTM。 
9.5.4   

試驗結果

檢核 

(本文) 

9.5.4.2  依 9.5.2.1 節之試驗，在設計風力

或其對應之側向位移下，隔震元

件的變位或應力必須在可接受的

範圍。 

刪除本文。 

9.5.4   

試驗結果

檢核 

(本文) 

新增本文。 9.5.4.2  依 9.5.2.2.1 節之試驗，垂直勁度之

變異度應在 20%± 範圍內。 

9.5.4.3  依 9.5.2.1.2 節或 9.5.2.2.2 節之試

驗，在常態設計風力(回歸週期為

0.5 年)下，隔震元件的變位應在

10mm 範圍內。 

9.5.4   

試驗結果

檢核 

(解說) 

在風力作用下，隔震系統不得產生過

大之位移或力量。例如對於鉛心橡膠支承

墊而言，在風力作用下，不得降伏。對滑

動隔震系統而言，在風力作用下，不得產

生滑動，亦即隔震元件之起動摩擦力不得

小於風力。 

刪除解說。 

9.5.5   

性能保證

測試 

(本文) 

在進行安裝之前，各種隔震元件皆須

進行下列性能保證測試，評定其力學特性

是否與設計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 

在進行安裝之前，各種隔震元件皆須

進行下列性能保證測試，評定其力學特性

是否與設計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性

能保證試驗可利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或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依照不同隔震

元件之特性，擇一試驗條件進行試驗。 

9.5.5   

性能保證

測試 

9.5.5.1  壓力試驗 
 

9.5.5.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5.1.1  壓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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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9.5.5   

性能保證

測試 

(本文) 

新增本文。 9.5.5.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9.5.5.2.1 壓力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 2200kgf cm
之壓力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察其變

化。 
9.5.5.2.2  壓力及剪力組合試驗 

每 個 隔 震 元 件 應 在 垂 直 載 重 為
2100kgf cm 載重下進行三個循環試驗，每

個循環之最大位移應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

度的剪應變為 200%。 
9.5.5.3 

試驗結果

檢核 

(本文) 

2. 滑動式隔震元件依9.5.5.1及9.5.5.2節測

試後，若發現塗層剝離、不鏽鋼板刮傷

或產生永久變形,以及塗層內涵外洩等

情形時，則不予通過。 

2. 滑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依 9.5.5.1 及

9.5.5.2 節測試後，若發現塗層剝離、不

鏽鋼板刮傷或產生永久變形,以及塗層

內涵外洩等情形時，則不予通過。 

9.5.5.3 

試驗結果

檢核 

(解說) 

新增解說。 三個循環試驗係不包含第一循環之試

驗。試驗完成後，每一種試驗成果應繪製

應力-應變曲線，並記載各種載重循環之最

大位移、最大載重、有效勁度、遲滯曲線

面積、及試驗速度。 

9.6  

隔震系統

中消能元

件之實體

試驗與性

能保證試

驗 

9.6.1   

通則 

(本文) 

新增本文。 9.6 隔震系統中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

能保證試驗 
9.6.1  通則 

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的目標在證

實隔震系統中消能元件的受力與變形關係

以及阻尼特性，所有消能元件之力學特性

須先經實體試驗驗證後始得生產製作。而

此一實體試驗驗證之程序亦得於設計階段

前完成，且設計參數與其試驗結果相符。

在本節中所謂之試驗，其目的為：(1)
證實於設計中所假設被動消能元件之力與

位移性質；(2)確認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

各別元件之消能性及穩定性。 
實體試驗之試體須為各類型及各尺寸

之消能元件的全尺寸試體。若經審查通

過，消能元件之每一類型之代表性尺寸試

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試驗。非經專業技師

同意，否則試驗試體不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專業技師應對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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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的有效勁度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格

標準，而此標準值之訂定除應考慮材料性

質之變異性外，此材料變異性導致之結果

應於設計階段中充分考慮。除非工程合約

另有規定，性能保證試驗之結果可作為產

品合格標準之基礎。 
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

與尺寸之隔震消能元件試驗結果，其結果

並經專業技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試

驗，但仍應依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其他本節未明定之相關事項應遵循第

10.7 節為之。 

第二節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壹、建議研修內容說明 

(1) 10.1.1－通則 

本章規範及解說中若有未詳盡之處，請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由於本章相關分析方法仍在發展研究中，故建議暫不實施，僅供業界參考使用。 

(2) 10.1.2－被動消能設計基本原則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 4 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之

兩側配置 2 組以上時，則消能元件之出力容量須能滿足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之最大

總位移或速度。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少於 4 組之消能元件，或在

樓層剛心之兩側配置少於 2 組時，則消能元件之出力容量須能滿足最大考量地震計

算出之最大總位移或速度的 1.5 倍。 

(3) 10.1.3－消能建築物設計考慮…10.1.3.1－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消能建築物在任一樓層沿主軸方向且剛心兩側共配置 2 組以上之速度型消能元

件，得按其速度型消能元件提供之額外阻尼比，加上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藉由

阻尼修正因子折減，計算第二章定義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惟折減後之設計總橫

力，以不低於第二章僅考慮固有阻尼比計算之最小設計總橫力 75%為限。 

最小設計總橫力之計算係以利用韌性容量將彈性反應譜轉換為非線性韌性反

應譜，因此在位移型消能元件所增加之等效遲滯阻尼效應已隱含於韌性容量之折減

中，故此一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比不應包括位移型遲滯能所提供的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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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2－消能元件之模擬 

於本節中定義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Dβ 與速度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

比 Vβ 。 

(5) 10.3－線性分析 

在所考慮的地震需求水準下，除消能元件外，所有構架系統須維持在線彈性階

段，且當考量消能元件增加之阻尼效應後，結構於各主軸方向之顯著振態的有效阻

尼比低於 35%時，才能使用線性分析。可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中線性靜力分析法 (Linear Static Procedure)與線性動力分析法 (Linear Dynamic 

Procedure)。 

(6) 10.3.1－等值線性靜力分析…10.3.1.2－速度型元件 

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應，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可以阻尼修正

因子予以折減。 

(7) 10.3.2－線性動力分析 

當結構於各主軸方向之顯著振態的有效阻尼比低於 35%時，可採用線性動力分

析的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8) 10.4－非線性分析方法…10.4.1－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 

可利用容量震譜法進行非線性靜力分析。 

(9) 10.4－非線性分析方法…10.4.2－非線性動力分析方法 

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

用。輸入之地震紀錄，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若以地震紀錄之反應譜在長周期範

圍，應考量土壤之長周期反應特性。 

(10) 10.7－被動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10.7.1 通則 
若計算最小設計總橫力不考慮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之額外阻尼比時，則僅需

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11) 10.7.2－實體試驗…10.7.2.2－位移型元件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驗證其設計地震需求之反應，其次數不得少於 5 次完全

反覆之載重循環週數，試驗之振幅應為設計地震需求之消能元件設計總位移。 

2. 每一元件均應進行位移漸增之反覆疲勞試驗，最大試驗位移應為 10.1.2 節中有

關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消能系統之組數，訂定消能元件需求容量。試驗位

移依序為消能元件最大試驗位移的 0.25、 0.50、 0.75 及 1.0 倍。前三項位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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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四個循環試驗，最終項位移的循環試驗反覆施做至試體破壞。 

(12) 10.7.2－實體試驗…10.7.2.3－速度型元件 
若計算最小設計總橫力不考慮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之額外阻尼比時，則僅需

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1. 阻尼器性質之試驗結果應就不同速度及出力情形繪成速度-出力曲線。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次完全反覆循環，其試驗速度應依 10.1.2 節之規定。 

(13) 10.7.2－實體試驗…10.7.2.4－試驗類似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和相同之材料及內部構造，(2)相同之內部構造組裝

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序，且已為實驗室試驗通過者，並且能提供下列資料，則可

不需經過實體試驗，但仍應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1. 所有相關試驗數據及合格證明。 

2. 製造者提供的試驗元件之相似性資料，且能獲得專業技師證實。 

(14) 10.7.4－試驗結果檢核…10.7.4.1－位移型元件 
1. 在 10.7.2.2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之試驗結果須滿足下列所有情況 

(1)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小力

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積(WD)，其差異不超過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15%。 

(4)受力與位移曲線不得有負值之增額承載容量。 

若分析顯示，更大差異值對消能建築物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經專業技

師同意後 15%之限制可酌於提高。 

2. 在 10.7.2.2 節第二項試驗中，在最大試驗位移未達到前，消能元件不得發生斷裂

現象。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油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若有必

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數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 節之規定。 

(15) 10.7.4－試驗結果檢核…10.7.4.2－速度型元件 
1. 在 10.7.2.3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的速度-出力曲線中，在各種不同速度情況

下，出力之試驗值與設計理論值之差異不得超過理論值之±15%。 

2. 在 10.7.2.3 節第二項試驗中，若消能元件之試驗結果行為符合下列所有要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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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可視為合格： 

(1)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

惟流體粘滯消能元件及其它不具有效勁度之消能元件，不需依從本規定。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小

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實體試體之遲滯圈面積(WD)不低於平均遲滯曲線面積

之 85%。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油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若有必

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數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 節之規定。 
 

貳、建議研修內容與原規範內容比較 

相關比較可參考表 4.9 更為清楚。 
 

表 4.9 第十章建議研修內容與原規範內容比較  

 第十章原規範條文解說 （95.1.1） 第十章規範條文解說研修 （95.12.29） 

10.1.1  

通則 

(本文) 

本章以下各節提供安裝消能元件

之設計指南。其中包括分析程序與元

件試驗標準，除本章之規定外，所有

含消能系統之建築物須符合本規範其

它章節之相關規定，除非各小節另有

修正。  
消能元件之設計應考慮其環境因

素，包括風力、老化、潛變、疲勞、

環境溫度、運轉溫度以及曝露於濕氣

或有害物質中。  
加裝消能元件之建築物，其樓高不得

超過本身結構系統之限制高度。 
一棟含消能元件之消能建築物的數

學模型應包括消能元件之平面與豎向配

置，且其數學模型之分析應考慮激振頻

率、環境與運轉溫度、承載及雙向載重等

因素對元件之影響。此外，為了獲取消能

元件因力學特性改變對分析結果之影

響，必要時須進行多重分析。 

本章以下各節提供安裝消能元件

之設計指南。其中包括分析程序與元

件試驗標準，除本章之規定外，所有

含消能系統之建築物，除須符合以下

各小節另有修正規定者外，亦須符合

本規範其它章節之相關規定，除非各

小節另有修正。  
消能元件之設計應考慮其環境因

素，包括風力、老化、潛變、疲勞、

環境溫度、運轉溫度以及曝露於濕氣

或有害物質中。  
加裝消能元件之建築物，其樓高不得

超過本身結構系統之限制高度。 
一棟含消能元件之消能建築物的數

學模型應包括消能元件之平面與豎向配

置，且其數學模型之分析應考慮激振頻

率、環境與運轉溫度、承載及雙向載重等

因素對元件之影響。此外，為了獲取消能

元件因力學特性改變對分析結果之影

響，必要時須進行多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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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通則 

(解說) 

本規範提供在耐震設計中有關消

能元件配置之系統化程序。雖然這些

程序是初步發展且易變的，但仍然是

目前為止有關這種程序的文獻中包含

最廣泛的。當有更多的資料時這些程

序將有可能變更，因此目前的情況可

以說規範與消能系統的新發展齊頭並

進。  
 

本章節規範旨在提供耐震設計中

有關消能元件配置之系統化程序。若

有本章未能涵蓋之消能系統，則須參

照適當之參考文獻，其所使用之分析

原理與測試得經特殊結構審查通過後

使用。雖然這些程序是初步發展且易

變的，目前本章節規範雖為初步發

展，但仍然是目前為止有關這種程序

的文獻中包含最廣泛的，當有更多的

資料時，這些程序將可能變更，因此

目前的情況可以說本章節規範內容係

與國內消能系統之新發展齊頭並進。

各節之相關參考文獻可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本章相關分析方法仍在發展研究

中，故建議暫不實施，僅供參考。 

10.1.2  

被動消能

設計基本

原則 

(本文) 

本章所訂消能建築之設計基本原則

為：對所有消能建築，要求在中小度地震

下須完全保持彈性，且非結構元件無明顯

損壞；在設計地震下，消能系統能正常發

揮功能，而原結構體可容許產生降伏，但

使用之韌性不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量

Ra。在最大考量地震下，消能系統仍能正

常發揮功能，而原結構體容許產生降伏，

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規定之韌性容量

R。若未能符合10.3節有關可進行線性分

析規定之消能建築物，則須依照10.4節之

規定進行非線性動力分析。 
相較於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所得

之最大值，消能元件應能承受更大之

位移（及速度，對速度型元件而言），

位移（及速度）容量之增加與消能系

統所提供的贅餘程度有關。  
1.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

供4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

之兩側配置2組以上時，則所有消能元

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之最大總位移的1.3倍。惟速度型元件

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

算出最大總速度的1.3倍所對應之力。 
2.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

本章所訂消能建築之設計基本原則

為：對所有消能建築，要求在中小度地震

下，原結構體須完全保持彈性，且非結構

元件無明顯損壞；在設計地震下，消能系

統能正常發揮功能，而原結構體可容許產

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超過其高於規

定之容許韌性容量Ra。在最大考量地震

下，消能系統仍能正常發揮功能，而原結

構體容許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

於規定之韌性容量R。 
消能建築物若未能符合10.3節有關規

定可進行線性分析規定時之消能建築

物，則須依照10.4節之規定進行非線性動

力分析。 
相較於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所得

之最大值，消能元件應能承受更大之

位移 (對位移型元件而言 )及速度 (對速

度型元件而言)，位移及速度之（及速

度，對速度型元件而言），位移（及

速度）容量之增加與消能系統所提供

的贅餘程度有關。  
1.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

供4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

之兩側配置2組以上時，則所有消能元

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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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少於4組之消能元件，或在樓層剛心

之兩側配置少於2組時，則所有消能元

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之最大總位移之2.0倍。惟速度型元件

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

算出之最大總速度的2.0倍所對應之

力。 
 

之最大總位移的1.3倍。惟速度型元件

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

算出最大總速度的1.3倍所對應之力。 
2.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

供少於4組之消能元件，或在樓層剛心

之兩側配置少於2組時，則所有消能元

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之最大總位移之2.01.5倍。惟速度型元

件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

計算出之最大總速度的2.01.5倍所對應

之力。 
 

10.1.2  

被動消能

設計基本

原則 

(解說) 

必須承認在一建築構架中之每一樓

層，每一主方向均安置 4 個以上之元件將

比一在每一主方向上安置較少元件之構

架更為可靠。在位移(及速度)容量上之增

加量與支撐消能系統之贅餘程度有關。所

增加的力將用於設計支撐消能元件之構

架，此反映在最大考量地震中支承元件之

構架保持彈性之目的。目前規範中，有關

力與位移容量之增加(=130%，對 4 個以上

之元件及 200%，對少於 4 個以上之元件)
只是一種工程規範要求。 

必須承認在一建築構架中之每一樓

層，每一主方向均安置 4 個以上之元件將

比一在每一主方向上安置較少元件之構

架更為可靠。在位移(及速度)容量上之增

加量與支撐消能系統之贅餘程度有關。所

增加的力將用於設計支撐消能元件之構

架，此反映在最大考量地震中支承元件之

構架保持彈性之目的。目前工程規範中要

求，有關力與位移(及速度)容量之增加

(=130%，對 4 個以上之元件及 200%，對

少於 4 個以上之元件)只是一種工程規範

要求。要求，對 4 個以上之元件為 100%，

對少於 4 個以上之元件為 150%。 

10.1.3  

消能建築

物設計考

慮 

10.1.3.1  

最小設計

水平總橫

力 

(本文) 

新增本文。 10.1.3.1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若消能建築物採用位移型消能元

件，在第 2.2 節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及

2.10 節中小度地震力作用下，主結構體及

消能元件皆不得產生降伏。 
消能建築物在任一樓層沿主軸方向

且剛心兩側共配置 2組以上之速度型消能

元件，計算第二章定義之最小設計水平總

橫力時，得按其速度型消能元件提供之額

外阻尼比( Vβ )，加上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

比( β )，藉由表 3-1 及 3-2 定義的阻尼比修

正係數予以修正，並遵照第二章及第三章

之規定進行建築結構之設計。 
惟折減後之設計水平總橫力，以不低

於第二章僅考慮固有阻尼比計算之最小

設計總橫力 75%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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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消能建築

物設計考

慮 

10.1.3.1 

最小設計

水平總橫

力 

(解說) 

新增解說。 由於位移型消能元件須確保不會

過早發生降伏而提前產生遲滯消能，

以避免經常更換其相關組件；而速度

型消能元件在中小度地震作用下並無

此顧慮。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之計算係利用

韌性容量將彈性反應譜轉換為非線性韌

性反應譜，因此位移型消能元件所增加之

等效遲滯阻尼效應已隱含於韌性容量之

折減中，故此一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比

不應包括位移型遲滯能所提供的阻尼效

應。 

10.1.3.2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本文) 

新增本文。 10.1.3.2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消能建築物須按其消能元件之有效

阻尼比，計算出中小度地震之設計地震

力，並檢核其在中小度地震作用下，各樓

層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5，計算位移時應計及平移與扭轉位

移。 

10.1.3.2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解說) 

新增解說。 消能建築物可按 10.2 節所述方式計

算有效阻尼比，並依其有效阻尼比適度折

減其設計地震力，但仍須遵守第二章有關

中小度地震作用下建物層間相對側向位

移角之限制。 
位移型消能元件所增加之等效遲滯

阻尼效應已隱含於韌性容量之折減中，故

此一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比不應包括

位移型遲滯能所提供的阻尼效應。 

10.2 

消能元件

之模擬 

10.2.1 

位移型元

件 

(本文) 

新增本文。 為考量位移型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

消散阻尼，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 Dβ )依下式計算： 

4
Djj

D
k

W

W
β

π
=
∑          (10-3)

其中， DjW 為第 j 個位移型消能元件

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

做的功。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

(10-6)式計算。 

10.2.2 

速度型元

速度型元件的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

主要是該元件兩端點相對速度的函數。 
速度型元件的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

主要是該元件兩端點相對速度的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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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本文) 

A. 固態黏彈性元件 
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

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

之溫度上升)有關。 
固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並聯之彈簧

與阻尼(Kelvin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

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

與頻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

之基頻(f1)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若固態黏

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

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分掌握時，消能

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

常數與阻尼係數的極限值，並藉由建築構

架的多重分析予以估算。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DCDkF eff +=        (10-3) 

其中，C 為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

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D為兩端

點的相對速度，而 keff 為該元件之有效勁

度，可由下式計算： 

 K
DD

FF
keff ′=

+

+
=

−+

−+

   (10-4) 

K ′則是所謂的儲藏勁度。 
該元件的阻尼係數則須以下式計

算：  

1
2

1 ωπω
K

D
WC

ave

D ′′
==      (10-5) 

其中，K ′′ 為耗散勁度，角頻率 1ω 等

於 12 fπ ，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

平均，而 DW 為該元件一圈完整之力-位移

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B. 液態黏彈性元件 

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

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

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 
液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串聯之彈簧

與阻尼(Maxwell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

A.固態黏彈性元件 
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

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

之溫度上升)有關。 
固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並聯之彈簧

與阻尼(Kelvin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

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

與頻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

之基頻(f1)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若固態黏

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

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分掌握時，消能

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

常數與阻尼係數的極限值，並藉由建築構

架的多重分析予以估算。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effF k D CD= +       (10-3) 

其中，C 為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

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D為兩端

點的相對速度，而 keff 為該元件之有效勁

度，可由下式計算： 

eff

F F
k K

D D

+ −

+ −

+
′= =

+
    (10-4) 

K ′則是所謂的儲藏勁度。 
該元件的阻尼係數則須以下式計

算：  

2
1 1

D

ave

W KC
Dπω ω

′′
= =      (10-5) 

其中，K ′′為耗散勁度，角頻率 1ω 等

於 12 fπ ，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

平均，而 DW 為該元件一圈完整之力-位移

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B.液態黏彈性元件 

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

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

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 
液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串聯之彈簧

與阻尼(Maxwell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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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

件與頻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

築之基頻(f1)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 液態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
⎨
⎧

+=
==

ck

expc
ckeff

DDD
DCDkF

   (10-6)

其中， effk 為該元件的有效勁度，C
為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Dk 為彈簧

的相對位移，Dc為阻尼的相對位移， cD 為

阻尼所承受的相對速度，cexp 為阻尼指數

項，一般 cexp 在 0.2 到 2.0 之間，D 為該

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 
若液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

藉由單一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

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

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並藉由建

築構架的多重分析予以估算。 
C. 液態黏滯元件 

液態黏滯元件的週期反應與運動速

度相關；也可能與運動的頻率與振幅相

關；通常與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之溫度

上升)有關。液態黏滯元件可能在高頻反覆

載重時呈現些許勁度。當線性液態黏滯元

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率範圍內呈現勁度

時，則必須模擬為液態黏彈性元件。 
當液態黏滯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

率範圍內呈現無勁度時，其受力可表示

為： 

( )DDCF sgn0

α
=     (10-7)

其中，C0 為該元件之阻尼係數，　為

該元件的速度指數，D為該元件兩端點的

相對速度，而 sgn 為符號函數，在此用以

定義相對速度的正負號。 

數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

件與頻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

築之基頻(f1)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 液態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expc

eff k c

k c

F k D CD

D D D

⎧ = =⎪
⎨

= +⎪⎩
    (10-6)

其中， effk 為該元件的有效勁度，C
為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Dk 為彈簧

的相對位移，Dc為阻尼的相對位移， cD 為

阻尼所承受的相對速度，cexp 為阻尼指數

項，一般 cexp 在 0.2 到 2.0 之間，D 為該

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 
若液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

藉由單一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

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

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並藉由建

築構架的多重分析予以估算。 
C.液態黏滯元件 

液態黏滯元件的週期反應與運動速

度相關；也可能與運動的頻率與振幅相

關；通常與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之溫度

上升)有關。液態黏滯元件可能在高頻反覆

載重時呈現些許勁度。當線性液態黏滯元

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率範圍內呈現勁度

時，則必須模擬為液態黏彈性元件。 
當液態黏滯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

率範圍內呈現無勁度時，其受力可表示

為： 

( )0 sgnF C D D
α

=      (10-7)

其中，C0 為該元件之阻尼係數，　為

該元件的速度指數，D為該元件兩端點的

相對速度，而 sgn 為符號函數，在此用以

定義相對速度的正負號。 
為考量速度型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

阻尼效應，速度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 Vβ )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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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j
j

V
k

W

W
β

π
=
∑

       (10-4)

其中， VjW 為第j個速度型消能元件以

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

的功，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10-6)

式計算。 

10.2.2 

速度型元

件 

(解說) 

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一般而言含有

黏彈性聚合物所組成的束縛層。此類元件

呈現黏彈性固體之行為，其力學特性與頻

率、溫度與運動振幅有關。圖C10-6為固

態黏彈性元件在角頻率為　之正弦運動

下之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示意圖，其作用

力可表示成： 

DCDkF eff +=        (C10-1)

各項如條文中所定義。能量消散元件

之有效勁度以下式計算： 

−+

−+

+

+
=

DD

FF
keff   (C10-2)

而該元件之阻尼係數則須以下式計

算： 

2
ave

D

D
W

C
πω

=         (C10-3) 

其中，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

的平均；而 DW 為該元件一圈完整之力與

位移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有效勁度也常在文獻中以術語儲藏

剪力勁度表示為K ′；而阻尼係數則以耗散

勁度K ′′ 來表示： 

ω
KC
′′

=          (C10-4) 

一般而言，有效勁度與阻尼係數與頻

率、溫度與運動振幅有關。圖C10-7顯示

這些參數的正規值，該值為Chang等人

(1991)藉由一個黏彈性聚合物在固定剪切

應變γ之狀況下測試而得。值得一提的

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一般而言含有

黏彈性聚合物所組成的束縛層。此類元件

呈現黏彈性固體之行為，其力學特性與頻

率、溫度與運動振幅有關。圖C10-6為固

態黏彈性元件在角頻率為　之正弦運動

下之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示意圖，其作用

力可表示成： 

effF k D CD= +       (C10-1)

各項如條文中所定義。能量消散元件

之有效勁度以下式計算： 

eff

F F
k

D D

+ −

+ −

+
=

+
  (C10-2)

而該元件之阻尼係數則須以下式計

算： 

2
D

ave

WC
Dπω

=         (C10-3) 

其中，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

的平均；而 DW 為該元件一圈完整之力與

位移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有效勁度也常在文獻中以術語儲藏

剪力勁度表示為K ′；而阻尼係數則以耗散

勁度K ′′來表示： 

KC
ω
′′

=          (C10-4) 

一般而言，有效勁度與阻尼係數與頻

率、溫度與運動振幅有關。圖C10-7顯示

這些參數的正規值，該值為Chang等人

(1991)藉由一個黏彈性聚合物在固定剪切

應變γ之狀況下測試而得。值得一提的

是，黏彈性聚合物之參數與頻率及溫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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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黏彈性聚合物之參數與頻率及溫度的

相依性易受組合成份之影響而變化，

Bergman與Hanson(1993)指出此相依特性

應為聚合物組合成份的函數。因此，並非

所有的黏彈性固體均呈現如圖C10-7所示

的相依關係。圖中所示之正規化參數為儲

藏剪力模數(G′ )與耗散剪力模數(G ′′ )。 
可利用先進的黏彈性模型(Kasai 等，

1993)，模擬遍佈於寬廣頻率範圍內的黏彈

性固體行為。較為簡單的模型雖僅能獲得

限定頻寬範圍內的行為，但已足夠滿足大

部分的修護計畫案。舉例而言，圖 C10-7
中該元件在 21 C　 的行為，即可由圖

C10-8 所示的標準線性固體模型加以模

擬，模擬結果則如圖 C10-9 所示。 
模型中使用之參數值為 G1=5.18 

MPa 、 G2=0.48 MPa ， 而 　2=0.31 
MPa-sec/rad，其中G1、G2與　2定義為： 

bbb A
tC

A
tKG

A
tKG 2

2
2

2
1

1 ;; === η (C1

0-5) 
上式中，K1、K2 與 C2 為該標準線性

固體模型之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Ab 為該

元件的束縛面積，而 t 為該元件內黏彈性

材料的厚度。 
 

相依性易受組合成份之影響而變化，

Bergman與Hanson(1993)指出此相依特性

應為聚合物組合成份的函數。因此，並非

所有的黏彈性固體均呈現如圖C10-7所示

的相依關係。圖中所示之正規化參數為儲

藏剪力模數(G′ )與耗散剪力模數(G′′ )。 
可利用先進的黏彈性模型(Kasai 等，

1993)，模擬遍佈於寬廣頻率範圍內的黏彈

性固體行為。較為簡單的模型雖僅能獲得

限定頻寬範圍內的行為，但已足夠滿足大

部分的修護計畫案。舉例而言，圖 C10-7
中該元件在 21 C　 的行為，即可由圖

C10-8 所示的標準線性固體模型加以模

擬，模擬結果則如圖 C10-9 所示。 
模型中使用之參數值為 G1=5.18 

MPa 、 G2=0.48 MPa ， 而 　2=0.31 
MPa-sec/rad，其中G1、G2與　2定義為： 

1 2 2
1 2 2; ;

b b b

K t K t C tG G
A A A

η= = = (C1

0-5) 
上式中，K1、K2 與 C2 為該標準線性

固體模型之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Ab 為該

元件的束縛面積，而 t 為該元件內黏彈性

材料的厚度。 
固態黏彈性元件、液態黏彈性元件以

及液態黏滯元件之消能元件分析模擬進

行以下之說明：  
C10.2.2.1 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 

一般而言，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含有

黏彈性聚合物所組成的束縛層。此類元件

呈現黏彈性固體之行為，其週期反應通常

與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

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固態黏彈性消能

元件可利用並聯之彈簧與阻尼(Kelvin 模

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選取

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率和溫度之相

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物之基頻與運轉溫

度範圍一致。若固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

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

估算充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物的反應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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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

的極限值進行建築構架分析。黏彈性元件

的受力可表示為： 

effF k D CD= +        (C10-1) 

其中，C 為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

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D為兩端

點的相對速度，而 keff為該元件之有效勁

度，可由下式計算： 

eff

F F
k K

D D

+ −

+ −

+
′= =

+
  (C10-2) 

其中， +F 與 −F 分別為該元件端點相

對位移為 +D 與 −D 時之受力，K ′為儲存勁

度。 
該元件的阻尼係數以下式計算：  

2
1 1

D

ave

W KC
Dπω ω

′′
= =     (C10-3) 

其中，K ′′為損失勁度， 1ω 為基本角

頻率，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平

均，而 DW 為該元件完整一圈之力-位移遲

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圖C10-6為固態黏彈性元件在正弦運

動下之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示意圖。 
C10.2.2.2 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 

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的週期反應通

常與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
括受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液態黏彈性

消能元件可利用串聯之彈簧與阻尼

(Maxwell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與阻

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

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物之

基頻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 液態黏彈性

消能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expc

eff k c

k c

F k D CD

D D D

⎧ = =⎪
⎨

= +⎪⎩
  (C10-4)

其中， effk 為該元件的有效勁度，C
為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的阻尼係數，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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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彈簧的相對位移，Dc 為阻尼的相對位

移， cD 為阻尼所承受的相對速度，cexp
為阻尼指數項，常見之 cexp 在 0.1 到 2.0
之間，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 

若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之週期反應

無法藉由單一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

算充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物的反應則必須

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進

行分析。 
藉由剪切黏彈液體發揮功效之液態

黏彈性消能元件，除了在靜力作用時之有

效勁度為零外，其行為與圖C10-3所示之

固態黏彈性元件行為極為相似。固態與液

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負載頻率趨近於零

時之損失勁度與有效勁度的比值加以區

別，比值逼近無限大者為液態黏彈性消能

元件，而比值為零者則為固態黏彈性消能

元件。 
C10.2.2.3 液態黏滯消能元件 

液態黏滯消能元件的週期反應與運

動速度相關，也可能與運動的頻率與振幅

相關，通常與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之溫

度上升)有關。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可能在高

頻反覆載重時呈現些許勁度，當線性液態

黏滯消能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率範圍

內呈現勁度時，則必須將其模擬為液態黏

彈性元件。其中，f1 為消能建築之基頻。

當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率範圍內呈現無勁度時，其受力可表

示為： 

( )0 sgnF C D D
α

=     (C10-5)

其中，C0 為該元件之阻尼係數，α 為

該元件的速度指數，D為該元件兩端點的

相對速度， sgn 為符號函數，在此用以定

義相對速度的正負號。 
最簡單的液態黏滯消能元件為線性

液態消能元件，阻尼之速度指數α = 1。常

見的速度指數值介於 0.1 至 2.0 之間。 
10.3 須證實在所考慮的地震需求水準 須證實在所考慮的地震需求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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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分析 

(本文) 

下，當考量消能元件增加之阻尼效應後，

由消能元件提供的有效阻尼不得超過基

本模態臨界阻尼的 30%，才能使用線性分

析，使用線性分析程序的其它限制則分述

於後面各子節。 

下，當考量消能元件增加之阻尼效應後，

由消能元件提供的有效阻尼不得超過基

本模態臨界阻尼的 30%除消能元件外，所

有構架系統須維持在線彈性階段，且當考

量消能元件增加之阻尼效應後，結構於各

主軸方向之顯著振態的有效阻尼比低於

35%時，才能使用線性分析，使用線性分

析程序的其它限制則分述於後面各子節。

10.3 

線性分析 

(解說) 

速度型消能元件可能與負載頻率、溫

度、變形量(應變)、速度、支撐力與雙側

向力有關。因此，必須在分析階段考慮此

相依性，亦即使用這些相依特性的邊限值

進行消能建築之多重分析。 

刪除解說。 
 

10.3 

線性分析 

(解說) 

新增解說。 線 性 靜 力 分 析 法 (Linear Static 
Procedure) 與 線 性 動 力 分 析 法 (Linear 
Dynamic Procedure)，在結構物不產生降伏

的設計地震需求下，各樓層的桿件內力及

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分析，以評

估消能建築物是否可達要求之耐震性能

之要求，可參考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 

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消散阻

尼，有效阻尼比之計算須經過迭代直至收

斂才算完成。 

10.3.1 

等值線性

靜力分析 

10.3.1.1 

位移型消

能元件 

(本文) 

A. 位移型元件 
若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線性靜力

分析方法來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1.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上提供之最大層剪

力與藉由地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
計算之樓層需求剪力的比值，必須介於

所有樓層比值平均值的 80% 至 120% 
之間。樓層最大層剪力之計算應包含所

有結構體、非結構體及消能元件的貢

獻。 
2.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上由所有消能元件

所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得超過構架本

身的 50%，此所謂層剪力乃基於設計地

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

剪力時，必須考慮其老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消散阻

尼，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應藉由表

A. 10.3.1.1 位移型消能元件 
若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線性靜力

分析方法來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1.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上提供之最大層剪

力與藉由 2.11 節之地震力豎向分配公

式(2.12 節)計算之樓層需求剪力的比

值，必須介於所有樓層比值平均值的

80% 至 120% 之間。樓層最大層剪力

之計算應包含所有結構體、非結構體及

消能元件的貢獻。 
2.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上由所有消能元件

所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得超過構架本

身的 50%，此所謂層剪力乃基於設計地

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

剪力時，必須考慮其老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消散阻

尼，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應藉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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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

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4

Dj Fij
i

eff
k

W W

W
β β

π

+
= +

∑ ∑
 (10-8)

其中，β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

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DjW 為第 j 個位移型消能元件以樓

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

功， FiW 該樓層主構架所消能之非線性遲

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可由

(10-9)式計算： 

∑=
i

iik uF
2
1W      (10-9)

其中， iF 與 iu 分別為第 i 層的慣性力

與位移。 

3-1 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

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4

Dj Fij
i

eff
k

W W

W
β β

π

+
= +

∑ ∑
 (10-8)

4
Djj

eff
k

W

W
β β

π
= +

∑     (10-5)

其中，β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

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DjW 為第 j 個位移型消能元件以樓

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

功， FiW 該樓層主構架所消能之非線性遲

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可由

(10-9) 下式計算： 

∑=
i

iik uF
2
1W      (10-6)

其中， iF 與 iu 分別為第 i 層的慣性力

與位移。 

10.3.1 

等值線性

靜力分析 

10.3.1.1 

位移型消

能元件 

(解說)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線性靜力程序分

析位移型消能元件的兩個額外限制。第一

個限制條件旨在確保建築構架中各樓層

的降伏趨於一致，以避免破壞集中於任一

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之逐層塑性

分析，為計算各樓層最大抗力時之優先選

用法則。 
第二個限制條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

對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言之，此限制

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抗力不得大

於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

力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總等效黏滯阻尼30%的

限制下，由位移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可

藉由表(3-1)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來折減

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

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

表(3-1)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

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地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等值線性靜力程

序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的兩個額外基本

限制。第一個限制條件旨在確保建築構架

中各樓層的降伏趨於一致，以避免破壞集

中於任一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之
逐層塑性分析，為計算各樓層最大抗力時

之優先選用法則。 
第二個限制條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

對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言之，此限制

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抗力不得大

於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

力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總等效黏滯阻尼

30%35%的限制下，由位移型消能元件的

添增阻尼可藉由表(3-1)定義的阻尼修正

因子來折減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

由下述步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

表(3-1)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

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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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該消能

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力 Fi。 
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

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 與位移

iu ，依規範條文之(10-8)與(10-9)式估算

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迭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

假設值與步驟 4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

相等為止。 
 

2.11 節之地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
計算該消能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力

Fi。 
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

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 與位移

iu ，依規範條文之(10-85)與(10-96)式估

算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
反覆迭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假設值

與步驟 4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接近相等

為止。 

10.3.1.2 

速度型消

能元件 

(本文) 

B. 速度型元件 
若能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線性靜

力分析方法來分析速度型消能元件之效

應： 
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上由所有消能

元件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得超過構架提

供層剪力的 50%，此所謂層剪力乃基於設

計地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

層剪力時，必須考慮其老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

應，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應藉由表

3-1 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

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i
Fi

j
Vj

eff W4

WW

π

+
+β=β

∑∑
  (10-10)

其中， β 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

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以依樓

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

功， FiW 為該樓層主構架所消能之非線性

遲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

(10-9)式計算。 
第 j 個線性黏滯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

環所做的功可由下式計算： 

B. 10.3.1.2 速度型消能元件 
若能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線性靜

力分析方法來分析速度型消能元件之效

應： 
於設計地震下，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

上，由所有消能元件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

得超過構架提供層剪力的 50%，此所謂層

剪力乃基於設計地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

能元件的最大層剪力時，必須考慮其老化

與環境效應。 
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

應，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應藉由表

3-1 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

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4

Vj Fi
j i

eff
k

W W

W
β β

π

+
= +

∑ ∑
   (10-10)

4

Vj
j

eff
k

W

W
β β

π
= +

∑
      (10-7)

其中， β 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

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以依樓

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

功， FiW 為該樓層主構架所消能之非線性

遲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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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jj

2

Vj C
T

2W δ
π

=      (10-11)

其中，T 為包含速度型元件所提供勁

度之結構基本週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阻

尼係數，而 rjδ 為第 j 個元件沿軸向兩端點

間的相對位移。計算有效阻尼比之式

(10-10)可以下式(10-12)式替換（僅適用於

線性黏滯元件）： 

∑

∑ ∑+
+=

i
ii

j i
Fijrjj

eff uFT

WTuC πθπ
ββ

2cos22

(10-12)

其中， jθ 為第 j 個元件的水平傾角，

而 rju 為第 j個元件沿著水平方向兩端點之

相對位移，而 iu 為第 i 層相對於基面之位

移，其它項之定義如前述。 
C. 位移型與速度型消能元件混合使用 

考慮高樓建築時其中低樓層使用位

移型元件較合適，而速度型元件配置在較

高樓層較為恰當，故混合使用位移型或速

度型消能元件時，除須遵守 10.3.1A 節或

10.3.1B 節有關可進行等值靜力分析之規

定外，其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i
Fi

j
Vj

j
Dj

eff W4

WWW

π

++
+β=β

∑∑∑
 (10-13)

其中，(10-13)式中各項之定義如前

述。 
建築物內構材的設計力需考量下述

三個不同變位情況來計算，並採用最大值

進行設計。 
1. 最大變位情況 

建築物各樓層的側向力需由地震

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其中，

V 為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2. 最大速度與零變位情況 

任一消能元件之黏滯力分量必須

由(10-3)、(10-6)或(10-7)式計算，其中

相對速度D之值為 Df12π ，而 D 為該元

件在最大變位情況下之端點相對變

(10-96)式計算。 
第 j 個線性黏滯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

環所做的功可由下式計算： 
2

22
Vj j rjW C

T
π δ=       (10-11)

其中，T 為包含速度型元件所提供勁

度之結構基本週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阻

尼係數，而 rjδ 為第 j 個元件沿軸向兩端點

間的相對位移。計算有效阻尼比之式

(10-10)可以下式(10-12)式替換（僅適用於

線性黏滯元件）： 

2 2cos 2j rj j Fi
j i

eff
i i

i

TC u W

T Fu

π θ π
β β

+
= +

∑ ∑
∑

(10-12)

其中， jθ 為第 j 個元件的水平傾角，

而 rju 為第 j個元件沿著水平方向兩端點之

相對位移，而 iu 為第 i 層相對於基面之位

移，其它項之定義如前述。 
C.位移型與速度型消能元件混合使用 

考慮高樓建築時其中低樓層使用位

移型元件較合適，而速度型元件配置在較

高樓層較為恰當，故混合使用位移型或速

度型消能元件時，除須遵守 10.3.1A 節或

10.3.1B 節有關可進行等值靜力分析之規

定外，其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4

Dj Vj Fi
j j i

eff
k

W W W

W
β β

π

+ +
= +

∑ ∑ ∑
 (10-13)

其中，(10-13)式中各項之定義如前

述。 
建築物內構材的設計力需考量下述

三個不同變位情況來計算，並採用最大值

進行設計。 
1. 最大變位情況 

建築物各樓層的側向力需由地震

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其中，

V 為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2. 最大速度與零變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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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數學模型中，必須於該元件之銜

接點考慮此黏滯力，且其作用方向與結

構在最大變位情況的變形形狀一致。 
3. 最大加速度情況 

將最大變位情況時之作用力乘上

參數 CF1，以及最大速度情況時之作用

力乘上參數 CF2，兩者之總和定義為建

築結構在最大加速度情況的設計作用

力。其中， 

( )[ ]effCF β2tancos 1
1

−=    (10-14)

( )[ ]effCF β2tansin 1
2

−=    (10-15)

而 effβ 則由(10-10)、(10-12)或(10-13)
式計算。 

任一消能元件之黏滯力分量必須

由(10-3)、(10-6)或(10-7)式計算，其中

相對速度D之值為 12 f Dπ ，而 D 為該

元件在最大變位情況下之端點相對變

位。在數學模型中，必須於該元件之銜

接點考慮此黏滯力，且其作用方向與結

構在最大變位情況的變形形狀一致。 
3. 最大加速度情況 

將最大變位情況時之作用力乘上

參數 CF1，以及最大速度情況時之作用

力乘上參數 CF2，兩者之總和定義為建

築結構在最大加速度情況的設計作用

力。其中， 

( )1
1 cos tan 2 effCF β−⎡ ⎤= ⎣ ⎦    (10-14)

( )1
2 sin tan 2 effCF β−⎡ ⎤= ⎣ ⎦    (10-15)

而 effβ 則由(10-10)、(10-12)或(10-13)
式計算。 

10.3.1.2 

速度型消

能元件 

(解說)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線性靜力程序分

析消能元件的一個額外限制，該限制旨在

限制消能元件對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

言之，此限制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

抗力不得大於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

件貢獻)總抗力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30% 總等效黏滯阻尼

的限制下，由速度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

可由表(3-1)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來折減

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

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

表(3-1)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

以之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地

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該消能

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力 Fi。 
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

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 與位移

iδ ，依規範條文之(10-10)、(10-12)或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等值線性靜力程

序分析於速度型消能元件的一個額外基

本限制條件，該限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對

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言之，此限制限

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抗力不得大於

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力

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3035% 總等效黏滯阻

尼的限制下，由速度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

尼可由表(3-1)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來折

減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

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

表(3-1)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

以之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地

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該消能

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力 Fi。 
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

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 與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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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式估算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疊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

假設值與步驟 4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

相等為止。 
針對以速度型消能元件進行消能之

建築，因為作用力中的黏滯力分量無法直

接計算，使得構材內力的計算變得非常複

雜。條文中描述了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材

內力的位移情況：(1)最大變位情況，此時

黏滯力為零；(2)最大速度情況，此時變位

量為零；以及(3)最大加速度情況。 
在速度達最大值的瞬間黏滯力最

大，其水平分量將與此瞬間的慣性力平衡

而使得位移量為零。黏滯力將於支承黏滯

消能元件之支撐上引致軸力，此軸力的大

小則與(a)該黏滯元件衍生之阻尼量，以及

(b)達到總阻尼需求的消能元件個數有關。

假設建物呈現頻率為 f1而振幅與最大

變位量一致之簡諧運動，則可計算得達到

最大加速度的時間；在此條件下，最大加

速 度 等 於 最 大 變 位 時 的 加 速 度 與

( 1 22 effCF CFβ+ )的乘積。Constantinou 等人

(1996)證明此假設產生具有可接受之準確

性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當 1CFCF 21 ==

時，將導致保守的構材內力估計值。 

iδ ，依規範條文之(10-10)、(10-12)或
(10-13)式估算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疊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

假設值與步驟 4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

相等為止。 
針對以速度型消能元件進行消能之

建築物，因為作用力中的黏滯力分量無法

直接計算，使得構材內力的計算變得非常

複雜。條文中描述了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

材內力的位移情況分別為：(1)最大變位情

況，此時黏滯力為零；(2)最大速度情況，

此時變位量為零；以及(3)最大加速度情

況。 
在速度達最大值的瞬間黏滯力最

大，其水平分量將與此瞬間的慣性力平衡

而使得位移量為零。黏滯力將於支承黏滯

消能元件之支撐上引致軸力，此軸力的大

小則與(a)該黏滯元件衍生之阻尼量，以及

(b)達到總阻尼需求的消能元件個數有關。

假設建物呈現頻率為 f1而振幅與最大

變位量一致之簡諧運動，則可計算得達到

最大加速度的時間；在此條件下，最大加

速 度 等 於 最 大 變 位 時 的 加 速 度 與

( 1 22 effCF CFβ+ )的乘積。Constantinou 等人

(1996)證明此假設產生具有可接受之準確

性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當 1 2 1CF CF= =
時，將導致保守的構材內力估計值。 

10.3.2 

線性動力

分析 

(本文) 

除非本節另有規定外，否則遵照第三

章有關線性動力分析之規定辦理。當結構

主振態於各主軸方向之有效阻尼低於臨

界阻尼之 30% 時，可採用線性動力分析

的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位移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結合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

合先前 10.3.1A 節的條件限制。  
為能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

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

除非本節另有規定外，否則遵照第三

章有關線性動力分析之規定辦理。當結構

主振態於各主軸方向之有效阻尼低於臨

界阻尼之 30% 時當結構於各主軸方向之

顯著振態的有效阻尼比低於 35%時，可採

用線性動力分析的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A.位移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結合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

合先前 10.3.1A 節的條件限制。  
為能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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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以考慮由位移型消能元件提供的

阻尼。5%阻尼的加速度反應譜必須藉

由振態相依之阻尼修正因子(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構週期

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是，各振

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均不相同。各振態

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該振態之有

效阻尼由表 3-1 查知，而各振態之有

效阻尼比則可利用與 10.3.1A 節中類

似的方法計算而得。  
若是經由動力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

剪力未達 10.3.1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的 90%，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力與

變形量必須等比例放大，以達 90%修正後

等效基底剪力的水準。 
速度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結合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

合先前 10.3.1B 節的條件限制。  
為能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

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

修正以同時考慮由速度型消能元件提

供的阻尼。5%阻尼的加速度反應譜必

須藉由振態週期相依之阻尼修正因子

(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

構週期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

是，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均不相

同。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

該振態之有效阻尼比由表 3-1 查得。

第 m 個振態的有效阻尼( meff −β )可依下

式計算：  

4
mjj

eff m m
mk

W

W
β β

π− = +
∑     (10-16)

其中， mβ 為構架系統第 m 個振態

之有效阻尼比， mjW 為第 j 個元件以該

振態之樓層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

循環所做的功，而 mkW 則為構架在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可由(10-16)式
計算：  

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

修正以考慮由位移型消能元件提供的

阻尼。5%阻尼的加速度反應譜必須藉

由振態相依之阻尼修正因子(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構週期

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是，各振

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均不相同。各振態

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該振態之有

效阻尼由表 3-1 查知，而各振態之有

效阻尼比則可利用與 10.3.1A 節中類

似的方法計算而得。  
若是經由動力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

剪力未達 10.3.1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的 90%，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力與

變形量必須等比例放大，以達 90%修正後

等效基底剪力的水準。 

B.速度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結合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

合先前 10.3.1B 節的條件限制。  
為能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

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

修正以同時考慮由速度型消能元件提

供的阻尼。5%阻尼的加速度反應譜必

須藉由振態週期相依之阻尼修正因子

(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

構週期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

是，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均不相

同。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

該振態之有效阻尼比由表 3-1 查得。

第 m 個振態的有效阻尼( eff mβ − )可依下

式計算：  

4
mjj

eff m m
mk

W

W
β β

π− = +
∑     (10-16)

其中， mβ 為構架系統第 m 個振態

之有效阻尼比， mjW 為第 j 個元件以該

振態之樓層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

循環所做的功，而 mkW 則為構架在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可由(10-16)式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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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mk mi mi

i
W F u= ∑     (10-17)

其中， miF 與 miu 分別為第 m 個振

態下第 i 層樓板的水平慣性力與水平

位移。第 j 個線性黏滯元件於第 m 個

振態下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可

由下式計算：  
2

22
mj j mrj

m

W C
T
π δ=    (10-18)

其中，Tm 為包含速度型元件所提

供勁度之結構在第 m 個振態下之週

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阻尼係數，而 mrjδ

為第 j 個元件在第 m 個振態下沿著軸

向兩端點間的相對位移。  
直接應用反應譜疊加法則可求得

在最大變位情況的桿件作用力，而各

顯著振態最大速度與最大加速度情況

的桿件作用力則可藉由 10.3.1B 節的

描述計算。而組合參數 CF1 與 CF2 則

藉由第 m個振態之有效阻尼 meff −β 代入

(10-14)與(10-15)兩式求得。  
若是經由動力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

剪力未達 10.3.1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的 90%，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力與

變形量必須等比例放大，以達 90%修正後

等效基底剪力的水準。 

1
2mk mi mi

i
W F u= ∑     (10-17)

其中， miF 與 miu 分別為第 m 個振

態下第 i 層樓板的水平慣性力與水平

位移。第 j 個線性黏滯元件於第 m 個

振態下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可

由下式計算：  
2

22
mj j mrj

m

W C
T
π δ=      (10-18)

其中，Tm 為包含速度型元件所提

供勁度之結構在第 m 個振態下之週

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阻尼係數，而 mrjδ
為第 j 個元件在第 m 個振態下沿著軸

向兩端點間的相對位移。  
直接應用反應譜疊加法則可求得

在最大變位情況的桿件作用力，而各

顯著振態最大速度與最大加速度情況

的桿件作用力則可藉由 10.3.1B 節的

描述計算。而組合參數 CF1 與 CF2 則

藉由第 m個振態之有效阻尼 eff mβ − 代入

(10-14)與(10-15)兩式求得。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位移

型與速度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

應分別符合 10.3.1.1 節與 10.3.1.2 節的

限制條件。  
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分析，必

須考慮由位移型及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

供之額外阻尼，各振態之有效阻尼比則可

利用與 10.3.1.1 節與 10.3.1.2 節中類似的

方法計算而得。利用表 3-1 阻尼比修正係

數(Bs 或 B1)，將 5%阻尼比的加速度反應

譜予以修正。第 m 個振態的有效阻尼比

( eff mβ − )可依下式計算： 

4
mjj

eff m m
mk

W

W
β β

π− = +
∑     (10-8)

其中， mβ 為構架系統第 m 個振態

之有效阻尼比。 mjW 為第 j 個元件以該

振態之樓層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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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所做的功。 mkW 為構架在第 m 個

振態之最大應變能，可由下式計算：

1
2mk mi mi

i
W F u= ∑      (10-9)

其中， miF 與 miu 分別為第 m 個振

態下第 i 層樓板的水平慣性力與水平

位移。  
若是經由動力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

剪力未達 10.3.1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

的 90%，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力與

變形量必須等比例放大，以達 90%修正後

等效基底剪力的水準 90%。 

10.3.2 

線性動力

分析 

(解說) 

消能元件之添增阻尼與勁度可導致

(1)較低的顯著週期與(2)較小的譜需求，因

此，消能元件之主要功效在於降低位移。

以線性靜力分析結果的 90% 作為線

性反應譜疊加法計算之作用力與位移的

下限，其目的在於防範不當或誤用動力分

析程序。 
使用消能元件所做之功的模態估算

值與模態應變能之估算結果，可稍加修正

(10-8)式計算得模態阻尼比。因消能建築

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態支配，因此適宜的

考量策略為修正基本模態的阻尼比以反

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力，並忽略能量消散

對高模態反應的阻降效益。 
考慮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比，可利用

(10-16)式至(10-18)式計算模態阻尼比，並

利用此修正之阻尼比估算譜需求。因消能

建築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態支配，因此適

宜的考量策略為修正基本模態的阻尼比

以反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力，並忽略能量

消散對高模態反應的阻降效益。 

消能元件之添增阻尼與勁度可導致

(1)較低的顯著週期與(2)較小的譜需求(1)
較小的反應譜需求與 (2)較低的顯著週

期，因此，消能元件之主要功效在於降低

位移、樓層加速度或基底剪力。 
以等值線性靜力分析結果的 90% 作

為線性反應譜疊加法計算之作用力與位

移的下限，其目的在於防範不當或誤用動

力分析程序。 
使用消能元件所做之功的模態估算

值與模態應變能之估算結果，可稍加修正

(10-8)式計算得模態阻尼比。因消能建築

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態支配，因此適宜的

考量策略為修正基本模態的阻尼比以反

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力，並忽略能量消散

對高模態反應的阻降效益。 
針對以速度型消能元件進行消能

之建築，因為作用力中的黏滯力分量

無法直接計算，使得構材內力的計算

變得非常複雜。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

材內力的位移情況分別為：(1)最大變

位情況，此時黏滯力為零；(2)最大速

度情況，此時變位量為零；以及(3)最
大加速度情況。  

直接應用反應譜疊加法可求得在

最大變位情況的桿件作用力。另外，

各顯著振態在最大速度與最大加速度

情況的桿件作用力亦須計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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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線性或非線性液態黏滯元件，第 j 個
速度型消能元件以該振態之樓層位移為

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mkW 之計

算，以及建築物內構材設計力之計算，可

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考慮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比，可利用

(10-168))式至(10-189)式計算模態振態之

有效阻尼比，並利用此修正之阻尼比估算

譜需求。因消能建築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

態支配，因此適宜的考量策略為修正基本

模態的阻尼比以反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

力，並忽略能量消散對高模態反應的阻降

效益。 
10.4 

非線性分

析方法 

10.4.1 

非線性靜

力分析方

法 

(本文) 

新增本文。 10.4.1 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 
以非線性靜力分析推估消能建築物

的非線性行為之理論基礎，現今尚未完全

發展成熟，本節之內容旨在提供進行分析

之參考。 

10.4 

非線性分

析方法 

10.4.1 

非線性靜

力分析方

法 

(解說) 

新增解說。 利用容量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進行非線性靜力分析。容量震譜

法為非線性靜力分析的一種方法，利用側

推分析(Pushover Analysis)直到建築物達

到破壞機制為止，並將分析結果繪於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之格式。其中，容量譜

(Capacity Spectrum)為建築物本身的抗震

能力；需求譜(Demand Spectrum)則為建築

物於地表運動期間的需求，利用工址地層

資料、土壤特性及震區等因素，並考量結

構進入非線性後非彈性變形產生之能量

消散折減而得之反應譜。當結構物進入非

線性範圍時，結構物因構件降伏導致強度

及勁度衰減，而使得整體結構物的週期拉

長，非彈性變形形成之等效阻尼消散部分

地震能量，進而折減需求譜。最後，非彈

性需求譜及容量譜所產生之交點稱為功

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即代表該建

築物所能承受的最大位移及地震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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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量震譜法可考慮結構物於地震過

程中之性能績效，並針對各種安全性要求

不同建築物設定不同的性能目標。詳細分

析方法可參考 ATC 40,以及 FEMA 273、
274 與 FEMA 356、357。 

10.4.2 

非線性動

力分析方

法 

(本文) 

新增本文。 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

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

用。 

10.4.2  

非線性動

力分析方

法 

(解說) 

新增解說。 參考第三章3.6節之解說。輸入之地震

紀錄，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地震紀錄

在長周期（TeD）範圍之反應譜，應考量土

壤之長周期反應特性。 
 

10.4.2 

中小度地

震消能建

築設計考

慮 

(本文) 

若消能建築採用位移型消能元件，須

在第 2.10 節所規定之中小度地震作用

下，主結構體及消能元件皆不得產生降

伏。 

刪除本文。 

10.4.2 

中小度地

震消能建

築設計考

慮 

(解說) 

由於位移型消能元件須確保不會過早

發生降伏而提前產生遲滯消能，

且須避免經常更換其相關組件，

而速度型消能元件在中小度地震

作用下並無此顧慮。  

刪除解說。 

10.4.3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本文) 

消能建築須按其消能元件之有效阻

尼比，計算出中小度地震之設計地震力，

並檢核其在中小度地震作用下，各樓層層

間相對側向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5，計算

位移時應計及平移與扭轉位移。 

刪除本文。 

10.4.3  

容許層間

相對側向

位移角 

(解說) 

消能建築可按 10.3.1節所述方式計算

有效阻尼比，並依其有效阻尼比適度折減

其設計地震力，但仍須遵守第二章有關中

小度地震作用下建物層間相對側向位移

角之限制。 
 

刪除解說。 

10.5.7 

 品 質 管

制計畫 

結構設計者應依第 10.7 節之規定提

供消能元件之品質管制計畫，製造消能元

件之品管計畫需由合法之專業技師進

結構設計者應依第 10.7 節之規定提

供消能元件之品質管制計畫，製造消能元

件之品管計畫需由合法之專業技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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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行，品管計畫需包含製造流程之描述、檢

驗步驟、檢驗方法及測試以確保品質。 
行，品質管制計畫需包含製造流程之描

述、檢驗步驟、檢驗方法及測試結果許可

標準，以確保品質。 

10.5.8 

維護計畫 

(解說) 

若像摩擦消能元件、流體黏性消

能元件、粘彈消能元件、及其它之機

械式消能元件之類的消能元件需要定

期的維護與測試。若像金屬降伏及鉛

之塑性流之元件可能不需維護。  
對於消能元件之定期維護與測試

需要建立維護紀錄以保證阻尼硬體在

設計生命期中有可靠之反應。維護與

測試之程度應反映元件之使用狀態過

程，施工時即須開始檢測維護，例如

裝設時精度之要求、材料規格是否符

合設計要求等；完工後亦須訂定其定

期檢查及不定期抽查維護等計畫，檢

查維護時可用外觀目視及簡易測試等

方法加以檢視，且須依消能元件特性

檢討其材料或零件是否須補充、修復

或更換，尤其在地震或風災、火災等

災害發生後須馬上進行檢修維護。  
 

若像摩擦消能元件、流體黏性消

能元件、粘彈消能元件、及其它之機

械式消能元件之類的消能元件需要定

期的維護與測試。若像金屬降伏及鉛

之塑性流之元件可能不需維護。  
對於消能元件之定期維護與測試

需要建立維護紀錄以保證阻尼硬體在

設計生命期中有消能元件在使用年限

內具有可靠之反應。維護與測試之程

度應反映元件之使用狀態過程消能元

件的運作狀態之歷程，施工時即須開

始檢測維護，例如裝設時精度之要

求、材料規格是否符合設計要求等；

完工後亦須訂定其定期檢查及不定期

抽查之維護等計畫，檢查維護時可用

外觀目視及簡易測試等方法加以檢

視，且須依消能元件特性檢討其材料

或零件是否須補充、修復或更換，尤

其在地震或、風災、等火災等災害發

生後，須馬上進行檢修維護工作。  

10.6  

設計審查 

10.6.1 通
則 

(解說) 

許多專業設計師均非完全了解有

關使用消能元件之分析與設計。因

此，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細節應由

一獨立之審查小組進行審查。此小組

應包括在地震分析上及消能元件理論

與應用上有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許多專業設計師均非完全了解有

關使用消能元件之分析與設計。  
為審查結構設計專業技師使用消

能元件之分析與設計成果。因此，消

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細節應由一獨立

之審查小組進行審查。此小組應包括

在地震分析上及消能元件理論與應用

上有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10.7  

消能元件

所需之試

驗 

10.7.1 

通則 

(本文) 

10.7 消能元件所需之試驗 
10.7.1 通則 

在被動消能系統之設計中所假設之

受力與變形關係與阻尼值均應在生產前

經過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試證實。或者

這些試驗在設計階段前已施作，則這些測

試結果可用於設計。  
在本節中所謂之試驗，其目的為：(1)

證實於設計中所假設被動消能元件之力

與位移性質；(2)展示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

10.7 消能元件所需之試驗被動消能元件

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10.7.1 通則 

在被動消能系統之設計中所假設之

受力與變形關係與阻尼值均應在生產前

經過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試證實。或者

這些試驗在設計階段前已施作，則這些測

試結果可用於設計。  
在本節中所謂之試驗，其目的為：(1)

證實於設計中所假設被動消能元件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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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別元件之精確特性。但這些測試不應

視作滿足 10.5.7節中所規定之品質管制計

畫。 
專業技師應對由 10.7.2節規定之實體

試驗中所得之有效勁度與阻尼值提出明

確之合格標準，這些標準應能反映在設計

中之假設值並考慮材料性質之變異性及

提供不合格之上下限反應值。 
專業技師應對 10.7.5節規定之性能保

證測試中所得之有效勁度與阻尼值提出

明確之合格標準。性能保證測試之結果可

作為產品合格標準之基礎，除非工程合約

另有規定。此標準須能識別出承載歷時對

各消能元件反應之影響。 
不論是實體試驗或性能保證測試

時，專業技師均應考慮 10.1.2 節中有關最

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消能系統之組數，

訂定消能元件所須提供容量等相關細節。

對於所有實體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

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在生產製造前所

有細節均應經由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

試，並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與位移性質；(2)展示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

下各別元件之精確特性。但這些測試不應

視作滿足 10.5.7節中所規定之品質管制計

畫。 
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的目標在

證實隔震系統及被動消能系統中消能元

件的力學性質。消能元件之力學性質除另

有規定外，須先經實體試驗驗證後始得生

產製作。 
實體試驗在確認最大考量地震作用

下各別消能元件之消能性質及穩定性；性

能保證試驗在證實設計中所使用消能元

件之力學性質。 
專業技師應對由 10.7.2節規定之實體

試驗中所得之有效勁度與阻尼值力學性

質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這些標準應能反

映在設計中之假設值並考慮材料性質之

變異性及提供不合格之上下限反應值。而

此標準值之訂定除應考慮材料性質之變

異性外，材料變異性導致之影響應於設計

階段中充分考慮。 
專業技師應對 10.7.5節規定之性能保

證測試中所得之有效勁度與阻尼值力學

性質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性能保證測試

之結果可作為產品合格標準之基礎，除非

工程合約另有規定。此標準須能識別出承

載歷時對各消能元件反應之影響。 
不論是實體試驗或性能保證測試時

試驗，專業技師均應考慮 10.1.2 節中有關

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消能系統之組

數，訂定消能元件所須提供容量等相關細

節。 
對於所有實體試體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

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在生產製造前所

有細節均應經由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

試，並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若計算最小設

計總橫力不考慮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

之額外阻尼比時，則僅需進行性能保證試

驗。 

10.7.2 A.通則 
下列實體試驗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

A. 10.7.2.1 通則 
下列實體試驗之試體原則上須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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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試驗 

(本文) 

各類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兩個全尺

寸試體。若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之每一

類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

證測試。非經專業技師同意，否則測試試

體不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B.資料擷取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力與變位

關係均須應用數位化方式記錄。 
C.測試之順序與循環週數 
消能元件不應構成承重系統之一部

分，但應能承受一些重力，對於

下列最基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

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

建築上之重力及其環境溫度的劇

變。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暴

所預期之次數，但不得少於 2000 次完

全反覆之載重（位移相關及黏彈元件）

或位移(黏滯元件)循環週數，其振幅如

設計風暴所預期，且頻率等於建築物基

本週期之倒數（f1=1/T1）。 
例外：若消能元件不承受風力引致之受

力或位移，或設計風力小於阻尼

器降伏力或滑動力，則以上試驗

可免除。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

環，其位移須相當於最大考量地震作用

下之反應，且測試頻率為 f1，若消能元

件的特性會因當時溫度的不同而有差

異，則須在至少三種操作溫度（最小、

週遭、最大）下進行試驗。 
例外：只要下列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

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行測試：

(1)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

試驗要求相似。 
(2)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

不同溫度、不同載重頻率下及試驗

時溫度升高之效應。 
(3)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

通過。 

別施作於設計中各類型及各尺寸之消能

元件各的兩個全尺寸試體。實體試驗合格

之消能元件之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試

驗。若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之每一類型

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測

試。非經專業技師同意，否則測試試體不

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B.資料擷取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力與變位

關係均須應用數位化方式記錄。 
C.測試之順序與循環週數 
消能元件不應構成承重系統之一部

分，但應能承受一些重力，對於

下列最基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

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

建築上之重力及其環境溫度的劇

變。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暴

所預期之次數，但不得少於 2000 次完

全反覆之載重（位移相關及黏彈元件）

或位移(黏滯元件)循環週數，其振幅如

設計風暴所預期，且頻率等於建築物基

本週期之倒數（f1=1/T1）。 
例外：若消能元件不承受風力引致之受

力或位移，或設計風力小於阻尼

器降伏力或滑動力，則以上試驗

可免除。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

環，其位移須相當於最大考量地震作用

下之反應，且測試頻率為 f1，若消能元

件的特性會因當時溫度的不同而有差

異，則須在至少三種操作溫度（最小、

週遭、最大）下進行試驗。 
例外：只要下列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

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行測試：

(1)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

試驗要求相似。 
(2)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

不同溫度、不同載重頻率下及試驗

時溫度升高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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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速度相關或激振頻率相關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之受力與變形性質在變

化測試頻率從 0.5f1 至 2.0f1 之條件下，在

小於或等於最大總位移內任何時候該性

質之變動量超過設計值之 15%時，則前述

之測試應在 0.5 f1、1.0f1 及 2.0 f1 之頻率下

再測試。 
例外：若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量化消能元

件之速率相關性質，則縮尺實體試

體應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式、材

料、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

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載重速率相

似之頻率下進行測試。其中須以縮

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行衝擊試驗

來證明縮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例

具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

行縮尺實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E.雙向位移相關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是用來承受雙側向變

形，則前述之測試應在最大考量地震之雙

向零側向位移以及雙向尖峰側向位移之

下進行。 
例外：若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量化消能元

件之雙側向位移之性質，則縮尺實

體試體應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

式、材料、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

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位移相

似之位移下進行之測試，同時應在

與代表足尺載重速率相似之頻率

下進行測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

足尺實體進行衝擊試驗來證明縮

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例具備足尺

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行縮尺實

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F.測試類似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及同樣

之材料、內部構件以及靜動態內壓，(2)
同樣之內部組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

序，且已為實驗室測試通過者，只要提供

下列資料則可不需經過實體試驗：  

(3)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

通過。 
D.速度相關或激振頻率相關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之受力與變形性質在變

化測試頻率從 0.5f1 至 2.0f1 之條件下，在

小於或等於最大總位移內任何時候該性

質之變動量超過設計值之 15%時，則前述

之測試應在 0.5 f1、1.0f1 及 2.0 f1 之頻率下

再測試。 
例外：若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量化消能元

件之速率相關性質，則縮尺實體試

體應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式、材

料、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

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載重速率相

似之頻率下進行測試。其中須以縮

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行衝擊試驗

來證明縮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例

具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

行縮尺實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E.雙向位移相關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是用來承受雙側向變

形，則前述之測試應在最大考量地震之雙

向零側向位移以及雙向尖峰側向位移之

下進行。 
例外：若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量化消能元

件之雙側向位移之性質，則縮尺實

體試體應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

式、材料、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

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位移相

似之位移下進行之測試，同時應在

與代表足尺載重速率相似之頻率

下進行測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

足尺實體進行衝擊試驗來證明縮

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例具備足尺

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行縮尺實

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F.測試類似之元件 

若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及同樣

之材料、內部構件以及靜動態內壓，(2)
同樣之內部組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

序，且已為實驗室測試通過者，只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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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附所有相關測試數據及合格證明。 
2. 製造者能向專業技師證實已測試元件

之相似性。 
規範已認可之測試數據。 

下列資料則可不需經過實體試驗：  
3. 檢附所有相關測試數據及合格證明。 
4. 製造者能向專業技師證實已測試元件

之相似性。 
規範已認可之測試數據。 

消能元件不應做為承重系統之一部

分，亦即消能元件之消能行為不得導致承

重系統產生不穩定，但得承受一些重力。

下列最基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

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力及

其安裝時環境溫度的影響。 
10.7.2.2 位移型消能元件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驗證其設計地

震需求之反應，其次數不得少於 5 次完

全反覆之載重循環週數，試驗之振幅應

為設計地震需求之消能元件設計總位

移。 
2. 每一元件均應進行位移漸增之反覆疲

勞試驗，最大試驗位移應為 10.1.2 節中

有關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消能系統

之組數，訂定消能元件需求容量。試驗

位移依序為消能元件最大試驗位移的

0.25、 0.50、 0.75 及 1.0 倍。前三項位

移各進行四個循環試驗，最終項位移的

循環試驗反覆施做至試體破壞。 
10.7.2.3 速度型消能元件 
1.阻尼器性質之試驗結果應就不同速度及

出力情形繪成速度-出力曲線。 
2.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環，

其試驗速度應依 10.1.2 節之規定。 
10.7.2.4 試驗類似之消能元件 

若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和相同

之材料及內部構造，(2)相同之內部構造組

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序，且已為實驗

室試驗通過者，並且能提供下列資料，則

可不需經過實體試驗，但仍應進行性能保

證試驗：  
1.所有相關試驗數據及合格證明。 
2.製造者提供的試驗元件之相似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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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獲得專業技師證實。 

10.7.2 

實體試驗  

(解說)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

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行足尺試

驗。元件之破壞特性不得由縮尺試驗來決

定。 
每次試驗循環中至少必須有 100個數

據點以足夠反映消能元件之受力與變形

反應。 
必須進行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以

驗證在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中所作

之假設，並展示其消能硬體能承受設

計風暴與最大考量地震所引致之多次

變形循環。  
在消能建築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形

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測試至少二個足

尺實體。這些實體元件應使用與生產用之

元件相同的材料所組裝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暴下所

預期者，此試驗之目的有二個：(1)展示在

設計風暴中元件之疲勞壽命不會耗盡，以

及(2)提供元件在設計風暴中具有與設計

性能相同之工程紀錄。對於短週建築物，

在設計風暴中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

位移循環，此時應增加其位移循環之次

數。 
消能元件應儘量測試以確定其扮演

的關鍵角色，每一實體元件試體均應承受

20個相當於最大考量地震之位移循環，其

試驗頻率應取代表最大考量地震下建築

物之頻率特徵。 
規範中有關頻率相依性之評估本質

上是與消能元件中所發展之試驗是類似

的。0.5f1至2.0f1之頻率範圍應可涵蓋一建

物之頻率反應。2.0f1之頻率相當於一比設

計中所假設之剛度更大之建築物頻率，而

0.5f1之頻率相當於一因地震搖動效應而

勁度減少至原有的1/4時之建築物頻率(可
能是消能建築之上限值)，這些試驗之數據

均應落於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

範圍內，若未符合要求則應更嚴密地在0.5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

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行足尺試

驗。元件之破壞特性不得由縮尺試驗來決

定。 
每次試驗循環中至少必須有 100個數

據點以足夠反映消能元件之受力與變形

反應。 
必須進行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以

驗證在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中所作

之假設，並展示其消能硬體能承受設

計風暴與最大考量地震所引致之多次

變形循環。  
若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環境溫度的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則須於至少三種操作

溫度（常態溫度-10℃、常態溫度、常態溫

度+10℃）下進行試驗。每圈加載循環皆

取 100 個取樣點。一般環境下，常態溫度

可採用 21℃。 
在消能建築物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

形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測試至少二個

足尺實體試驗。這些實體試驗元件應使用

與應和生產用之元件相同的材料所組裝

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暴力下

所預期者，此試驗之有二個目的有二個：

(1)展示在設計風暴中在設計風力作用

下，消能元件之疲勞壽命不會耗盡，以及

(2)提供元件在設計風暴中在設計風力作

用下，消能元件具有與設計性能相同之工

程紀錄。對於短週期建築物，在設計風暴

力作用下，中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

位移循環，此時因此應增加其位移循環之

次數。 
消能元件應儘量測試以確定其扮演

的關鍵角色，每一消能元件實體元件試體

試體均應能承受20個相當於最大考量地

震之位移循環，其試驗頻率應取代表最大

考量地震下建築物之頻率特徵，使消能元

件能儘量經由試驗以確定其扮演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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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0f1及2.0 f1之頻率下再進行測試，以

檢核消能元件性能，若再未符合要求，則

不予接受。 
若一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性質受

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方向上的建物位

移影響，則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來分析。

實體元件之反應須考慮以下兩種最大考

量地震的狀態下進行試驗： 
(1) 該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速

度反應時（發生零側向位移時） 
(2) 該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位

移反應時 
以上述任一狀態下該消能元件在每一側

向之尖峰變位（正向及負向）反應作為

10.7.2C 第 2 項之反覆循環測試所使用的

最大位移，每一側向皆須分別以其正、負

向尖峰變位反應加以測試，而此種雙向效

應影響須透過此試驗項目來反映，並以

10.7.4 節等相關規定檢核該消能元件性能

是否符合設計要求，這些試驗數據應落在

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範圍內。 

角色。 
規範中有關頻率相依性之評估本質

上是與消能元件中所發展之試驗是類似

的。0.5f1至2.0f1之頻率範圍應可涵蓋一建

物之頻率反應。2.0f1之頻率相當於一比設

計中所假設之剛度更大之建築物頻率，而

0.5f1之頻率相當於一因地震搖動效應而

勁度減少至原有的1/4時之建築物頻率(可
能是消能建築之上限值)，這些試驗之數據

均應落於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

範圍內，若未符合要求則應更嚴密地在0.5 
f1、1.0f1及2.0 f1之頻率下再進行測試，以

檢核消能元件性能，若再未符合要求，則

不予接受。 
若一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性質受

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方向上的建物位

移會影響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性質，則

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來分析。 
實體消能元件實體試驗之反應須考慮以

下兩種最大考量地震的狀態下進行試驗：

(1) 該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速

度反應時（發生零側向位移時）。 
(2) 該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位

移反應時。 
以上述任一狀態下該消能元件在每一側

向之尖峰變位（正向及負向）反應作為

10.7.2C 第 2 項之反覆循環測試所使用的

最大位移，每一側向皆須分別以其正、負

向尖峰變位反應加以測試，而此種雙向效

應影響須透過此試驗項目來反映，並以

10.7.4 節等相關規定檢核該消能元件性能

是否符合設計要求，這些試驗數據應落在

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範圍內。 

10.7.3 

受力與位

移特性之

決定 

(本文) 

10.7.3 受力與位移特性之決定 
任何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特性均

須基於 10.7.2節所提實體元件之循環載重

與位移試驗。 
一個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keff)應在

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式計算： 

10.7.3 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特性之決定

任何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特性均

須基於依據 10.7.2 節中，消能元件實體試

驗所提實體元件之循環載重與位移試驗。

每一變形循環，一個消能元件之有效

勁度(keff)應在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式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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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Δ+Δ

+
=

FF
keff      (10-19)

其中，力 F＋
及 F－

分別為在位移 +Δ 及
−Δ 時之力，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應建立在

10.7.2C 節所述之測試位移基礎之上。 
一個含有勁度消能元件之有效阻

尼比應在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列公式

計算：  
A.位移型元件：  

2
aveeff

D
D k

W
2
1

Δπ
=β′     (10-20)

其中，keff 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

度，且 WD 為一位移型消能元件在一實體

試驗中位移( aveΔ )等於位移絕對值 +Δ 及
−Δ 的平均下之一個完整力與位移反應循

環所包圍之面積。 
B.速度型元件： 

eff
V k

fC ′π
=β′        (10-21)

其中，keff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

度，C 為速度型消能元件之阻尼係數， f ′
為測試頻率。 

−+

−+

Δ+Δ

+
=

FF
keff      (10-1910)

其中，力 F＋
及 F－

分別為在位移 +Δ 及
−Δ 時之力，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應建立在

10.7.2C節所述之測試試驗位移基礎之上。

一個含有勁度消能元件之有效阻

尼比應在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列公式

計算：  
A. 位移型元件：  

每一變形循環，含有勁度之消能

元件，其有效阻尼比應依下式計算：

2
aveeff

D
D k

W
2
1

Δπ
=β′    (10-2011)

其中，keff 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

度，且 WD 為一位移型消能元件在一實體

試驗中位移( aveΔ )等於位移絕對值 +Δ 及
−Δ 的平均下之一個完整力與位移反應循

環所包圍之面積。 
B.速度型元件： 

V
eff

Cf
k
πβ

′
′ =        (10-21)

其中，keff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

度，C 為速度型消能元件之阻尼係數， f ′
為測試頻率。 

其中， Dβ 為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有效

阻尼比， Vβ 為速度型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

比，keff為(10-10)式所示之有效勁度， WD

為消能元件在實體試驗中，一個完整力與

位移( aveΔ )反應循環所包圍之面積，其

中，位移( aveΔ )等於位移絕對值 +Δ 及 −Δ 的

平均值。 

10.7.4 

試驗結果

檢核 

(本文) 

若下列所有之情況皆符合，則該實體

元件之行為表現可視為達到要求： 
1. 在 10.7.2C 節之試驗之下其受力與位移

曲線有非負值之增額承載容量。 
例外：若消能元件為具速度相關之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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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則不須依從此規定。 
2. 在 10.7.2C 節之試驗中，一實體消能元

件在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

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內。 
例外：(1)若分析顯示更大差異值對消

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

響，則 15%之限制可以提高。

(2)流體粘滯消能元件及其它不

具有效勁度之元件則不需依

從本規定。 
3. 在 10.7.2C 節之每一試驗中，一實體消

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

對應之最大、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

大、最小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內。 
例外：若分析顯示更大的差異值對消

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

則 15%之限制可以提高。 
4. 在 10.7.2C 節之每一試驗中，一實體消

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

積 (WD)不超過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

±15%內。 
例外：若分析顯示更大的差異值對消

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

則 15%之限制可以提高。 
5. 對於位移相關型元件在 10.7.2C 節之每

一試驗所得之平均有效勁度，在零位移

之平均最大、最小力及遲滯迴圈之平均

面積(WD)均應落在設計值之內，其差異

不超過 5 個循環面積之±15%內。 
6. 對於速度相關型元件在 10.7.2C 節所述

步驟下之每一試驗計算所得之在零位

移之平均最大、最小力，有效勁度（只

對粘彈性元件）及遲滯迴圈之平均面積

(WD)均應落在設計值之內。 
液態黏滯元件之力與速度性質的變

化量不應超過其設計理論值之±15%。 
10.7.4 

試驗結果

檢核 

新增本文。 10.7.4.1 位移型消能元件 
1.在 10.7.2.2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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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之試驗結果須滿足下列所有情況： 
(1)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異

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

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

小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積(WD)，其差

異不超過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

±15%。 
(4)受力與位移曲線不得有負值之增額

承載容量。 
若分析顯示，更大差異值對消能建

築物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經專業技

師同意後 15%之限制可酌於提高。 
2.在 10.7.2.2 節第二項試驗中，在最大試

驗位移未達到前，消能元件不得發生斷

裂現象。 

10.7.4 

試驗結果

檢核 

(解說) 

若有使用到多重之功能性水準則

應擴大實體試驗之規範要求至與原來

所述不同之位移水準下進行測試。這

些額外之測試應能驗證在考慮建物反

應不同之水準下分析消能元件反應中

所作之假設。  
 

若有使用到多重之功能性水準則

應擴大實體試驗之規範要求至與原來

所述不同之位移水準下進行測試。這

些額外之測試應能驗證在考慮建物反

應不同之水準下分析消能元件反應中

所作之假設。  
若使用多重功能性之消能元件，

實體試驗應擴大至規範要求之速度水

準下進行試驗。這些額外之試驗應能

驗證，建築物在不同水準假設下分

析，消能元件之反應。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油

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若有必

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數

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節之規定。

10.7.4 

試驗結果

檢核 

(本文) 

新增本文。 10.7.4.2 速度型消能元件 
1.在 10.7.2.3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

的速度-出力曲線中，在各種不同速度情

況下，出力之試驗值與設計理論值之差

異不得超過理論值之±15%。 
2.在 10.7.2.3 節第二項試驗中，若消能元

件之試驗結果行為符合下列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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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試驗結果可視為合格： 
(1)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

(keff)其差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

±15%。惟流體粘滯消能元件及其它

不具有效勁度之消能元件，不需依從

本規定。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

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

小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實體試體之遲

滯圈面積(WD)不低於平均遲滯曲線

面積之 85%。 

10.7.4 

試驗結果

檢核 

(解說) 

新增解說。  若使用多重功能性之消能元件，

實體試驗應擴大至規範要求之速度水

準下進行試驗。這些額外之試驗應能

驗證，建築物在不同水準假設下分

析，消能元件之反應。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

油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

若有必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循

環之試驗數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 節之規定。  
 

10.8  

定義 

 

消能元件：系統中允許大量由地震引致的

側向變形的一種側向柔軟且垂直向剛硬

的結構元件。此類元件可能被視為部分承

擔或額外的承重系統。 

消能元件：系統中允許大量由地震引致的

側向變形的一種側向柔軟且垂直向剛硬

的結構元件。此類元件可能被視為部分承

擔或額外的承重系統。系統中做為消散能

量用途之主要元件，其型式可依功能概分

為位移型、速度型與其他型式。 

10.9  

符號說明 

 

iCF ：使用於速度相關之消能元件之狀態組合係數。 

eDT ：消能建築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eMT ：消能建築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mT ：含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勁度之結構在第 m 個振

態下之週期。 

sT ：消能建築於標的位移之割線基本週期。 

FiW ：消能建築第 i樓層所消釋之非線性遲滯能。 

Dβ′ ：一位移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Vβ′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iCF ：使用於速度相關之消能元件之狀態組合係數。 

eDT ：消能建築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eMT ：消能建築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mT ：含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勁度之結構在第 m 個振

態下之週期。 

sT ：消能建築於標的位移之割線基本週期。 

FiW ：消能建築第 i樓層所消釋之非線性遲滯能。 

Dβ ′ ：一位移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Vβ′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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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jδ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在第m個振態下沿軸向兩端點

間之相對位移。 

rjδ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沿軸向兩端點間之相對位移。 

jθ ：消能元件之傾斜角。 

 

mrjδ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在第m個振態下沿軸向兩端點

間之相對位移。 

rjδ ：一速度型消能元件沿軸向兩端點間之相對位移。 

jθ ：消能元件之傾斜角。 

iF ：設計側向力作用下第 i樓層之水平作用力。 

miF ：第m個振態下第 i樓層之水平慣性力 

eff mβ − ：第m個振態之建築物有效阻尼比。 

mβ ：建築構架中第m個振態之有效阻尼比。 

Dβ ：位移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Vβ ：速度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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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隔震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示範例研擬 

第一節  隔震建築設計 

參考本研究團隊建議研修之隔震設計規範（如 4.1.1 節所述），以一棟地上八層、

地下一層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作為隔震設計之示範例供業界參考，如附錄三所述。。 

第二節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參考本研究團隊建議研修之隔震設計規範（如 4.2.1 節所述），以一棟地上六層、

地下一層之鋼結構建築物作為隔震設計之示範範例供業界參考，以下列出目前討論

之設計步驟（僅針對業界常用之液態黏滯阻尼器與黏彈性消能元件）： 

速度型阻尼器之力學行為與速度相關，建議仍應進行動力分析程序設計較為適

當。本節範例內容僅提供作為分析程序之參考，建議以本節方法初步設計完成後，

應至少進行線性動力分析作為檢核。 

壹、線性靜力分析 

<方法一> 

基本目的為檢核消能元件在最大考量地震下作用下之容量。採用非線性液態黏

滯阻尼器，簡稱 FVD。基本前提為結構構架於最大考量地震下保持彈性。分析步驟

如下所述： 

1. 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指數 α。 

2. 決定設計阻尼比。 

假定黏滯阻尼比 viscous damping ratio (βV)，結構固有阻尼比 inherent damping 

ratio (β) ，遲滯阻尼比 hysterestic damping ratio (βD)。 

3. 構架耐震設計。 

以最大考量地震考慮整體阻尼(βeff)，以此計算整體結構之基底剪力，並確認結

構構架保持彈性。       

4. 設計頂層位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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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規範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求得阻尼比 βeff下之譜位移反應(Sd)，再考慮第一

振態之參與因子(Participation Factor，Γ1)轉換成頂層之設計位移 A。其中： 

{ } { } { } { }
{ }

{ } { }

2
a

d 2

max max 1 1 11

1
1

1 1

1

S gTS  = 
2 B

d

T

T

d

u u A S

m
m

A S

π
φ φ

φ

φ φ

= = = Γ

Γ =

= Γ

 

上式中 T 為第一振態週期，B 為[規範表 3-1]阻尼比修正係數。 

5. 決定各層樓阻尼常數(C)之分配方式： 

一 般 採 各 樓 層 阻 尼 力 水 平 分 量 正 比 於 樓 層 層 間 剪 力 ， 亦 即

C1/V1≒C2/V2≒……≒Ci/Vi ，但本算例因簡化起見採用均勻分配 (uniform 

distribution)。利用阻尼器提供之設計阻尼比（viscous damping βv = 10%）如下式：  

�
∑

∑
−−

++−

=

i
ii

j
rjjj

V mA

CT

213

112

)2(

cos

φπ

φθλ
β αα

ααα

， 

6. 以步驟(3)計算之基底剪力，依據[規範第二章]計算地震豎向力分佈，施加於結構

分析模型中。 

7. 進行含持續載重之側向靜力分析，持續載重可假設為 100%靜載重+50%活載重，

求得各層樓之側向層間變位。 

8. 利用步驟(7)分析之各樓層變位正規化後代入步驟(3)之 ψ1，且將分析之頂層最大

位移代入步驟(4)之 A 值，重新設計 C 值，此時 C 值即為利用靜力分析求得之設

計參數。 

9. 依[規範 10.1.2 節] 檢核阻尼器(FVD)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須大於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最

大衝程不得小於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10.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方法二> 

基本目的為檢核消能元件在最大考量地震下作用下之容量。採用非線性液態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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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阻尼器，簡稱 FVD。基本前提為結構構架於最大考量地震下保持彈性。分析步驟

如下所述： 

1. 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指數 α 

2. 決定設計阻尼比 

假定黏滯阻尼 viscous damping ratio (βV)，結構固有阻尼 inherent damping ratio 

(β) 。而遲滯阻尼 hysterestic damping (βD)。 

3. 構架耐震設計 

以最大考量地震考慮整體阻尼(βeff)，以此計算整體結構之基底剪力，並確認結

構構架保持彈性。       

4. 將最大考量地震作用剪力依據[規範第二章]計算地震豎向力分佈。 

5. 進行含持續載重之側向靜力分析，持續載重可假設為 100%靜載重+50%活載重，

求得各層樓之側向層間變位。 

6. 決定各層樓阻尼常數(C)之分配方式： 

一 般 採 各 樓 層 阻 尼 力 水 平 分 量 正 比 於 樓 層 層 間 剪 力 ， 亦 即

C1/V1≒C2/V2≒……≒Ci/Vi ，但本算例因簡化起見採用均勻分配 (uniform 

distribution)。利用阻尼器提供之設計阻尼比（viscous damping βv = 10%）如下式：  

�
∑

∑
−−

++−

=

i
ii

j
rjjj

V mA

CT

213

112

)2(

cos

φπ

φθλ
β αα

ααα

， 

7. 將步驟(5)所得之頂層位移以及各層層間位移，配合等效遲滯阻尼比 βv=10%與 α

值代入下式計算阻尼常數 C 值 

k

j
Vj

V W

W

π
β

4

∑
=  

∑ ∑
+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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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α
α

θλπ 1
cos2

jrjj
S

Vj C
T

W ； ∑=
i

iiK uFW
2
1  

其中：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Ts：結構基本週期（ 11=1 2f π ω= ） 

)2(
)2/1(2

2
2

α
αλ α

+Γ
+Γ

= + 可參考 FEMA274 表 C9-4 

jC ：第 j 個阻尼器之阻尼常數 

rjΔ ：第 j 個阻尼裝置兩端之水平相對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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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θ ：第 j 個阻尼器之裝設水平傾斜角 
△Fi：第 i 層層間剪力 

△ui：第 i 層層間變位 

8. 依[規範 10.1.2 節] 檢核阻尼器(FVD)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須大於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最

大衝程不得小於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9.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貳、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 

採用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簡稱 FVD。參酌市場型式及合理價位，阻尼器之

最大出力約 50 ton~ 150 ton。分析步驟如下所述： 

1. 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指數 α與出力容量 

2. 含持續載重下(含 100%靜載重+50%活載重)進行 Pushover analysis 

3. Damping ratio = 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ζ0) 

4. 以容量震譜法求得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 

5. 將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之各層層間變位求出 

6. 利用層間變位求各層阻尼器之軸向變形，利用結構割線勁度對應之基本振態角

頻率 ω可求得各層阻尼器之速度值(V) ，參考業界產品之合理出力值設計各阻

尼器對應之 C 值(F=CVα)。 

7. 利用頂層位移以及各層層間位移，配合各阻尼器之 C 值與 α值計算有效阻尼比

有效阻尼比
k

j
Vj

V W

W

π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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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ζ1 ，其中 

∑ ∑
+

Δ⎟⎟
⎠

⎞
⎜⎜
⎝

⎛
=

α
α

θλπ 1
cos2

jrjj
S

Vj C
T

W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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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割線勁度之週期 

8. 將 ζ1 代入第二步 ζ0 重覆 3~8 步驟直至 abs(ζ1－ζ0) < tolerance 

9. 檢討各阻尼器在最大考量地震下之容量，並依規範第 10.1.2 節檢討因消能元件

贅餘程度不同而所需承受位移及速度之容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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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性能設計法 

第一節  原則 

有鑒於結構設計多由耐震設計所控制，近年來耐震設計的發展已朝向性能導向

的設計理念，並逐步落實於設計規範當中。隨著國內外耐震工程與相關科技的快速

發展，建築物與公路橋梁最新耐震設計規範草案亦陸續提出。 

就現階段建築物有關性能設計法相關規範與研究成果報告，期能提供未來規範

研擬修訂之參考，對於實務工程應用，仍有待後續研究成果與實驗驗證加強完整

性。已下針對性能設計做一簡單之說明： 

1. 耐震性能設計基本原則，係探討地震需求與結構容量關係，根據位移設計法之

概念決定初步設計後，依適當分析方法進行結構分析與設計，設計結果應滿足

耐震性能檢核之規定，以使建築物在不同回歸期之地震力作用下維持應有的性

能。 

2. 耐震性能由三項要素組成，第一為安全性，第二為使用性、第三為修復性。安

全性強調結構體耐震能力，在地震力作用下必須能保持不產生建築物崩塌；使

用性強調地震後建築物能繼續保有其原設計功能；修復性強調在不需大規模拆

除重建的原則下，選用合適的修復補強工法恢復原有功能，亦隱含經濟層面的

考量。 

3. 地震需求根據歷年地震事件之觀測資料，依耐震性能分為中度地震、設計地震

與最大考量地震三種地震等級。各地震等級提供對應的彈性與非彈性反應譜

值，以鄉、鎮、市等行政區為單位劃分，進行耐震性能設計。 

4. 耐震性能初步設計係以位移設計法為基礎，使結構在地震作用下之最大位移接

近預期的目標位移，並提供設計者作初步斷面選擇之用。 

5. 結構容量探討結構構件之力學行為，與材料、斷面及荷重型式等因素有關，應

具有適當勁度、強度或變形能力。 

6. 建築物耐震性能分析須根據耐震等級與結構動力特性，建置合理的建築物結構

分析模型，並選擇適合的分析方法，以線性靜力分析法、容量震譜法、反應譜

法與歷時分析法等四種方法為原則，並可輔以非迭代容量震譜法評估建築物於

不同功能績效點時所對應的地表加速度與結構反應，或採用相關分析技術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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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靠之分析成果。 

7.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根據結構組成構件的損傷程度與基礎穩定性給予綜合性描

述。結構構件之損傷程度所表現的破壞序列必須為合理，滿足安全性、使用性

與修復性原則。 

第二節  位移設計法 

耐震性能初步設計係以位移設計法為基礎，使結構在地震作用下之最大位移接近預期

的目標位移，並提供設計者作初步斷面選擇之用。 

位移設計法採用位移而非力量為耐震設計之參數，透過對結構頂層位移或層間變位角

之控制作為對結構性能之方法。目前國內外有關位移設計法之研究成果眾多，如文獻

[Moehle, 1992]、[Kowasky, Priestley, 1995]、[Chorpa AK, Goel RK, 1999]、[Aschheim MA, 

Black EF, 2000]、[Freeman SA, 1998]、[Priestley MJN, Kowalsky MJ, 2000]、[Xue, Q., 2001]、

[Lin, Y.Y., Chang, K.C. and Tsai, M.H., 2002]、[Lin, Y.Y.; Hwang, J.S. and Chang, K.C., 2003]、

[Lin, Y.Y. and Chang, K.C., 2003]、[廖文義、羅俊雄、邱世彬，2003]、[宋裕祺、蔡益超，2004]

等，皆闡述應用位移設計法較傳統力量設計法具有直觀且易掌握結構性能的優點。設計者

可參考上述研究成果進行初步設計，本附錄提供兩種方式說明如下： 

(一) 方法一 [Lin, Y.Y.; Chang, K.C. and Tsai, M.H., 2002] 

根據第 3.4 節之彈性位移反應譜，採用替代結構將原本複雜之非線性問題轉化為簡單易

懂且較為設計者接受的線性迭代問題，以決定橋梁整體結構的降伏設計地震力、結構彈性勁

度及位移韌性。設計結果應滿足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目標位移，並提供設計者

作初步斷面選擇之用。 

設計步驟如下所述： 

步驟一：決定極限位移 uΔ 並假設結構降服位移 yΔ 以求得所需之韌性μ  

極限位移 uΔ 可由設計者依地震等級而定，結構降服位移 yΔ 可先任意假設，位移韌性

yu ΔΔ= /μ 。 

步驟二：計算替代結構之等值遲滯阻尼 eqξ  

選擇適當之遲滯模型以估計非線性結構因韌性行為 μ 而產生之等效遲滯阻尼

（Hysteretic Damping， hξ ），並加上結構本身之固有阻尼（Inherent Damping， Iξ ）即得替

代結構之阻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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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α
μ
αμ

π
ξ +

−
−= n

h   

    hIeq ξ+ξ=ξ   

其中α為降伏勁度比，n 為勁度遞減因子，建議取結構之韌性介於 1.0~3.0 間，以獲得

較佳結果。初步設計時可假設結構為完全彈塑性，以符合第 3.5 節地震力折減係數的使用

條件。 

步驟三：將結構之 uΔ 轉換為 equ )(Δ  

將多自由度設計結構之極限位移轉換為單自由度系統，此流程使用結構系統降伏階段

之振態參與係數 yPF1 與有效振態質量係數 y1α 。 

yeq MM 1α×=   

y

u
equ PF1

)( Δ
=Δ   

步驟四：計算替代結構之週期 eqT 及勁度 eqK  

替代結構之週期 eqT 可根據 eqξ 與
equ )(Δ 由設計位移反應譜求得，而替代結構之勁度可

由結構動力學中質量、勁度與週期之關係而得。 
2)2(

eq
eqeq T

MK π
×=   

步驟五：計算極限力 uV 與降伏設計力 yV  

替代結構為一線性結構，由方程式可得其所受力量 uV ，又因替代結構與非線性結構具

相同之極限力，故 uV 亦為非線性結構之極限力。由於位移設計法所採用之設計力 dV 係為非

線性結構之降服力 yV ，故由 uV 與 yV 間之幾何關係可得設計力如方程式(4-7)所示。 

equequ KV )(Δ×=   

)1(1 −+
=

μα
u

y
VV   

步驟六：根據降伏設計力 yV 決定結構初步斷面 

選擇適當之梁柱斷面，將降伏設計力按照第一振態分佈進行側推分析，使結構在結構

容量曲線的頂層位移能夠接近或等於步驟一所假設之降伏位移。 

(二) 方法二 [宋裕祺、蔡益超，2004] 

根據降伏點對應之地震需求譜，針對容量曲線進行初步設計，以決定橋梁整體結構的

降伏設計地震力、結構彈性勁度及位移韌性。設計結果應滿足中度地震、設計地震與最大考

量地震作用下之耐震性能目標，並提供設計者作初步斷面選擇之用。 

設計步驟如下所述：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86 

步驟一： 

容量曲線係指整體結構之側向力與側向位移關係，以等值單自由度系統表示。假設橋

梁結構反應由第一振態控制，將多自由度系統轉換至單自由度系統進行初步設計，依實務經

驗概估容量曲線之基本設計參數，包含後降伏勁度與彈性勁度之比值α 、降伏位移 yδ 、結

構系統降伏階段之振態參與係數 yPF1 與有效振態質量係數 y1α 。 

步驟二： 

擬定耐震性能目標。耐震性能目標（Performance Object, PO）依地震等級分類，取其對

應之結構最大位移與地表加速度共同表示如下： 

(1) 使用性能目標，PO1： 

要求結構物之彈性位移 medδ 及其對應的地表加速度 amedS ，即 

( )amedmed SPO ,1 δ=   

ymedD R δδ ×=   

(2) 生命安全目標，PO2： 

要求結構物之非彈性位移 Dδ 及其對應的地表加速 aDS ，即 

( )aDD SPO ,2 δ=   

yDD R δδ ×=   

(3) 防止崩塌目標，PO3： 

要求結構物之極限位移 Mδ 及其對應的崩塌地表加速 aMS ，即 

( )aMM SPO ,3 δ=   

yMM R δδ ×=   

步驟三： 

將結構物之位移δ 依各性能需求之不同轉換為單自由度系統之譜降伏位移 dyS ，計算其

位移韌性比 R ，依據後降伏勁度比α 並配合以下各性能需求資料，由降伏點之對應地震需

求譜（Yielding Point Spectrum, YPS）計算降伏力 yP 與其對應之勁度 yK 。初步設計時可假設

結構為完全彈塑性，以符合地震力折減係數的使用條件。 

(1) 使用性能目標，PO1： 

y

med
dy PF

S
1

1
δ

=   

11 == medRR   

由 1dyS 、 1R 與 amedS 查 YPS 得降伏強度係數 1y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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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地震力 

WCP yyy ××= 111 α   

計算勁度 

111 / yyPK δ=   

(2) 生命安全目標，PO2： 

y

y
dy PF

S
1

2

δ
=   

DRR =2   

由 2dyS 、 2R 與 aDS 查 YPS 得降伏強度係數 2yC 。 

計算地震力 

WCP yyy ××= 212 α   

計算勁度 

222 / yyPK δ=   

(3) 防止崩塌目標，PO3： 

y

y
dy PF

S
1

3

δ
=   

MRR =3   

由 3dyS 、 3R 與 aMS 查 YPS 得降伏強度係數 3yC 。 

計算地震力 

WCP yyy ××= 313 α   

計算勁度 

333 / yyPK δ=   

步驟四： 

取上述所得各勁度值 iK （i =1～3）中之最大者作為整體結構之勁度，續按後降伏勁

度比α 與其對應的位移韌性 iR 依下式求得整體結構物之力與位移關係： 

( ) yiyi RKPP δα 1−+=   

yii R δδ =   

依上述程序所得之雙線性結構容量曲線，滿足所有目標性能需求之最為嚴格者，可作

為實際結構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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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1) 本計劃之工作內容包含收集目前業界針對隔制震裝置設計之問題與困擾項

目、相關文獻回顧、相關規範條文使用上之檢討、草擬修訂相關條文、原規範

與修訂後規範之設計案例比較。目前本研究團隊針對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與第

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章節內之條文暨解說進行修訂，並經由專家

學者座談會討論，匯整相關意見並與業界討論後，提出供業界參考之示範例。 

(2)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初步得知，隔震結構之破壞不會由最大考量地震所控制，因

此本建議可考慮刪除隔震建築物於最大考量地震下非線性歷時分析（容許韌性

容量檢核），並建議最大總位移納入一限制條件 1.5TM TDD D≤ ，以免造成 DTM

不合理放大。 

(3) FEMA 450 第 13 章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 Design Requirements 與 FEMA 

273 第 9 章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相較下僅些微修改，然而

FEMA 450 第 15 章 Structues with Damping System 卻與 FEMA 273 有極大之出

入，其靜力分析採用位移設計法之觀念，以達到性能要求之目標。考慮參考

FEMA273 線性靜力分析，各樓層的桿件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

分析，假設建築物之勁度永遠不會降伏，求取一側向力使結構物在不降伏時變

位，此時之側向力做適當的豎向分配，經由推進分析求得當結構物於此側向力

時的內力分；或者參考非線性靜力分析可配合 ATC-40（以容量震譜法求得功

能績效點），以及 FEMA273 非線性靜力分析。本研究團隊經詳細評估討論後，

提出針對速度型消能元件於線性靜力分析與非線性靜力分析之設計流程。 

(4) 為因應國內環境與背景（如試驗容量之限制），修訂隔震與被動消能元件實體

試驗與性能保證測試，以期達到公正且合理之檢驗標準。並建立合理與完善之

管理機制，如此將可提昇相關工程施工效率，以避免不必要之人力物力耗費。 

(5) 可與國家地震中心耐震設計規範研擬小組討論相關意見與問題，以提高國內規

範研修之效率。 

(6) 建議訂定國內隔制震建築之審查機制與建立合理與完善之品質管理機制。 

第二節  建議 

以下分別從立即可行的建議及長期性建議加以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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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來仍應繼續研擬符合工程界需求以及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發展之隔制震規

範－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於規範中宣示正確之隔制震結構定義，以避免工程界之不當應用。中間層隔震

設計目前仍需進一步之研究使得列入規範條文，另外，消能元件設計之適用規範，

目前規範仍為初步發展，因此以綱要性之規定為原則，未來仍繼續參考更多的資

料，期能與國內消能系統之新發展齊頭並進。 

本研究基於目前隔制震之概念、精神、理論背景、初步規劃、分析、設計方法

等要項，包括隔制震建築結構體、隔制震裝置及與隔制震系統相關構件之設計計算

方式，已初步進行建築物隔震與被動消能系統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討、建築物隔震

與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章節相關條文暨解說之研修、以及建築物隔震與含被動消能

系統設計示範例之建立。另外，因應國內環境與背景（如試驗容量之限制），已初

步修訂隔震與被動消能元件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測試，以期達到公正且合理之檢驗

標準。 

 

定期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以蒐集相關研究成果與業界問題－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舉辦專家座談會議，敦聘國內專家學者講習，並邀請相關業界人士與會，針對

目前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進行討

論，以彙整目前業界之問題與建議，如此將研究成果發揮於工程實務應用上，以有

效地解決工程界所面臨之問題。 

 

建議納入常見隔制震裝置之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規範中可考慮研擬常見隔制震裝置之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並納入施工規

定標準與說明。或於條文或解說中明示另外提供各種元件設計與施作之手冊，以使

能夠正確導入結構系統，提升我國內對於隔制震建築構造之規劃、設計技術。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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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隔制震建築，使國內業界更瞭解隔制震裝置之特性與相關規劃、設計、檢覈、試

驗及施工注意事項，並減少接踵而至之缺失。 

 

建議建立合理與完善之品質管理與特殊審查機制－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建立隔制震元件合理與完善之品質管理機制，如此可提昇相關工程施工效率，

以避免不必要之人力物力耗費，當國內有相關元件測試能力時，建議須於國內認可

之試驗機構進行測試。另外，並建議國內隔制震建築之特殊審查機制，以確保隔制

震設計之品質與正確性。 

 

建議進行應用隔制震建築物資料庫研究-長期性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建議可建立目前國內應用隔制震建築物之資料庫，以全面性了解國內應用目前

之情形，並探討其是否真正符合隔制震設計之精神，以正確釐清與落實防震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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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會議期初簡報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三月十四日  
二、地    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會議室 
三、主 持 人：何所長明錦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1. 舉辦座談會討論。 
2. 研擬細節補充，規範於附錄或解說須有完整說明。 
3. 制震裝置勁度比例(分擔消能能力)。 
4. 參考國內外相關法規，如參考日本 JSSI (2005 年已修訂多處)。 
5. 耐震設計規範於 2005 年 7 月頒布，2006 年 1 月剛修訂，目前若提出修訂規範是否有商確之處? 

FEMA273(guideline)於 1997 年提出，FEMA356 為 pre-standard，目前耐震設計規範隔制震章節

主要參考 97 年 FEMA273，因此進一步研究提出修訂尚稱合理(針對國外研究更新之規範與國內

環境需求)。 
6. 建議於附錄收集各類隔制震裝置與其設計佈置方式。 
7. 防火規定 (阻尼器防火板包覆……)。 
8. 是否考慮另案研究常見之隔制震裝置、其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 
9. 地下層構造容許變位之限制。 
10. 設計案例新舊規範之比對，並提出適用設計分析軟體版本。 
11. 建議規範提出一規格標準(類似 CNS 標準)。 
12. 建議於非線性動力分析三組地震歷時中，可否有一組為官方提供。 
13. 釐清中間層隔震之可行性。建議國內由基礎隔震設計開始，待成熟後再考量高樓層隔震。 
14. 目前測試試驗仍屬個案評定，待日後成熟後納入一管理機制，若制式規格品則進行性能測試即

可。 
15. 隔制震之適用性與設計範例。建議於示範例加入摩擦型與滾動支承。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一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四月二十四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1. 本計劃之工作內容可歸納如下(本計劃規範檢討範圍不侷限於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以及第十章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1) 收集目前業界針對隔制震裝置設計之問題與困擾項目。 
(2) 相關規範條文使用上之檢討。 
(3) 草擬修訂相關條文。 
(4) 相關文獻回顧。 
(5) 原規範與修訂後規範之設計案例比較。 
(6) 示範例。 

2. 可參考目前著手修訂之橋樑設計理念，並與國家地震中心另一耐震設計規範研擬小組討論相關

意見與問題。 
3. 相關規範條文使用上之檢討預計執行 2 至 3 個月，每兩星期定期舉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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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分中小地震、475 與 2500 年地震以設計水平與垂直地震力之合理性。 
5. 遠域地震與近斷層地震之考量。 
6. 為控制結構物之變形量，非線性靜力分析(Pushover Analysis)之必要性。 
7. 性能設計法須以非結構設備之性能要求為標準(如高科技廠房或醫院結構)，如此才可真正落實性

能設計法之精神。 
8. 目前國內隔制震建築似乎無規定強制審查之機制，且測試之品管標準應由何單位負責? 
9. 隔震機制啟動時機應於中小地震下就發揮其效用。 
10. 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主要應用範圍應為額外安裝(Supplemental)之被動消能系

統。位移型阻尼器可視為一產生塑鉸消能之機制，須討論其安排於第十章之適切性。 
11. 台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柯鎮洋總經理針對目前新版耐震設計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之建

議如下: 
(1) 9.1.4  基面之認定 

中間層或高樓層隔震之基面如何認定? 
(2) 9.2  靜力分析方法……9.2.3 最小側向位移……9.2.3.1  設計位移 

阻尼比調整係數 B。 
(3) 9.2.3 最小側向位移……9.2.3.2  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 

幾何形狀若不規則之計算(例如長條型建物之修正方式)?另外，可調整隔震裝置之設計以降低偏

心之效果，因此是否須考量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在空間上之分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量偏心

之最劣位置(設計總位移 DTD 與最大總位移 DTM)。 
(4) 9.2.5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9.2.5.3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之限制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與載重組合地震力係數之考慮? 
(5) 9.2.10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及建築物之間隔……9.2.10.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之規定是否應因不同功能需求之建物而有所不同?隔震結構相對隔震層之

剛性大，因此勢必滿足現有規範 0.005 之要求。 
(6) 9.2.10.2  隔震建築物之間隔 

若採用隔震建築則無鄰棟之問題。 
(7) 9.3 動力分析方法……9.3.1  適用範圍 

日本多採用反應譜分析，台灣則多採用非線性歷時分析(較為耗時)。 
(8) 9.3.4 總橫力之調整……9.3.4.2  非線性歷時分析 

總橫力不得小於VS值之百分比似乎有爭議。 
(9) 9.3.5  設計位移之調整 

設計位移一經改變，對建築平面設計(如預留之伸縮縫)影響甚大。 
(10) 9.3.8  非線性動力分析 

建議可否考慮利用多組地震資料取平均，或可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提供地震資料供業界使

用(如三組一般地震資料與三組近斷層資料)。 
(11) 9.3.10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之間隔……9.3.10.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之規定是否應因不同功能需求之建物而有所不同?隔震結構相對隔震層之

剛性大，因此勢必滿足現有規範 0.005 之要求。 
(12) 9.3.10.2  建築物之間隔 

若採用隔震建築則無鄰棟之問題。 
(13)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建議將測試條件以應變為單位，如此可降低因尺寸略作變更而須重新進行實體測試之困擾。如

穩定度試驗，可訂每個循環之側向應變為 300%。 
12. 聯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黃立宗協理針對目前新版耐震設計規範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

物之設計建議如下: 
(1) 位移型阻尼器提供阻尼比之計算。 
(2) 位移型阻尼器列於第十章之適切性探討。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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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二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五月一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討論期初簡報專家學者之建議與意見如下: 
1. 規畫於今年舉辦一隔制震座談會，敦聘國內專家學者講習，並邀請相關業界人士與會，針對目

前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進行討論，以彙整目前業

界之問題與建議。 
2. 解說中須清楚列出相關參考文獻。 
3. 裝置位移型阻尼器才會影響結構勁度，其原理主要仰賴降伏後之遲滯迴圈消散能量(產生塑鉸)，

因此挫屈束制斜撐應屬於結構系統之ㄧ部分，不應屬於制震元件，目前美國規範也朝此方向更

正。有關 BRB(挫屈束制斜撐)、BIB 與 UB 之名稱是否為專利名稱或統稱，可否可於規範中提及

(如 EBF 或 CBF)，屆時將詳細討論。另外，勁度分配與消能多寡之設計空間應保留予結構技師

決定。且結構含位移型阻尼器已於 1.4αyFu中考慮韌性設計，是否還要考慮阻尼修正係數? 
4. 搜尋並參考 JSSI 最新版本(其內容主要偏向營建管理)。 
5. 目前規劃規範修改主要參考 FEMA450(其主要參照 NEHERP)，另外針對目前耐震設計規範相關

建議如下: 
(a) 中小地震、回歸期 475 年與 2500 年設計地震力易造成混淆，其定義有些許不合理之處(一般業

界工程師會誤解為什麼由中小地震或回歸期 475 年設計地震力控制，而不是由回歸期 2500 年設

計地震力控制?且大多數設計案例三者之誤差不超過 10%)。其相關設計理念可參考美國 UBC 規

範。 
(b) 建議設計地震僅考慮 475 年設計地震力(僅提供一組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

係數)，利用考慮用途係數 I 值(I=1.5)為 2500 年之設計地震力，並於譜加速度係數定義一下限值

(等同於 UBC 規範中定義 C/Rw之下限值)。 
(c) 建議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中結構系統容許韌性容量 Ra與韌性容量 R 是否可統一取一代表即可，以

避免造成混淆。 
(d) 1.4αyFu是否應分開考慮?其三者密切相關，可參照美國相關設計規範。 
(e) 可參考日本規定隔震層以上之樓層勁度比。 
6. 之前於另一品質評定計畫中已詳細收錄各類隔制震裝置，考慮可將其列於耐震設計規範附錄中。 
7. 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中規定隔震系統與消能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其防火時效與建築物

之柱、梁、牆、樓版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一致。建議如下: 
(a) 目前隔震層防火措施為隔絕任何產生火源之可能性(即禁止人員進入，或無照明或其他電力設備

易造成電線走火之裝置)，並於其表面噴防火漆，或利用防火板包覆以達阻絕之功效。以上之作

法可適用於底層隔震，但若是中間層(高層)隔震，建商或業主基於容積率之考量，勢必無法將隔

震層禁止使用(甚至有案例將其規劃為停車場)，如此將無法徹底隔絕火源，因此其有檢討之空

間。另外建議隔震系統之防火時效須大於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

以確保隔震層於發生火災時最後破壞。 
(b) 建議額外之消能系統(Supplemental Damper)不須防火保護。 
8. 已於先前品質評定計畫中列出常見之隔制震裝置、其標準施工規範與精度分級。 
9. 建築物地下各層施加之設計水平地震力利用該層深度對應之水平震度修正，其已隱含考慮地下

層容許變位。 
10. 規範中僅列出非線性動力分析方法，是否考慮規定非線性靜力分析(Pushover Analysis)。 
11. 已於先前品質評定計畫中提出。 
12. 須考慮遠域地震與近斷層地震之特性。 
13. 若將中間層隔震納入設計規範，則目前現行耐震設計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將大幅修改。中

間層隔震除基面認定問題外，其亦須考量隔震層以下部分結構勁度與阻尼比對於隔震效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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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規範中須有條文加以解說。 
14. 須建立合理與完善之管理機制，如成立一品質評定中心。建議可針對最大(最小)尺寸或抽樣檢

測，如此將可降低測試數量，以提昇施工效率。 
15. 基本上細部設計仍屬結構技師發揮之空間，若時間允許，可列出摩擦型與滾動支承單自由度系

統計算示範例以作為參考。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三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五月十五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本次會議針對現行規範中第一章通則、第二章靜力分析方法與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提出相關檢討意見，以及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之建議，如下所述。 
(一) 第一章通則與第二章靜力分析方法僅針對第 1~4 點探討，由於其不在本研究案範圍，建議將其

他意見提出給國家地震中心另一耐震設計規範研擬小組討論。 

1. 2.4 節地盤種類之判定方式：剪力波速 sV 習慣上都是採用 SPT-N 值獲得，建議提供這部份

的計算方式(舊規範有提供)。 
2. 2.6 節具剛性非結構牆之建築物，週期採用 T=0.050hn

(3/4)計算。 
(意見) 目前規範訂定為 T=0.050hn

(3/4)，業界之做法仍採用 T=0.070hn
(3/4)(事實上在日前規範研討

會中蔡益超教授亦同意使用 T=0.070hn
(3/4)設計，但須檢核牆之影響效益，牆雖破壞，但

其勁度仍存在，並保有 40%之殘餘強度，須針對其邊界效應進行探討)，若為磚蘠，厚

度 12cm 以下不考慮，厚度 15cm 視為結構牆。建議可採用二階段設計: (1)空構架(不含

牆)設計；(2)評估構架含牆後是否有不良影響(如軟層效應等)。 
3. 1.7 與 2.6 節請增設結構系統 BRB 之法規週期計算方式。FEMA450 將 BRB 與 EBF 列為

同類型之週期計算方式。 
(意見) 建議參考。 
4. 2.6 節 Cu值依表 2-7 計算，此 Cu值與 FEMA table5.2-1 差異甚大(介於 1.4~1.7)。 
(意見) 其週期影響設計地震力甚大。 
5. 1.7 節 SRC 的 R 值：設計地震力較 RC,SS 高，不利 SRC 之推展。 
6. 2.9 節鋼構 ASD：D+L+E<0.878Fy□αy=1.2；RC：1.05D+1.275L+1.4E<0.9Mn□αy=1.5；鋼

構 LRFD：1.2D+0.5L+E<0.9Fy□αy=1。隱含 LRFD 比較保守，照解說方式推得其 αy應小

於 1。 
7. 2.9 節 RC 構造依極限設計法，採 αy=1.5□土木 401-93 的內容已改為 αy=1.0。 
8. 2.10 節近斷層區域，計算 V 時，其計算 SaD 時可取 NA,NV=1.0，但並未明確指出計算 Fu

時，是否亦可採用 1.0(據國家地震中心柴駿甫博士的說法，全部採用 NA,NV=1.0)。 
9. 2.10.2 節計算 FUM時係以 R 取代 Ra，建議應明確表達是否亦應以 T0

M取代 T0
D。 

10. 2.12 節地下部份的設計地震力，依該節的規定一定是由避免最大考量地震崩塌的條文控

制，可否再檢討一下。 
11. 2.16 節檢討 Story Drift 時，用途係數可取 I=1.0；須釐清檢討碰撞距離時，I 可否也比照一

律取 1.0。 
12. 2.18 節垂直地震力：有關”中小度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可修正計算之，對於柱子部份(詳

解說)仍是由最大考量地震控制(0.4
y

DS IS
α2

.
□0.4

y

MS IS
α2

.
)。 

13. 2.18 節解說中所提到的載重組合：0.75(1.4D+1.7L±1.87EQx±0.3x1.8EQv)，土木 401-93 的

載重組合已經另外修正了(1.2D+1.0L+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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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2 節反應譜係數

mu

aD

F
S

⎟⎟
⎠

⎞
⎜⎜
⎝

⎛
或

muM

aM

F
S

⎟⎟
⎠

⎞
⎜⎜
⎝

⎛
是否過於繁瑣？因最後都要調整至靜力。 

15. 表 3-2 與表 3-3 長週期：計算 SaD時，應該採用
1

4.0
B
SDS  or 

S

DS

B
S4.0

？如為 B1，SaD不連續。 

 
(二) 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未來修改方向可參考 FEMA450。 

1. 10.1.2 節消能基本原則：設計地震下韌性小於 Ra，最大考量地震下韌性小於 R。以上原則

之執行困難點如下：(1)結構體降伏點不易求取；(2)最好改取設計地震下位移/最小設計水

平總橫力下位移小於 1.4αyFu。亦即參照 FEMA450，以單一數字 Cd取代台灣規範(1.4αyFu)；
(3)韌性比之限制應定義為 element level 而非 global level，且各種類型桿件之韌性限制應由

規範定義。 
(意見) (1)目前業界對於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之精神仍不甚瞭解，認為主要設計

目標為 10.1.2 節中敘述，對所有消能建築，要求在中小度地震下須完全保持彈性，且

非結構元件無明顯損壞；在設計地震下，使用之韌性不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量 Ra。在

最大考量地震下，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規定之韌性容量 R。因此，在利用非線性靜力

分析(Pushover Analysis)後，須定義其降伏點(定義上相當困難)，以求取其韌性，並檢

核其是否滿足設計地震下韌性小於 Ra，以及最大考量地震下韌性小於 R。此並非第十

章之設計目標，同 1.2 節所述，韌性自動滿足 Ra與 R，不須檢核。 
      (2)Cd 於解說中說明。 
      (3)各種類型元素或桿件之韌性限制應由各專章訂定，耐震設計規範中僅須規定整體結構

(Global Structure)之韌性，而非細部的單一規劃。建議可於解說中說明參考文獻或其

他章節(如 RC, BRB, EBF, …)。 
2. 10.3.1 節線性靜力分析求得構架遲滯能 ΣWFi有相當之困難性。在 ATC-40 中尚且須轉換至

ADRS 來進行數值疊代計算，在純線性分析中樓層位移與遲滯能之轉換更形複雜。 
(意見) 線性靜力分析難以計算遲滯能 ΣWFi，因此可在示範例中說明其困難性(可忽略)，因此無

固定之設計流程，僅概念性敘述，其可參考 FEMA273 線性靜力分析(LSP(Linear Static 
Procedure)是指建築物在某一設計地震需求(design earthquake demand)下，各樓層的桿件

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分析。在 LSP 時假設建築物之勁度永遠不會降伏，

求取一側向力使結構物在不降伏時變位為 δmax，此時之側向力稱為 Pseudo Lateral Load，
做適當的豎向分配，經由推進分析(Pushover analysis)求得當結構物於此側向力時的內力

分佈)。非線性靜力分析可配合 ATC-40(以容量譜法求得鋼筋混凝土結構物的功能績效

點，容量譜法是種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其主要做法為在 ADRS 格式中將容量譜及需求

譜經過一連串疊代過程中找出功能績效點)或 FEMA273 非線性靜力分析。有關 FEMA
之參考文獻可參考最新之 FEMA450。 

      應用位移型阻尼器時，其設計水平譜加速度利用 Bs、B1折減與韌性 R 值(或 Fu)已重複考

慮其構架遲滯能 ΣWFi，須重新評估其合理性。 
3. 10.3.1 節速度型元件『…..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βeff=β+(ΣWvj+ΣEFi)/(4πWk)』，有效阻尼

包含固有阻尼、速度消能元件阻尼和構架遲滯能阻尼的貢獻，如果單獨計算速度消能元件

阻尼，是否可用於折減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除在 10.4.3 節有提到可用來折減第二章之地

震力外，如採第 10.3 節線性分析可否折減？ 
(意見) 應用速度型阻尼器時，其設計水平譜加速度利用 Bs、B1折減與韌性 R 值(或 Fu)已重複

考慮其構架遲滯能 ΣWFi，須重新評估其合理性。如果單獨計算速度消能元件阻尼，不

可用於折減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4. 10.4.1 節歷時之規定可否增加採雙向同時作用之規定(詳 FEMA450 13.2.3.2)? 
(意見) 建議國家地震中心另一耐震設計規範研擬小組討論。 
5. 10.4.3 節『消能建築可按 10.3.1 節所述方式計算有效阻尼比，並依其有效阻尼比適度折減

其設計地震力，但仍須遵守第二章有關中小度地震作用下建物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之限

制。』此一可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比不應包括位移型遲滯能所增加的阻尼，因為在 Fu

已經隱含了非線性韌性反應譜造成地震力的折減。 
(意見) 同 10.3.1 節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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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4 節可否增加 Nonlinear Pushover 之分析方式，而其中有效阻尼=固有阻尼+速度型等效

阻尼。 
(意見) 考慮納入 ATC40 ADRS(Capacity-Demand Spectrum)之做法。 
 

(三) 第九章隔震建築設計。 
1. 9.5.2 節中實體測試有關位移條件之實驗可否修改為利用剪應變控制，或考慮位移與剪應變

控制條件兩者並行(考量如 FPS 無法定義剪應變)。請台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柯鎮洋總

經理將意見直接於規範原文修改，下次會議將針對修改內容討論。 
2. 實體測試規範修訂完畢後，將著手進行示範例。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四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六月五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1. 9.3.10 節中設計地震下與最大考量地震下，與舊版規範比較其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2. 考慮面壓規定的檢核(最大考量地震下之穩定性)。 
3. 檢核最大考量地震下的設計位移不超過臨界位移。 
4. 原規範規定，實體測試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進行試驗，其結果

經確認後始得進行製造生產。本研究團隊建議可針對所有尺寸之最大以及最小尺寸各取兩組進

行測試。 
5. 相關條文建議修改如下: (可參考檔案 0940087319-9_modified) 

(1) 9.2.3.2 節中 ⎥⎦
⎤

⎢⎣
⎡

+
+= 22

121
db
eyDD MTM 修正為 1.5TM TDD D= 。 

(2) 9.2.8 節建議整段刪除。 
(3) 9.2.9 節建議整段刪除。 
(4) 9.2.10.1 節中建議刪除若能證明非結構構材能承受較大層間變位而不致產生影響生命安全之

破壞時，上述限制可酌予放寬，但不得超過 0.01。 
(5) 9.3.10 建議刪除 2 次彎矩之規定。 
(6) 9.4.2.7 節中若所造成之位移不至引致隔震元件或其他建物元件之應力過度或不穩定時，可容

許個別元件的局部上舉，但需增加抗上舉機制。 
(7) 9.5.1 節條文中建議增加供應商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測試結果，該結果並經

簽證技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測試，但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測試。 
(8) 9.5.1 節解說中建議增加相似尺寸意指於國內已有使用案例，且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測試流程

通過者。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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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會議期中簡報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七月十一日  
二、地    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會議室 
三、主 持 人：何所長明錦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洪技師思閩 
1. 建議對於隔震建築於回歸期 2500 年之韌性折減，應予另定。 
2. 建議增列有關日本隔震設計規定之比較。 
3. 本研究暫規劃將規範第 9.3.11 節之條文刪除，建議應先詳查原條文之立意後再議。 
4. 有關抗上舉之規定，建議可參考日本相關規範之條文。 
5. 有關防火時效條文之修訂，建議應參採建管與消防機關之意見。 
6. 有關測試標準之規定，建議可參考日、美現行之相關規定。 
7. 有規地震歷時之選定，除本土地震資料之外，可參考日本之規定。 
8. 建議將規範第 9.5.1 節之「簽証技師」，修正為「技師簽証」。 
9. 規範規定之安全基準必須合理，不宜貿然放鬆，宜多予比較與試算。 
10. 建議應對制震建築給予明確之定義，以規範採用少數制震器之建物。 
11. 有關規範所提測試表格之單位(N/mm²)，應與規範條文之單位一致。 
林建築師鴻志 
1. 期中報告第 23 頁表 2.1 中，編號 I6 之隔震案例，其設計人請修正為高志揚、林鴻志與黃潘宗建

築師，結構技師為許資生。 
2. 規範隔震設計專章中，有關第二道防治機制（Fail Safe）之條文語焉不詳，亦未見其設計方法之

內容，建議應予納入探討。 
3. 折減係數 Bs 與 B1，在規範中已改為查表之方式獲得，不若以往阻尼修正係數 CD，其計算方法

CD=1.5/(40ξ+1)+0.5，又與容量震譜法之揭示之 SRA與 SRV之計算差距甚大，是否需加以探討。 
4. 報告書第 65 頁有關實體測試之垂直壓應力與剪應變規定略嫌複雜，似可在予簡化，例如：可選

取 50kgf/cm²、100kgf/cm²、150kgf/cm²、200kgf/cm²、150kgf/cm²，100kgf/cm²。 
陳教授正誠 
1. 符號及物理量之定義，仍有不清楚之處，請參卓：DTD與 DTM係為計算值，還是規範規定之限

制值？規範中似乎兩者皆有可能，建議使用不同之符號，並可參考如下：DTD稱為「設計總位移」，

而 DTM則稱為「最大總位移」，其是否有不一致的情況，請予探討並定義清楚。 
2. 是否應該規定「強制審查之機制」，需要再以法規層面討論之；假若擔心建商有「撞騙」之疑慮，

建議應採透過「消基會」之方式處裡，至於非屬不動產買賣之案子，似乎不必施予強制審查。 
王協理亭復 
1. 制震建築物、制震裝置、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消能建築物與消能元件等名詞，均於報告中

出現，應予統一。 
2. 建議本報告之附錄，宜增列有關隔震元件與消能元件，其各別之廠家與產品性能等之資料，以

提供使用者參採。 
3. 有關隔震元件之實體測試及性能保証試驗依據標準為何？例如：每一載重之時間、反復載重速

率及試驗環境等規定；未來可否納為中國國家標準(CNS)之規定。 
4. 常態設計風力回歸期 0.5 年之依據為何？似宜依人體之舒適度，而予定之。 
詹教授添全 
1. 分析案例之基本諸元，請予補充。 
2. 國外研修最新之隔震與消能系統，建議以彈性之條文字句納入，如「經結構外審之審查機構認

可之隔震消能系統設計，應由主管建築機關成立特別審查委員會，予以複審。 
3. 實體測試之應力級距，是否太密集，請予以考量。 
4. 實體測試應力級距中 200kgf/cm²應力之規定，如遇為 2000mm 之隔震器，其軸力將高達 6000 餘

噸，目前國內外並無適當機構有能力完成此測試，請予考量降低至合理且可行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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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體測試與性能保證測試建議移由以 CNS 專案委託研究為宜，以落實「標準與「規範」之分離。 
6. 國內實例調查資料不全，建議以專案處理為宜，以免發生錯誤! 
7. 評定機制應予列入，以結合目前試驗由審查機構審查之不合理現象。 
8. 橋樑隔震案例日益增多，橋樑規範不足之處，大多引用本規範，建議測試部分宜考慮橋樑可引

用之範圍。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八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七月二十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1) 9.2.5.2 節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建議修定如下（參考 92 年舊版規範）： 

9.2.5.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VS，依下式計算： 

eD D
S

y

K DV
α

=
         

(9-8)

 

解 說 ：  

eD D

y

K D
α

為由隔震系統傳入上部結構之水平力，即 eD D

y

K D
α

為上部結構之彈性設計地震力，其中起

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αy同第二章 2.9 節之規定。由於隔震的原理是隔絕大部分的震動進入結構而

不希望於設計地震下建築物的上部結構有任何桿件產生降伏，故於設計地震下不考慮結構系統地震

力折減係數 uF 。且設計隔震系統上方結構時，此總橫力 VS 不必再乘以載重係數。 
(2) 回覆期中簡報專家學者提問與意見如下 
洪技師思閩 
1. 建議對於隔震建築於回歸期 2500 年之韌性折減，應予另定。 

回歸期 475 年地震採保守彈性設計，為設計地震力之檢核；然而，回歸期 2500 年地震之目的為

最大位移穩定性檢核，因此本研究團隊已於期中報告中建議刪除 9.3.2 節（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

性容量），即不考慮隔震建築物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亦不須檢核隔震系統以上結

構之韌性需求。 
2. 建議增列有關日本隔震設計規定之比較。 

有關日本隔震設計規定之比較，請台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柯鎮洋總經理負責提供。或建議

可採另案研究。 
3. 本研究暫規劃將規範第 9.3.11 節之條文刪除，建議應先詳查原條文之立意後再議。 

在建議刪除 9.3.2 節之條件下，已不考慮隔震建築物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因此

9.3.11 節刪除。建議可進行非線性靜力分析（Pushover Analysis），以檢核隔震系統以上結構各層

之極限層剪力強度。 
4. 有關抗上舉之規定，建議可參考日本相關規範之條文。 

國內規範 9.4.2.7 節中已隱含有關抗上舉之規定。建築物隔震系統之抗傾倒力矩不得小於傾倒力

矩，建築物隔震系統之傾倒力矩以設計地震力之 1.5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依照隔震系統上部構造

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其隱含意義為在隔震系統上部構造物之高寬比不大於 4 的條件下，其隔震

元件不會產生局部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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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規範   0.9 1.2 0.15 0.45 0.09 5
2 2
B H HW W B H

B
× = × × ⇒ = ⇒ =  

建議修改 0.9 1.5 0.15 0.45 0.1125 4
2 2
B H HW W B H

B
× = × × ⇒ = ⇒ =  

 
 
 
 
 
 
 
 
 
 
 

 
日本規範拉力規定為 10kg/cm2，待查明後詳述。 

5. 有關防火時效條文之修訂，建議應參採建管與消防機關之意見。 
隔震層若不為使用空間則不考慮防火時效，故僅針對隔震層為使用空間進行討論。複審時將請

建研所行文消防機關進行討論，耐震設計規範中僅原則性敘述規定即可。 
6. 有關測試標準之規定，建議可參考日、美現行之相關規定。 

目前已參考日本（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與美國（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現行之相關規定。 
7. 有規地震歷時之選定，除本土地震資料之外，可參考日本之規定。 

日本與台灣板塊運動性質不同，故地震歷時僅考慮台灣區域，此應為耐震設計規範第二、三章

參考範圍，第九、十章不需特別敘述。 
8. 建議將規範第 9.5.1 節之「簽証技師」，修正為「技師簽証」。 

修正如下：「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測試結果，其結果並經該結

構設計之簽證技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測試，但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測試。」 
9. 規範規定之安全基準必須合理，不宜貿然放鬆，宜多予比較與試算。 

目前僅將不合理處建議修訂，無貿然放寬。 
10. 建議應對制震建築給予明確之定義，以規範採用少數制震器之建物。 

目前安裝制震裝置可折減 15%結構反應，便稱為制震建築。未來研擬至第十章時將會詳細討論。 
11. 有關規範所提測試表格之單位(N/mm²)，應與規範條文之單位一致。 

遵照辦理。 
林建築師鴻志 
1. 期中報告第 23 頁表 2.1 中，編號 I6 之隔震案例，其設計人請修正為高志揚、林鴻志與黃潘宗建

築師，結構技師為許資生。 
已於期中報告修正。 

2. 規範隔震設計專章中，有關第二道防治機制（Fail Safe）之條文語焉不詳，亦未見其設計方法之

內容，建議應予納入探討。 
規範並無強制規定第二道防治機制，僅敘述於解說中，原則上提示設計者，由設計者自行發揮。 

3. 折減係數 Bs 與 B1，在規範中已改為查表之方式獲得，不若以往阻尼修正係數 CD，其計算方法

CD=1.5/(40ξ+1)+0.5，又與容量震譜法之揭示之 SRA與 SRV之計算差距甚大，是否需加以探討。 
目前規範並無規定容量震譜法，未來研擬至第十章時將會詳細討論。 

4. 報告書第 65 頁有關實體測試之垂直壓應力與剪應變規定略嫌複雜，似可在予簡化，例如：可選

取 50kgf/cm²、100kgf/cm²、150kgf/cm²、200kgf/cm²、150kgf/cm²，100kgf/cm²。 

已修改如下：「在垂直壓應力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

2150kgf cm 、
2100kgf cm 、

250kgf cm 下，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陳教授正誠 
1. 符號及物理量之定義，仍有不清楚之處，請參卓：DTD 與 DTM 係為計算值，還是規範規定之限

制值？規範中似乎兩者皆有可能，建議使用不同之符號，並可參考如下：DTD 稱為「設計總位

B/2 

H/2 

0.9W 1.5*0.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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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而 DTM則稱為「最大總位移」，其是否有不一致的情況，請予探討並定義清楚。 
DTD和 DTM為計算值，於解說中說明 DT M之計算結果不必大於 1.5DTD。 

2. 是否應該規定「強制審查之機制」，需要再以法規層面討論之；假若擔心建商有「撞騙」之疑慮，

建議應採透過「消基會」之方式處裡，至於非屬不動產買賣之案子，似乎不必施予強制審查。 
可建議施行，但不須於規範中詳列。 

王協理亭復 
1. 制震建築物、制震裝置、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消能建築物與消能元件等名詞，均於報告中

出現，應予統一。 
建議參考日本相關用詞，本報告中將統一使用制震建築物與制震元件名詞。 

2. 建議本報告之附錄，宜增列有關隔震元件與消能元件，其各別之廠家與產品性能等之資料，以

提供使用者參採。 
可提供有關隔震元件與消能元件各別之廠家與產品性能等之參考報告文件，其不須列於規範中。 

3. 有關隔震元件之實體測試及性能保証試驗依據標準為何？例如：每一載重之時間、反復載重速

率及試驗環境等規定；未來可否納為中國國家標準(CNS)之規定。 
可提供給 CNS，視其是否採用。 

4. 常態設計風力回歸期 0.5 年之依據為何？似宜依人體之舒適度，而予定之。 
常態設計風力回歸期 0.5 年依據為人體之舒適度而訂定。 

詹教授添全 
1. 分析案例之基本諸元，請予補充。 

目前尚未進行分析案例，待規範修訂後予以補充。 
2. 國外研修最新之隔震與消能系統，建議以彈性之條文字句納入，如「經結構外審之審查機構認

可之隔震消能系統設計，應由主管建築機關成立特別審查委員會，予以複審。 
已於第九章加入建議如下：「因隔震建築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

統，故本章中規定一系列的測試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度與阻尼依這些測試結果而定，不能滿

足這些測試步驟的隔震系統應經主管機關核可後認定。」 
3. 實體測試之應力級距，是否太密集，請予以考量。 

已修改如下：「在垂直壓應力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

2150kgf cm 、
2100kgf cm 、

250kgf cm 下，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4. 實體測試應力級距中 200kgf/cm²應力之規定，如遇為 2000mm 之隔震器，其軸力將高達 6000

餘噸，目前國內外並無適當機構有能力完成此測試，請予考量降低至合理且可行之範圍。 
國內目前無 2000mm 之隔震器，若未來有設計 2000mm 之隔震器，可經由結構外審審查以調整

測試內容。 
5. 實體測試與性能保證測試建議移由以 CNS 專案委託研究為宜，以落實「標準與「規範」之分離。 

建議實體測試部分由ＣＮＳ專案委託研究。性能保證測試因與設計相關，無法由 CNS 專案委託

研究。 
6. 國內實例調查資料不全，建議以專案處理為宜，以免發生錯誤! 

請建研所陶其駿研究員協助提供。 
7. 評定機制應予列入，以結合目前試驗由審查機構審查之不合理現象。 

目前試驗結果不經結構審查機構審查。可參考過去品質評定相關報告。 
8. 橋樑隔震案例日益增多，橋樑規範不足之處，大多引用本規範，建議測試部分宜考慮橋樑可引

用之範圍。 
橋樑規範正修訂中，已考慮隔震設計案例。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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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九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七月三十一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1. 

9.2.3.2  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 
        隔震系統中之隔震元件設計總位移 DTD與最大總位移 DTM應包含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心

與隔震系統剛心不重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心估計不準而引起之意外扭轉所造成之額外位移；而

此類扭矩之計算，應考慮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在空間上之分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量偏心之最劣

位置。其設計總位移 DTD 與最大總位移 DTM不得小於依下式計算所設定之值： 

BTSgD eMaMM /
4

2
2 ⎥⎦
⎤

⎢⎣
⎡=
π

                            (9-3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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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121
db
eyDD MTM                         (9-2b3b) 

DTM之值不必大於1.5DTD 
其中， 
DM ：隔震系統之最大考量位移。(隔震系統之剛心相對於基面的位移) 
SaM：工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第二章規定，但長周期不受不得小於 MSS4.0 之限制。 

TeM ：沿考慮方向，隔震建築物於最大考量位移時之有效振動週期(sec)，依9.2.4節規定。 
Y   ：沿垂直於地震加載力方向所測得之隔震元件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距離(m)。 
E    ：實際偏心與意外偏心之總合；實際偏心為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平

面距離。意外偏心取建築物最大平面尺寸之5%。 
D    ：結構最長之平面尺寸。 
B     ：沿垂直於d之方向所測得之結構最短平面尺寸。 

若隔震系統經由適當配置可以抵抗扭轉，再經由詳細分析所得之設計總位移DTD與最大總位移

DTM小於(9.2)式計算所得之值，則可採用較小之值，但分別不得小於設計位移DD 與最大考量位移DM 

之1.1倍。 
對於隔震系統及隔震元件之穩定性證明測試，應以(9-2b)式計算所得最大總位移DTM，但其值

不必大於1.5DTD，並依9.5.2.4節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之規定驗證之。  

 
2. 

9.2.5.1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應以一般耐震結構之規定進行設計，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Vb，依下

式計算： 

                   0.8
eD D

b
y

K DV
α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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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eD ：沿考慮之水平方向，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有效勁度。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見(9-1)式。 

解 說 ：  
隔震系統之示意圖如圖 C9.3 所示。其中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αy同第二章 2.9 節之規定傳入隔震

系統下方結構之總橫力 Vb，在設計時不必再乘以載重係數。 
 
3. 

9.5.2.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9.5.2.2.1  垂直載重試驗 

在 垂 直 壓 應 力 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

2150kgf cm 、 2100kgf cm 、 250kgf cm 下，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9.5.2.2.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50kgf cm 下，進行二十個循環測試，每個循環測試之水平力為隔震元件所

承受之常態載重 (風力、溫度變化等)。 
9.5.2.2.3  不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下，進行循環

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50%、100%、150%、200%、250%及

200%。每一種位移進行三個循環試驗。 
9.5.2.2.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00kgf cm 下，進行十個循環測試，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橡

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200%。 
9.5.2.2.5  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各為 2200kgf cm 與 220kgf cm 下，分別進行三個循環測試，每個循環之側

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DTM隔震元件在DTM下或1.5DTD（取小者）所對應之橡膠總厚度的剪

應變為300%。 

解說： 
200%之剪應變不得小於隔震系統中隔震元件之設計總位移DTD，300%之剪應變不得小於隔震系

統中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 DTM或1.5DTD。 
 
4. 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是否採原則性研擬修訂，初步提案如下： 

(1) 含被動消能元件之分析應考慮結構牆及非結構牆之影響。 
(2) 僅針對額外加裝之消能元件探討（Supplemental Damping）。 
(3) 考慮將原耐震規範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納入耐震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設

計中之ㄧ節，或以附錄（Appendix）呈現。 
5.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十次會議時間為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八月七日星期一下午3:00於國震中心209會議室，請建研所長官務必出席給予第

十章修訂指導意見。 
6. 參考日本相關制震建築物設計規範。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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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間：九十五年八月二十一日  
二、地    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葉組長祥海 
四、與會專家學者: 葉超雄教授、蔡益超教授、蔡克銓主任、姚昭智教授、詹添全教授、王亭復協

理、柯鎮洋總經理、郭錫卿經理、黃立宗協理、陶其駿研究員                           
五、會議記錄：(略) 
六、主席致詞：(略) 
張國鎮主任： 
1. 針對目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本研究團隊建議研修條文與解說如附

件，並附上修訂說明，請各位與會專家學者參考並給予本團隊寶貴意見。 
2. 針對原 9.1.1 適用範圍，本設計規範目前僅適用於設計概念為延長週期之隔震裝置。 
3.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建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設計地震力乘一放

大因子保守設計，隔震層以下且地面層以上之結構，其設計地震力不得小於

' '

0.8
aD

b
y

S WV
α

+ ，其中

'
aDS 與

'W 分別為隔震層以下且地面層以上之結構工址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與重量，其設

計概念為若單獨考慮隔震層以下且地面層以上之結構，其振動週期較小，對應之工址設計水平

加速度反應譜係數則較為大，因此考慮一放大因子
1

0.8
以作為懲罰因子。 

4.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 200%TDD ≤ ，則以水平

剪應變 200%為測試條件；反之，若 200%TDD > ，則以 DTD為測試條件。 
葉組長祥海：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 9.5.2.2.1，9.5.2.2.3 有關垂直壓應力規定條件，建議是否可於

解說闡明。 
2. 建議是否於規範中納入施工規定標準與說明。 
蔡益超教授： 
1. 針對原 9.1.1 適用範圍，建議將目前已研究應用成熟之隔震裝置納入適用範圍。 
2.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可單獨分析計算隔震層以上結構，利用其

傳遞下來之剪力設計隔震層以下之結構，若隔震層以上結構僅佔整棟建築一小部分（如立面或

平面尺寸），則會低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反應，建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設計地震力乘一放大因子

保守設計。 
3. 針對原 9.3.2 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目前業界設計均在考慮最大考量地震下，隔震層以上

結構可利用非結構牆增加本身勁度，以保持彈性設計（設計流程簡易）；若考慮將本節刪除，即

不規定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則須詳細規定隔震層以上結構須作韌性配筋設

計，或部分韌性配筋設計（其設計不容易，且部分韌性 R 要求值亦不小），以確保隔震系統以上

結構之韌性需求不得超過容許韌性容量。 
4. 針對原 9.3.10.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需考慮 P −Δ產生之二次彎矩，其對於柱設計影響甚

為重要。 
5. 針對原 9.4.2.7 傾倒，隔震裝置於面壓規定下，其承壓面受拉應力若不超過 10kgf/cm2，不致產生

傾倒。 
6.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設計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

應力小於規定之測試條件，是否有破壞之疑慮。 
7.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實體測試為針對個案設計，

建議其與性能保證測試區分清楚。 
蔡克銓主任： 
1. 針對 9.1.1 適用範圍，建議定義清楚適用之隔震裝置（如橡膠支承墊或滑動支承等），其使用原

件之分析原理或測試則屬於新材料新工法之研究範疇。 
2.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隔震層以上結構設計精神為彈性設計，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建

議須詳細研究其動力行為，並考慮若隔震層於地震作用下若產生傾斜導致之效應。 
3. 針對原 9.3.2 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建議隔震層以上結構利用非結構牆增加本身勁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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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強柱弱梁設計。 
4.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200%之剪應變為測試條件，

是否應考慮納入設計條件。 
5. 針對原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建議須通過台灣認可之評定機構或試驗機構。 
6.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此條文可讓隔震裝置生產廠

商可先行針對規定條件進行測試。 
姚昭智教授：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此條文可讓隔震裝置生產廠

商針對規定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先行進行實體測試，須說明廠商是否可提出本身

試驗數據參與工程競標。 
2.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建議說明其是否有測試數量

之規定。 
詹添全教授：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隔震裝置承壓面積太大，

即須施加較大之軸力，則國內是否有可以配合之試驗機構進行測試。目前國內的實驗單位若無

法因應測試需求，則於國外進行測試，建議說明相關配套補充，並將審查條文說明清楚，以保

障國內施工品質。 
2. 針對原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設計垂直載重若非整數，可以保守之測試條

件進行試驗。 
王亭復協理： 
1. 針對原 9.3.2 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若考慮將本節刪除，即不規定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

非線性歷時分析，則須詳細規定隔震層以上結構須作韌性配筋設計（如箍筋 135o彎鉤）。 
2. 建議是否於規範中納入施工規定標準與說明。 
3. 建議是否於規範中納入耐震補強說明。 
柯鎮洋總經理 
1. 針對原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台灣則主要以 FEMA 為參考依據，日本規定

之測試條件則以參考 ISO 為主，回歸期 475 年設計地震力對應之水平剪應變約為 150%，回歸期

2500 年之地震最大考量地震對應之水平剪應變約為 250%，隔震縫為 30~40cm。 
黃立宗協理 
1. 針對原 9.5.1 通則，結構設計之簽證技師較為暸解其設計所需之隔震裝置，因此實體測試應經由

設計者核可，至於性能保證測試則可由監造單位負責核定。 
決議： 
1. 針對 9.1.1 適用範圍，本文刪除「9.1.1 本章規定所未能涵蓋之隔震系統，其所使用之分析原理與

測試得經特殊結構審查通過後使用。」 
2. 針對 9.1.4 基面之認定，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應用應做更深入之研究與案例分析。 
3. 針對 9.5.1 通則，本文修訂為「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測試結果，

該結果並經結構設計或監造人簽證，並經國內評定機關審查通過者，得不須進行實體測試，但

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測試。」 
4. 針對 9.5.1 通則，解說修訂為「相似型式意指於國內已有使用案例，且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測試

流程通過者。相似尺寸定義為隔震支承之尺寸與設計參數（設計位移 DD、有效勁度 KeD與消能

面積 AT）相差 15%以內者。供應商測試報告之有效期限為三年。」 
5. 針對 9.5.2.1 與 9.5.5.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修訂為「水平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針對 9.5.2.2 與 9.5.5.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修訂為「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七、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十一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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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回覆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問題如下： 
1. 針對目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本研究團隊建議研修條文與解說如附

件，並附上修訂說明，請各位與會專家學者參考並給予本團隊寶貴意見。 
2. 針對原 9.1.1 適用範圍，本設計規範目前僅適用於設計概念為延長週期之隔震裝置。 
3.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建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設計地震力乘一放

大因子保守設計，隔震層以下且地面層以上之結構，其設計地震力不得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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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 200%TDD ≤ ，則以水平

剪應變 200%為測試條件；反之，若 200%TDD > ，則以 DTD為測試條件。 
葉組長祥海：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 9.5.2.2.1，9.5.2.2.3 有關垂直壓應力規定條件，建議是否可於

解說闡明。 
答覆:可於解說中闡明(柯技師)。 
2. 建議是否於規範中納入施工規定標準與說明。 
答覆:施工法由各廠商提供，不同施工有不同方法，且本規範為耐震設計規範，施工規範由各支承訂

定不同而不同，建議由建研所另行規定。 
蔡益超教授： 
1. 針對原 9.1.1 適用範圍，建議將目前已研究應用成熟之隔震裝置納入適用範圍。 
答覆: 針對 9.1.1 適用範圍，本文已決議刪除「9.1.1 本章規定所未能涵蓋之隔震系統，其所使用之分

析原理與測試得經特殊結構審查通過後使用。」，並刪除「非建築結構物之隔震設計，得依照本章之

規定辦理。」條文內容。 
2.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可單獨分析計算隔震層以上結構，利用其

傳遞下來之剪力設計隔震層以下之結構，若隔震層以上結構僅佔整棟建築一小部分（如立面或

平面尺寸），則會低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反應，建議隔震層以下之結構設計地震力乘一放大因子

保守設計。 
答覆:隔震層為基面層，中間層隔震以下建築保持彈性，基面層以下建築彈性設計，週期至少為隔震

層週期的 1/10，1 樓彈性勁度至少比隔震層上方大 10 倍。 
3. 針對原 9.3.2 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目前業界設計均在考慮最大考量地震下，隔震層以上

結構可利用非結構牆增加本身勁度，以保持彈性設計（設計流程簡易）；若考慮將本節刪除，即

不規定進行最大考量地震下之非線性歷時分析，則須詳細規定隔震層以上結構須作韌性配筋設

計，或部分韌性配筋設計（其設計不容易，且部分韌性 R 要求值亦不小），以確保隔震系統以上

結構之韌性需求不得超過容許韌性容量。 
答覆:若僅考慮設計回歸期為 475 年，結構應保持彈性，則須進行韌性設計;惟若考慮設計回歸期為

2500 年，且考慮鋼筋混凝土結構牆體之影響後，結構仍保持彈性，則不需韌性配筋，且不需檢核強

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 
若考慮設計回歸期為 2500 年，結構仍保持彈性（可含非結構牆），則不需韌性配筋，且不需檢核強

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 
4. 針對原 9.3.10.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需考慮 P −Δ產生之二次彎矩，其對於柱設計影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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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 
答覆:在非隔震層的 P −Δ效應很小，故不考慮，而隔震層本身的 P −Δ效應則會考慮在內。 
5. 針對原 9.4.2.7 傾倒，隔震裝置於面壓規定下，其承壓面受拉應力若不超過 10kgf/cm2，不致產生

傾倒。 
答覆: 
6.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設計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

應力小於規定之測試條件，是否有破壞之疑慮。 
答覆:可二擇一（位移或剪應變）。 
7.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實體測試為針對個案設計，

建議其與性能保證測試區分清楚。 
答覆: 實體測試與性能保證測試均可針對個案或相關測試條件進行。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十二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九月二十九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回覆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問題如下： 
蔡克銓主任： 
1. 針對 9.1.1 適用範圍，建議定義清楚適用之隔震裝置（如橡膠支承墊或滑動支承等），其使用原

件之分析原理或測試則屬於新材料新工法之研究範疇。 
2. 針對原 9.1.4 基面之認定，隔震層以上結構設計精神為彈性設計，若為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建

議須詳細研究其動力行為，並考慮若隔震層於地震作用下若產生傾斜導致之效應。 
3. 針對原 9.3.2 隔震建築物之容許韌性容量，建議隔震層以上結構利用非結構牆增加本身勁度，並

採強柱弱梁設計。 
4.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200%之剪應變為測試條件，

是否應考慮納入設計條件。 
答覆:於設計解說中說明 
5. 針對原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建議須通過台灣認可之評定機構或試驗機構。 
答覆:當國內有能力時須於國內進行測試 
6.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此條文可讓隔震裝置生產廠

商可先行針對規定條件進行測試。 
姚昭智教授：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此條文可讓隔震裝置生產廠

商針對規定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先行進行實體測試，須說明廠商是否可提出本身

試驗數據參與工程競標。 
答覆:測試數據結果須有第三者在場證明，且其與競標無關。 
2.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建議說明其是否有測試數量

之規定。 
詹添全教授： 
1. 針對原 9.5.2 實體測試中建議新增之水平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若隔震裝置承壓面積太大，

即須施加較大之軸力，則國內是否有可以配合之試驗機構進行測試。目前國內的實驗單位若無

法因應測試需求，則於國外進行測試，建議說明相關配套補充，並將審查條文說明清楚，以保

障國內施工品質。 
答覆:目前國外實體測試結果由國內技師核可，建議測試後需送回原結構審查單位審查。 
針對原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設計垂直載重若非整數，可以保守之測試條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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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試驗。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會議期末簡報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十一月二十日  
二、地    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會議室 
三、主 持 人：葉組長祥海                           
四、會議記錄：李台光、陶其駿、陳柏端 
五、主席致詞：(略)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吳技師鎮鯤）： 

1.建議透過國內隔震與被動消能元件之供應廠商，蒐集相關元件或材料之基本參數(可供設計及審查

者之使用)，並納為設計手冊之中。 

2.由於目前隔震元件規定所需進行之相關試驗，國內尚無適當之設備，因此相關該項試驗可在那些

國家執行，及試驗項目，可於文中再補充。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林建築師鴻志)： 

1.報告中請列入簡報中有關隔震案例之各項數據。 

2.建議增加位移型消能器之構架，於計算地震力時，採用之 R值如何認定。 

3.報告書第 4.2 節有關靜力側推分析中，係以黏彈性阻尼器(速度型)為主要探討之對象，是否理論

可行？ 

陳教授正誠： 

1.建議將尚未成熟的條件及條文，移到解說之說明。 

2.報告書第 9章及第 10 章，是否均要對其設計審查加以規定。 

3.隔震系統之維護非常重要，建議加強相關觀念之宣導及實質的維護計畫。 

4.建議再研擬隔震結構及被動消能結構之「特別監督」項目。 

5.消能元件與耐震結構系統元件之分野，應注意其一致性。 

王技師亭復： 

1. 報告書第 39 頁之地震力豎向分配，若採用樓層高度之分配方式，似仍可接受(FEMA368,450)，可

省去計算 Ui與 Ux的步驟。 

2 報告書第 42 頁，設計回歸期 2500 年結構仍保持彈性及 475 年結構應保持彈性，是否須進行韌性

設計或配筋，其意涵未明，宜更清礎加以說明。 

3.實體及性能保證試驗提供二種方法之選擇，二種之比較及區別宜在解說中說明。是否會選其中一

種產生不保守或過度保守之情況。又第二種似僅限於橡膠元件之適用。 

4.報告書第 62 頁之含被動消能系統之線性分析中，等值線性分析應有結構系統、高度及裝置起碼之

規定限制。在線性分析既使最大考量地震下，應容許構架有非線性行為，則其如何計算。 

5.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Pushover Analysis)之結構系統，應有使用上之限制，其條件如何？又其既

為非線性行為，則結構本身即容許在設計地震時，有非線性行為，其構架之反應及阻尼 Hβ 如何

計算，且予規範。 

6.報告書第 10.5.2.1 節所新增之條件，宜列於第 10.3 節中說明。 

詹教授添全：  

1.設計示範例，請加入動力分析案例。 

2.設計示範例，缺消能系統案例。 

3.報告書第 9.5.1 節，建議於「…其結果並經該結構設計之簽證技師核可者，」之敘述，增列「且

經主管機關指定評定機構認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試驗。 

4.報告書第 9.6.1 節，同上建議加註。 

5.報告書第 10.7.2.4 節只要提供下列資料「並經主管機關指定評定機構認可者，」，則可不需經過

實體試驗。 

6.建議維護檢查將定期檢查之時間點，予以列入(如裝設後五年、十年，以後每十年，委託檢查機構

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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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組長祥海： 

1.消能元件設計之適用規範，如仍以綱要性之規定，各種元件則須提供設計、施作之手冊，以使正

確導入結構系統，請於研修條文或解說中明示。 

2.部分工程案例引用少數(不足)之消能元件，卻宣稱為「制震結構」，故其正確之制震結構，宜在條

文解說宣示，以免混淆。 

六、散會 
 

九十五年度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

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第十八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五年十二月一日  
二、地    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張主任國鎮                           
四、會議記錄：(略) 
五、主席致詞：(略) 
以下針對期末簡報審查委員之意見做一檢討與回覆。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吳技師鎮鯤）： 

1.建議透過國內隔震與被動消能元件之供應廠商，蒐集相關元件或材料之基本參數(可供設計及審查

者之使用)，並納為設計手冊之中。 

回覆:將於 96 年研擬設計、施作之手冊。 

2.由於目前隔震元件規定所需進行之相關試驗，國內尚無適當之設備，因此相關該項試驗可在那些

國家執行，及試驗項目，可於文中再補充。 

回覆:遵照辦理。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林建築師鴻志)： 

1.報告中請列入簡報中有關隔震案例之各項數據。 

回覆:於期末報告列入附錄。 

2.建議增加位移型消能器之構架，於計算地震力時，採用之 R值如何認定。 

回覆:R 值皆依照第二章訂定之值，不因增加消能器而改變 R 值。 
3.報告書第 4.2 節有關靜力側推分析中，係以黏彈性阻尼器(速度型)為主要探討之對象，是否理論

可行？ 

回覆:目前常用之應用分析軟體於非線性歷時分析若有窒礙難行之情況，此方法不失為一可行之途，

其理論依據是以等效線性勁度考慮黏彈性阻尼器勁度與構架勁度，並以等效阻尼比降低反應譜所

對應之值。 

陳教授正誠： 

1.建議將尚未成熟的條件及條文，移到解說之說明。 

回覆:遵照辦理。 

2.報告書第 9章及第 10 章，是否均要對其設計審查加以規定。 

回覆:遵照辦理。 

3.隔震系統之維護非常重要，建議加強相關觀念之宣導及實質的維護計畫。 

回覆:遵照辦理。 

4.建議再研擬隔震結構及被動消能結構之「特別監督」項目。 

回覆:遵照辦理，惟特別監督項目份屬於第十一章而非第九與第十章。 

5.消能元件與耐震結構系統元件之分野，應注意其一致性。 

回覆:遵照辦理。 

王技師亭復： 

2. 報告書第 39 頁之地震力豎向分配，若採用樓層高度之分配方式，似仍可接受(FEMA368,450)，可

省去計算 Ui與 Ux的步驟。 

2 報告書第 42 頁，設計回歸期 2500 年結構仍保持彈性及 475 年結構應保持彈性，是否須進行韌性

設計或配筋，其意涵未明，宜更清礎加以說明。 

3.實體及性能保證試驗提供二種方法之選擇，二種之比較及區別宜在解說中說明。是否會選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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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產生不保守或過度保守之情況。又第二種似僅限於橡膠元件之適用。 

回覆:實體試驗在確認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各別消能元件之消能性質與穩定性，性能保證試驗在證實

設計中所使用消能元件之力學性質，而消能元件之力學性質除另有規定之外，須先經實體試驗驗

證後使得生產製作，將不會產生不保守或過度保守之情況；第二種僅限於橡膠元件適用。 

4.報告書第 62 頁之含被動消能系統之線性分析中，等值線性分析應有結構系統、高度及裝置起碼之

規定限制。在線性分析既使最大考量地震下，應容許構架有非線性行為，則其如何計算。 

回覆:已在解說中說明。 

5.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Pushover Analysis)之結構系統，應有使用上之限制，其條件如何？又其既

為非線性行為，則結構本身即容許在設計地震時，有非線性行為，其構架之反應及阻尼 Hβ 如何

計算，且予規範。 

回覆:已在解說中說明。 

6.報告書第 10.5.2.1 節所新增之條件，宜列於第 10.3 節中說明。 

回覆:將審慎討論評估其適宜性後決定。 

 
詹教授添全：  

1.設計示範例，請加入動力分析案例。 

2.設計示範例，缺消能系統案例。 

回覆:已列入期末報告附錄。 

3.報告書第 9.5.1 節，建議於「…其結果並經該結構設計之簽證技師核可者，」之敘述，增列「且

經主管機關指定評定機構認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試驗。 

回覆:遵照辦理。 

4.報告書第 9.6.1 節，同上建議加註。 

回覆:遵照辦理。 

5.報告書第 10.7.2.4 節只要提供下列資料「並經主管機關指定評定機構認可者，」，則可不需經過

實體試驗。 

回覆:遵照辦理。 

6.建議維護檢查將定期檢查之時間點，予以列入(如裝設後五年、十年，以後每十年，委託檢查機構

定期檢查)。 

回覆:遵照辦理，將於解說中列入裝設後每十年，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認可機構定期檢查。 

葉組長祥海： 

1.消能元件設計之適用規範，如仍以綱要性之規定，各種元件則須提供設計、施作之手冊，以使正

確導入結構系統，請於研修條文或解說中明示。 

回覆:將於 96 年研擬設計、施作之手冊。 

2.部分工程案例引用少數(不足)之消能元件，卻宣稱為「制震結構」，故其正確之制震結構，宜在條

文解說宣示，以免混淆。 

回覆:參照「隔制震建築設計、安裝及管理機制之研究」中所述「與未加制震裝置之主結構體相較，

加制震裝置之結構受震動力反應（如每層最大位移、每層最大加速度或能量等）須至少減小

15%。」，將此列入參考文獻以供參考。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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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隔震建築物設計 

9.1.1  適用範圍 
本章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四十九條之二之規定訂定，適用於一般建築物使用隔

震系統於基面之設計地震力及分析計算方式。本章未規定之事項，應按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適

用之工程設計規範之規定辦理。本章規定之隔震系統，其所進行之分析與設計應經特殊結構審

查通過後使用。  

解說：  
隔震建築物結構體及隔震元件之設計地震力計算方式規定於9.2節與9.3節；隔震系統與

結構系統之設計細部要求規定於9.4節中；隔震系統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規定於9.5節
中；設計與施工之審查則規定於9.6節中。 

本章所指之隔震系統，為一種或多種隔震元件及（或）阻尼元件所組成，在地震作用下，

使結構週期延長，隔震元件及（或）阻尼元件消散大部分地震能量之系統。其至少須具備下列

基本要件： 
（1）在垂直方向上具有足夠的剛性及承載容量來承受上部結構的重量。 

隔震系統在垂直方向應具足夠剛性以承受上部結構重量為必備的先決條件，一個結

構如不能安穩的承受本身的載重，則更不可能承受地震力之破壞。 
（2）在強震作用下，水平方向具有足夠的柔性以延長結構週期，隔離地震震波進入建築物，

降低水平地震力。 
較大的柔性代表結構具有較長的週期，因為一般地震的重要週期大多在0.1秒~1秒之

間，而一般傳統建築的基本振動週期也大都在此範圍內，因此會有較大的震動。隔震系

統可延長建築物的週期至2秒以上，使建築物因地震而產生的加速度反應(圖C9.1)可大量

減少，故可降低地震力對建物之作用力。 
（3）具有消能裝置以控制建築物因週期延長所可能導致的位移增加 

由於隔震系統的高柔度，上部結構對於基礎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相對位移，同時由圖

C9.1的地震反應譜可看出，當結構週期增加時加速度反應會減小，但位移反應反而會增

加。結構物的相對位移不能太大，否則會造成結構不穩定，因此隔震系統須有消能裝置

以減少相對位移。 
（4）須具足夠之水平勁度以抵抗風力。 

雖然在抗震方面，隔震系統若具有越低的水平勁度越好，但是它仍應具有最低適宜

的水平勁度以抵抗風力。 
（5）須具足夠的回復勁度(recenter stiffness)，使隔震結構在經過地震後能夠回復到原來位置。 
（6）基於耐震防災設計之需求，隔震系統得考量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免發生意外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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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9.1  隔震設計基本原理 

 
第二防制系統的設計，以不影響隔震系統於設計地震作用下之功能為原則。任一隔

震系統有其能承受之極限設計地震，超出此極限地震時，則隔震系統將因過大的變位反

而失去其功能。為防止因隔震失去功能而造成結構物的毀損傾倒，故一隔震系統建築仍

須有第二道之防制系統，以提供意外時之保護。 
 

9.1.2  隔震設計基本原則 
本章所訂隔震建築物之設計基本原則為，對所有隔震建築物，要求在設計地震下，隔震系

統能正常發揮功能，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保持彈性，非結構元件無明顯損壞。對未能符合

9.2.1節規定之隔震建築物，除上述要求外，還須考量在最大考量地震下，隔震系統仍能正常發

揮功能，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容許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規定之容許韌性容量，

及非結構元件無嚴重損壞產生。 

解說：  
在設計地震下，隔震設計的基本原則，超過傳統結構的要求。隔震結構能避免上部建築物

結構體的於設計地震下之損壞和降低非結構構材的損壞程度，並保護建築物各類設備，減免使

用機能損失。對於能符合9.2.1節規定之隔震建築物，因其幾何形狀及動力行為較為單純，所以

僅須以回歸期為475年的設計地震進行隔震系統與上部結構之分析與設計，使於設計地震下，

隔震系統能正常發揮功能，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能保持彈性。對未能符合9.2.1節規定之隔震

建築物，因其幾何形狀或動力行為較為複雜，所以除須進行設計地震下之分析與設計外，還進

一步要求此類隔震建築物要進行回歸期為2500年之最大考量地震下的非線性歷時分析，於此分

析中，容許隔震系統上部之結構體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9.3.2節規定之容許韌性容

量。 
 

9.1.3  基本設計要求 
隔震建築結構及結構體每一部分結構體均應以符合本章及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耐震設計條文

部分之規定，並據以設計。 
建築物側向力抵抗系統及隔震系統之設計，應考慮所規定之設計地震所產生之變形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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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解說：  
本章所規定之設計地震力為設計之最小地震力值，任何設計均不得低於該值。 

 

9.1.4  基面之認定 
基面係指地震輸入建築物之水平面，或可將其上方之構造視為振動體之水平面。 

解說：  
對基礎隔震建築結構而言，基面係指隔震層底面。 

 

9.1.5  隔震系統之穩定性 
隔震系統在最大總位移時，其垂直荷載構件之穩定性，應以所需之解析與試驗作為佐證。 

 

9.1.6  規則性與不規則性結構 
每一隔震建築結構須按隔震系統及其上部結構的配置情形，區分為下列規則性結構或不規

則性結構 
 (一)不規則性結構 
    (1)上部結構的配置上或形狀上，有顯著的不規則性者。一般之不規則性如表1.1與1.2所示。 
    (2)結構具有表1.1所列一種或多種不規則性時，應視為具有立面上不規則性者。 
    (3)結構具有表1.2所列一種或多種不規則性時，應視為具有平面上不規則性者。 
    (4)隔震層有扭轉不規則性者。 
(二)規則性結構 
      非屬上述不規則性結構者。 

解說：  
在大地震中發現許多結構配置不良的不規則性結構，是致使結構體發生破壞的主因。不規

則性結構主要是如第一章中所述之立面、平面不規則或地震力傳遞路徑不規則或不連續。一般

規則性的建築物在地震中的彈性反應較易掌握，消能的方式較穩定，但不規則性結構的反應則

較難瞭解。 
 

9.1.7  分析方法之選擇 
隔震建築物之耐震分析，可採用9.2節規定之靜力分析方法，或9.3節規定之動力分析方

法；其分析方法之選擇，應分別依據該節有關適用範圍之規定。 

解說：  
本章共提供三種不同分析方法以決定設計地震力。第一種方法是靜力分析法以簡單的側向

力公式（與第二章的靜力方法相似），考慮震區、地盤類別及隔震結構的週期和阻尼等，以決

定設計位移及設計地震力，適用於能符合9.2.1節規定之幾何形狀與動力行為較為單純的隔震建

築物。對於幾何形狀較複雜或特別柔軟等之不能符合9.2.1節規定的隔震建築物則除應使用動力

分析法（反應譜分析或歷時分析）進行設計地震下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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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靜力分析方法 
9.2.1  適用範圍 
         符合下列規定之隔震建築物，可依本節之規定計算地震力，並以靜力法進行結構分

析。地震力可假設單獨分別作用在建築物之兩水平主軸方向。 
1. 隔震系統及其上方之結構屬於規則性配置者。 
2. 結構隔震後之有效週期Te小於或等於2.5秒者。 
3. 結構座落於第一及第二類地盤且距第一類活動斷層有適當距離者。 
4. 隔震系統具下列之屬性者： 

 (1) 隔震系統能產生回復力，如9.4.2.4節所定者。 
 (2) 隔震系統具有明顯不受加載率影響之力與位移特性者。 

解說：  
靜力分析法之適用範圍限制較為嚴格，在這些限制下，將迫使大部分的隔震系統皆需使

用動力分析。但靜力分析法仍可為初步設計之根據。另所謂距第一類活動斷層有適當距離者，

係指該工址不屬於第2.5節所規定之近斷層區域，或工址雖屬近斷層區域但近斷層調整因子

AN =1及 VN =1者。 

 

9.2.2  隔震系統變位特性 
隔震結構之最小側向地震設計位移與設計地震力應基於此隔震系統之變位特性而定。 
以本章之要求所設計的隔震系統，其變位特性應包含風束制系統之效應。 
隔震系統之變位特性應以符合9.5節之方式進行試驗證明。 

 

9.2.3 最小側向位移 
9.2.3.1  設計位移 
        隔震系統於設計地震下，應經設計使能抵抗沿結構每一水平主軸方向所產生之設計位移

DD： 

                 BTSgD eDaDD /
4

2
2 ⎥⎦
⎤

⎢⎣
⎡=
π

                                            (9-1) 

其中，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隔震系統之剛心相對於基面的位移) 
SaD：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第二章規定，但長周期不受不得小於 DSS4.0 之限制。 

B     ：阻尼比修正係數，依9.2.4節規定計算。 
TeD ：沿考慮方向，隔震建築物於設計位移時之有效振動週期，依9.2.4節規定。 

解說：  
隔震建築所受之彈性水平地震力可由下式表示  

     V C Ws=         (C9.1) 

其中， C s 為地震力係數，在 5 % 阻尼比情形下為  
     aDs SC =                   (C9.2) 

其中，W為隔震系統所支承之上部結構靜載重，Cs為地震力係數。隔震系統因含有消能裝

置其阻尼比較高，因此不能像一般建築的耐震設計規範均假設為5%，阻尼比修正係數 B 即是

用來調整反應譜因阻尼比不同而產生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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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隔震建築在考慮週期延長及阻尼比增加的情況下，於所考慮之振動方向的地震力係數 Cs 
可表示為 

BSC aDS /=                     (C9.3) 

而隔震建築的水平設計位移，可由反應譜加速度與反應譜位移的關係求得，即 

DeDaD DTBgS 2)/2(/ π=                                           (C9.4) 

移項後可得   

2
24 eDaDD TS
B

gD
π

=                                                     (C9.5) 

 

9.2.3.2  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 
        隔震系統中之隔震元件設計總位移 DTD與最大總位移 DTM應包含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心與

隔震系統剛心不重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心估計不準而引起之意外扭轉所造成之額外位移；

而此類扭矩之計算，應考慮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在空間上之分佈及隔震系統以上結構質量偏心

之最劣位置。其設計總位移 DTD 與最大總位移 DTM依下式計算： 

BTSgD eMaMM /
4

2
2 ⎥⎦
⎤

⎢⎣
⎡=
π

                                                        (9-2) 

⎥⎦
⎤

⎢⎣
⎡

+
+= 22

121
db
eyDD DTD                                                       (9-3a) 

⎥⎦
⎤

⎢⎣
⎡

+
+= 22

121
db
eyDD MTM                                                      (9-3b) 

DTM之值不必大於1.5DTD 

 
其中， 
DM ：隔震系統之最大考量位移。(隔震系統之剛心相對於基面的位移) 
SaM：工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第二章規定，但長周期不受不得小於 MSS4.0 之限

制。 
TeM ：沿考慮方向，隔震建築物於最大考量位移時之有效振動週期(sec)，依9.2.4節規定。 
Y   ：沿垂直於地震加載力方向所測得之隔震元件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距離(m)。 
E    ：實際偏心與意外偏心之總合；實際偏心為隔震系統以上結構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

平面距離。意外偏心取建築物最大平面尺寸之5%。 
D    ：結構最長之平面尺寸。 
B     ：沿垂直於d之方向所測得之結構最短平面尺寸。 

若隔震系統經由適當配置可以抵抗扭轉，再經由詳細分析所得之設計總位移DTD與最大

總位移DTM小於(9.3)式計算所得之值，則可採用較小之值，但分別不得小於設計位移DD 與最大

考量位移DM 之1.1倍。 
對於隔震系統及隔震元件之穩定性試驗，應以(9-3b)式計算所得最大總位移DTM，並依

9.5.2.1.5節或9.5.2.2.5節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之規定驗證之。  

解說：  
隔震系統的配置應盡量將上部結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偏心減至最小程度，如此才能

將扭矩所造成隔震元件的位移降低，此處跟傳統結構耐震設計一樣，在兩水平方向上，需考慮

最小意外偏心。 
(9-3)式提供較簡化之公式以計算扭轉所造成之反應，式中偏心值 e 取最大平面尺寸的

5%，則對於方型建築物，由扭轉所造成結構體角隅處設計位移增加約15%而對長方型建築物，

最大可達30%，(9-3)式較適於估算具有均勻勁度分佈的隔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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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扭轉而造成額外增加之位移，對於那些勁度集中在建築物周圍的隔震系統或某些滑移

型的隔震系統，減小質量偏心將有助於降低扭轉所造成之位移，故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若

經計算證明較（9-3）式小，則可取該較小之值，但設計總位移亦不得小於設計位移DD與最大

總位移不得小於最大考量位移D M之1.1倍，且設計總位移 DTD所對應之剪應變不宜大於200%。 
最大總位移DTM 係考慮工址所能預期之最大考量地震地表搖動程度計算所得隔震系統中隔

震元件之側向位移，其計算結果不必大於1.5DTD，DTM包含因實際及意外扭轉造成之額外位

移，用於下列情況： 
（1）隔震系統或其某一元件之穩定度驗証。 
（2）建築物隔震間隙之設計。 
 

9.2.4  有效振動週期及阻尼比修正係數 
        隔震建築物於設計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D 及於最大考量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M 應基

於隔震系統之變位特性依下式而定： 

gK
WT
eD

eD π2=                                                              (9-4a) 

gK
WT
eM

eM π2=                                                             (9-4b) 

其中， 
KeD：沿考慮之水平方向，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有效勁度。 
KeM：沿考慮之水平方向，隔震系統在最大考量位移下之有效勁度。 
W   ：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總靜載重。 
G   ：重力加速度。 
阻尼比修正係數B依下式所定  

SBB = ； 0TTe <                                                           (9-5a) 

1BB = ； 0TTe ≥                                                           (9-5b) 

其中，Te為設計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D 或最大考量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M，BS與B1

為第三章表3-1規定之短週期與長週期結構之阻尼比修正係數，其與隔震系統之等效阻尼比 eξ
有關，隔震系統於設計位移下之等效阻尼比 eDξ 及於最大考量位移下之等效阻尼比 eMξ 依下式

計算： 

][
2
1

2
DeD

TD
eD DK

A
π

ξ =                                     (9-6a) 

2

1 [ ]
2

TM
eM

eM M

A
K D

ξ
π

=                                     (9-6b) 

其中，ATD為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遲滯迴圈面積總和 ，ATM為隔震系統在最大考量位移

下之遲滯迴圈面積總和。 

解說：  
由於隔震系統之水平勁度遠低於上部結構，故於隔震建築的第一振態中，上部結構之變形

很小，整個上部結構幾乎以一剛體運動，所以(9-4)式隔震結構之有效週期計算即不考慮上部結

構的變形。 
本章中，沿考慮之水平方向上，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平均有效勁度KeD 應取所有隔震

元件在設計位移下之平均有效勁度之總和，而每一隔震元件之平均有效勁度keD 應由9.5.2.1.3節
或9.5.2.2.3節在設計位移下的循環試驗試驗所建立的三個遲滯曲線中(如圖C9.2)，分別計算這三

個遲滯曲線之有效勁度後所得之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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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i
eDeD kK

1

        (C9-6) 

而 ∑
=

=
3

13
1

i

i
eDeD kk         (C9-7) 

且 
D

iii
eD D

FFk
2

−+ −
=         (C9-8) 

其中， 
m   ：隔震系統內，隔震元件之數目。 

eDk ：各個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之平均有效勁度。 

i
eDk ：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第 i 個循環試驗下的有效勁度。 

Fi
+
、 Fi

−
：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第i個循環試驗中正向及負向之最大剪力。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見(9-1)式。 

F+

水平力

水平位移
D(設計位移)

D

F-

 

   K keff eff
j

m

=
=
∑

1
 ；  k keff eff

i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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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  k
F F

Deff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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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C9.2  第 m個隔震器在第 i個循環載重下的遲滯迴圈  

 
阻尼比異於5%時之阻尼修正係數B(BS或B1)，依照第三章表3-1之規定取值。隔震系統之

等效阻尼比ξ e ，係根據隔震系統之遲滯迴圈而定義如下： 

S

D
e E

E
π

ξ
4

=                                                        (C9-9) 

其中， ED 為隔震系統單一迴圈所消散之能量(即為ATD)； ES 為隔震系統之彈性應變能，其值

等於 

2

2
1

DeDS DKE =                        (C9-10) 

將(C9-10)式帶入(C9-9)式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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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DeD

TD
eD DK

A
π

ξ =                              (C9-11) 

(C9-11)式中，ATD（總面積）應取所有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之遲滯曲線面積之總和，

而每一隔震元件之遲滯曲線面積應由9.5.2.1.3節或9.5.2.2.3節在設計位移下的循環試驗試驗所建

立的三個遲滯曲線，分別計算這三個遲滯曲線之面積後所得之平均值。 
 

9.2.5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9.2.5.1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應以一般耐震結構之規定進行設計，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Vb，

依下式計算： 

                   0.8
eD D

b
y

K DV
α

=
 

                                    (9-7) 

其中， 
 KeD ：沿考慮之水平方向，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有效勁度。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見(9-1)式。 

解說：  
隔震系統之示意圖如圖C9.3所示。其中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αy同第二章2.9節之規定。 

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

在隔震元件間傳遞力量的結構元件

隔震元件

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

隔震元件

隔離交界面

消能元件 消能元件

 
圖 C9.3  隔震系統示意圖  

 

9.2.5.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VS，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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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D
S

y

K DV
α

=
         

(9-8)

 

解說：  

eD D

y

K D
α

為由隔震系統傳入上部結構之水平力，即 eD D

y

K D
α

為上部結構之彈性設計地震

力，其中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αy同第二章2.9節之規定。由於隔震的原理是隔絕大部分的震

動進入結構而不希望於設計地震下建築物的上部結構有任何桿件產生降伏，故於設計地震下不

考慮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 

 

9.2.5.3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之限制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VS 之值不可小於下列諸值： 

1. 由設計風載重計算所得之基層剪力。 
2. 使隔震系統發揮功能所需之側向地震力的1.5倍，該側向地震力包括軟化性隔震系統之降伏

強度、犧牲性風束制系統之極限強度或滑動性隔震系統之靜摩擦力等。 

解說：  
這些限制的目的在於避免上部結構在隔震系統還未完全發揮功能前即提早降伏，故須分

別確定(1)隔震系統的降伏強度。(2)遇強震時，犧牲性風束制系統欲脫離上部結構所須之力或

滑移型隔震系統的靜摩擦力。 
 

9.2.6 地震力之豎向分配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所受之最小總橫力Vs，應依下式豎向分配於隔離交界面以上之

各層： 

ii

n

i

xx
Sx

uW

uWVF
Σ
=

=

0

                                           (9-9) 

其中， 
Wx：建築物第x層之重量。 

iW ：建築物第i層之重量(當i =0時， 0W 為隔震系統上面建築物底版之重量)。 

 ux：以fx 作用於隔震建築物各樓層之水平方向後，第x層所產生之位移，fx 依下式計算： 

i

n

i

x
DeDx

W

WDKf
Σ
=

=

0

                                    (9-10) 

作用在第x層之橫力 xF 依該層質量之分佈，分配於該層平面。每一結構性元件之應力應視

為將力 xF 施加於基層上方之適當樓層時所得之效應來作計算。 

解說：  
     本節地震力之豎向分配僅適用於基礎隔震。 

由於隔震建築的第一振態幾乎全部集中在隔震系統，上部結構的變形極小，如圖C9.4(a)，
因此所示以建築物各層樓重量為水平力，施加於隔震建築物各樓層之水平方向後，各樓層所產

生之位移為豎向分配之依據。在一般非隔震建築總橫力的分佈則如圖C9.4(b)所示，成倒三角形

分佈。隔震系統上面建築物底版之重量 oW 須加入地震力的豎向分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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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隔震建築 (b) 一般建築 

圖 C9.4 隔震建築與一般建築的地震側力分佈  
 

9.2.7  結構分析模式之模擬 
隔震建築物之結構模擬應如 2.13 節之規定，盡量反應實際情形，力求隔震系統、幾何形

狀、質量分佈、構材斷面性質等之模擬能夠準確。 
隔震系統應使用依照 9.2.2 節之要求所建立或經試驗證明之變位特性以為模擬。 
隔震系統之模擬應具有下列之細節： 

(1) 考慮隔震元件之空間配置。 
(2) 考慮上部結構質量偏心之最劣位置，以計算位於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平移（兩個水平方

向）及扭轉。 
(3) 估算作用於單一隔震元件上之傾倒及揚升力。 
(4) 若隔震系統之力與位移特性受垂直加載或雙側向加載之影響時，隔震系統之模擬應能考慮

此影響。 

解說：  
隔震結構分析模式之模擬，應儘量反映實際的情形，如此獲得的內力才較具正確性。 
 

9.2.8  意外扭矩 
隔震建築物意外扭矩之考量方式同第二章2.15節之規定。 

解說： 
參考第二章2.15節之解說。 
 

9.2.9  傾倒力矩 
構造物之設計，應能抵禦地震引致之傾倒作用。任一層須抵抗之傾倒力矩為其上各層依

9.2.6節分配所得地震力所產生之力矩。 

解說： 
地震力對建築物引起之傾倒力矩效應，均可在結構分析中反映出來。 

 

9.2.10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及建築物之間隔 
9.2.10.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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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在設計地震力作用下，每一樓層與其上、下鄰層之相對側向位移除

以層高，即所謂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應不得超過0.005 yα 。計算位移時應考慮平移與扭轉

位移。 

解說： 
由於隔震系統檢核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係在設計地震下，高於2.16節的地震，因此隔震系

統上方結構之側向力抵抗系統應具有足夠的勁度與強度，以避免較大的層間相對位移，避免非

結構構材產生破壞。 
隔震結構之最大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視分析方法不同而異，反應譜分析法及歷時分析

法時結構之層間容許相對側向位移角依9.3.9節之規定。 
 

9.2.10.2  隔震建築物之間隔 
為避免地震時引起之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隔震建築物應留設適當之間隔，

其間隔為 )(6.0 rTD DD + ，其中， rD 為上部結構在設計地震力作用下對其底版之相對位移。

另為避免地震時隔震建築物碰撞周遭擋土壁或其它阻礙物而影響隔震系統功能，隔震建築物與

周遭擋土壁或其它阻礙物間之最小間距須大於最大總位移DTM。需要考慮 Δ−P 效應者，其計

算之位移亦應包括此效應。 

解說： 
由於相鄰兩棟建築物反向運動，且最大位移同時發生的或然率不高，因此可乘以0.6。 

 

9.2.11  垂直地震效應 
隔震建築物仍應考慮垂直地震效應，對應此效應時，應考慮隔震元件之垂直向勁度及位於

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垂直向勁度。考慮垂直地震效應時，垂直向之設計譜加速度係數 SaD,V 依

第二章中(2-22)式計算。 

 

9.3 動力分析方法 
9.3.1  適用範圍 
1. 反應譜分析： 

未能符合第9.2.1節之規定者，反應譜分析法可用於設計隔震建築物在設計地震下之分析。 
2. 非線性歷時分析： 

非線性歷時分析法可用於設計所有隔震結構。 

解說： 
動力分析的方法可分為反應譜分析及非線性歷時分析兩種。反應譜分析法可依設計反應譜

並考慮隔震設計之等效週期與阻尼比而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之地表加速度歷時則須由設計反

應譜衍生。 
針對符合第9.2.1節之規定者，若僅僅進行第9.2節設計靜力分析(彈性設計)，結構保持彈性，

則須進行部份韌性配筋，但不需檢核強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針對未能符合第9.2.1節之規定

者，若僅僅進行設計回歸期為475年之動力分析，則須進行韌性配筋；若進行設計回歸期為2500
年之動力分析，且考慮牆體之影響後，結構仍保持彈性，則不需考慮韌性配筋，亦不需檢核強

柱弱樑及極限層剪力。 
 

9.3.2 加速度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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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譜分析採用之經阻尼比修正係數B(BS或B1)修正後之水平加速度反應譜SaD/B，依第三

章表3-1之規定；非線性歷時分析所採用之水平加速度歷時紀錄，其5%阻尼比之反應譜需與水

平加速度反應譜 aDS 相符，依第三章表3-1及3.2之規定，但長周期不受不得小於 0.4 DSS 之限

制。 

解說： 
進行反應譜分析時，由於所採用之方法為等效線性分析，故其設計反應譜須能反應出隔震

系統所貢獻之等效阻尼比，因此反應譜分析所用之設計反應譜須考慮阻尼比修正係數B ( BS或

B 1) 。而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時由於假設之阻尼比為5%，故阻尼比修正係數值等於1.0，所輸入

之地震波加速度歷時依9.3.7節規定。 
 

9.3.3 總橫力之調整 
任一方向動力分析的設計總橫力，為動力分析所得總橫力依下列規定調整而得： 

9.3.3.1  反應譜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析所得之總橫力除以0.8

後不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若其配置為規則型，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析所得之總橫力

不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且不得小於9.2.5.3節所定之限度。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若其配置為不規則型，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析所得之總橫

力不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且不得小於9.2.5.3節所定之限度。 
9.3.3.2  非線性歷時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歷時分析所得之總橫力除以

0.8後不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若其配置為規則型，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歷時分析所得之總

橫力不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60%。且不得小於9.2.5.3節所定之限度。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若其配置為不規則型，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歷時分析所得之

總橫力不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且不得小於9.2.5.3節所定之限度。 

解說： 
動力分析所得之設計總橫力，通常會小於靜力分析者，為增加需進行動力分析建築物之安

全性，因此訂定設計總橫力之下限。 
 

9.3.4  設計位移之調整 
不論使用反應譜分析法或非線性歷時分析法，任一方向動力分析所得隔震系統之位移應依

下列規定調整： 
(1) 隔震系統之設計總位移不得小於(9-3a)式所定DTD值之90%。 
(2) 隔震系統之最大總位移不得小於(9-3b)式所定DTM值之80%。 

上述之下限，其估算應使用依9.2.3.2節規定之DTD及DTM值，其中可用 '
DD 及 MD′ 代替DD及

DM值，而 DD′ 及 MD′ 由下式所定： 

2)/(1 eD

D
D

TT
DD

+
=′

        

(9-11a) 

2)/(1 eM

M
M

TT
DD

+
=′

        

(9-11b) 

其中，TeD 及 TeM 分別為沿考慮方向上隔震結構於設計位移及最大考量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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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9-4)式所述。T 為考慮固定基礎時上部結構之基本振動週期，依第二章2.6節之規定計

算，但2.6節中之 nh 於此為指隔震交界面至屋頂面之高度。 

解說： 
動力分析所得位移通常會小於靜力分析者，為增加需進行動力分析建築物之安全性，因此

將隔震系統之位移調高。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彈性、固定基礎基本振動週期 T 之經驗計算公

式，與第二章2.6節中所採用者相同。 
 

9.3.5  結構動力分析模式 
9.3.5.1  通則 

動力分析時，隔震建築物之結構模擬應盡量反應實際情形，力求隔震系統、幾何形狀、質

量分佈、構材斷面性質及土壤與基礎結構互制等之模擬能夠準確。 
9.3.5.2  隔震系統 

隔震系統應使用依照9.2.2節之要求所建立或經試驗證明之變位特性以為模擬。 
隔震系統之模擬應具有下列之細節： 

(1) 考慮隔震元件之空間配置。 
(2) 考慮質量偏心之最劣位置，以計算位於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平移（兩個水平方向）及扭

轉。 
(3) 估算作用於單一隔震元件上之傾倒及揚升力。 
(4) 若隔震系統之力與位移特性受垂直加載、雙側向加載或加載率之影響時，隔震系統之模擬

應能考慮此影響。 
9.3.5.3  隔震結構 
9.3.5.3.1  位移 

每一樓層之最大位移、及橫跨隔震系統之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應使用此隔震結構之

模式計算，而該模式中應加入此隔震系統及側向力抵抗系統之非線性元件之力與位移特性。 
具有非線性元件之隔震系統，包含(但不僅限於)未能滿足9.2.1節第4項準則之系統。 

9.3.5.3.2  耐震元件之力與位移 
        滿足下列要求之側向力抵抗系統，其耐震元件之力與位移得使用隔震結構之線彈性模型作

計算    
(1) 對於非線性隔震系統所假設之擬彈性特性為基於隔震系統之最大有效勁度。 
(2) 所有側向力抵抗系統之耐震元件於設計地震下仍保持彈性。 

解說： 
動力分析時，建築物結構模擬之原則與靜力分析模擬原則相似。動力分析時尚須注意各樓

版扭轉慣性矩的計算是否正確，此外，若考慮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時，也要做正確之

計算。 
 

9.3.6  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隔震建築之動力分析若以多振態反應譜法進行時：   

(1)  所考慮之振態數目應使x向、y向及扭轉方向之有效質量和均已超過建築物總質量的 90%。 
(2) 建築物甚不規則時，地震輸入的方向應多考慮幾個角度。進行振態間之疊加時，宜採用

CQC法則，惟若振態間之週期不甚相近，可採用SRSS疊加法。 

解說： 

    反應譜分析須依9.3.2節所規定之5%阻尼比彈性反應譜進行。其分析流程基本上類似於靜力

分析之迭代方法，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及等效阻尼比可依假設之隔震系統設計位移估算之。但

隔震系統之等效阻尼比不應大於30%。隔震結構之振動模態可分隔震振態及非隔震振態兩種。

隔震振態所對應之週期較長，其主要變形集中於隔震系統之變形，而其所對應之等效阻尼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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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複合阻尼比概念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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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9-12) 

其中， 

( )ξ e j ：第j振態之等效阻尼比。 

Ki     ：第i構件之勁度矩陣。 

K      ：整體系統之勁度矩陣。 

φ j     ：第j振態之振態形狀向量。 

( )φ j i ：第i構件在第j振態所對應自由度之振態形狀向量 

iξ     ：第i構件之阻尼比，包含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及其它構件之黏阻尼。 

     根據(C9-12)式所得之 je )(ξ 值可將第j振態所對應之5%阻尼比彈性反應譜值除以 je )(ξ 所

對應之阻尼比修正係數B(BS或B1)，以考慮等效阻尼比之效應。對於非隔震振態，其分析方法可

依一般反應譜分析法進行；其阻尼比假設為5%，但若考慮其系統阻尼比小於5%，則阻尼比修

正係數值將大於1.0，反應譜值須相對地予以放大。若只為了計算地面以上的物理量，如隔震

層的總剪力或地面以上構材的內力時，有些振態幾無貢獻。在此種情況下，所須疊加的振態數

可改採有效振態質量和超過建築物地面以上總質量的90%以上便可。 
 

9.3.7  非線性動力分析 
隔震建築之動力分析若以非線性歷時分析法進行時，非線性歷時分析時須以隔震元件之遲

滯模式為之。所輸入之地震紀錄，至少取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錄，其應能確切

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量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

紀錄，其5%阻尼比反應譜於0.2TeD(TeM)至1.5TeD(TeM)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度值不得低於

設計(最大考量)譜加速度值之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不得低於設計(最大考量)譜加速度

值之平均值，其中TeD(TeM)為隔震建物於設計位移(最大考量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用。 

解說： 
參考第三章3.6節之解說。輸入之地震紀錄，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若以地震紀錄之反應

譜在長周期（TeD）範圍，應考量土壤之長周期反應特性。 
 

9.3.8  動態扭矩 
動力分析各層所產生之動態扭矩必須考慮，可算得動態偏心距、加上意外偏心距後，以等

值靜態地震力來施加。如動力分析直接取構材內力來振態疊加，因意外偏心不易加入，可將各

層質心偏移計算質心 ±5% 建築物平面尺度的四個位置，逕行進行動力分析設計之。 

解說： 
參考第三章3.7節之解說。 

 

9.3.9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之間隔 
9.3.9.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在設計地震下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由反應譜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包含：隔震系統之垂直變形所造成之位移角）不得超過0.005 yα 。 

9.3.9.2  建築物之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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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地震時引起之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根據動力分析算得之建築物之間

隔，需符合9.2.10.2節之規定。 

 

9.3.10  垂直地震效應 
隔震建築物垂直地震效應之考慮依9.2.12節規定。 

解說： 
參考第三章 3.11 節之解說。 
 

9.4  隔震建築物設計詳細要求 
9.4.1 通則 

隔震系統及其上部結構系統應依本節之規定，並符合本規範其他各章節條文之要求事項。 

 

9.4.2  隔震系統 
9.4.2.1  環境狀況 

除風與地震所造成之載重外，隔震系統之設計並應考慮其他環境狀況，包含老化效應、潛

變、疲勞、作業溫度及潮溼或破壞性物質之影響。 
9.4.2.2  抗風 

隔震系統以上之建築物，應能抵抗設計規範所定之風力。隔震系統之抗風裝置應能使隔震

系統上方建築物之側向位移符合風力規範之限制。 
9.4.2.3  防火 

隔震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其防火時效與建築物之柱、梁、牆、樓版或其他構材

之防火時效一致。若隔震層為使用空間，則隔震系統之防火時效經審查應大於建築物之柱、

梁、牆、樓板或其他構材之防火時效。 
9.4.2.4  側向回復力 
隔震系統應具適當之回復力，於任何垂直力加水平力下，其勁度應為正值。 

9.4.2.5  側向位移限制 
隔震系統得適當配置位移束制裝置，使隔震系統之最大側向位移不超過最大總位移

TMD 。 

9.4.2.6  垂直加載穩定性 
隔震系統之所有構材承受最大垂直載重 1.2QD+0.5QL+⏐QE⏐及最小垂直載重 0.8QD–⏐QE⏐作

用下須能保持穩定。其中 QE應包括水平及垂直設計地震效應。 
9.4.2.7  傾倒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抗傾倒力矩不得小於傾倒力矩。傾倒力矩應以設計地震力之 1.5 倍計

算，抗傾倒力矩則依照隔震系統上部構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 
若所造成之位移不至引致隔震元件或其他建物元件之應力過度或不穩定時，可容許個別元

件的局部上舉，但需增加抗上舉機制。 
9.4.2.8  檢測與更換 
(1) 隔震建築需有能滿足設計需求之檢測及維護計畫。 
(2) 隔震建築需留設供檢查及更換所有隔震構材及元件之通道與空間。 
(3) 監造者及結構設計者需於隔震建築核發使用執照前，完成隔震系統及界面區域所有構件之

最終檢查。 
(4) 隔震系統構件之修復及更換需在有隔震建築設計或施工經驗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監督下進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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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9  品質管制 
結構設計者應依第 9.5 節之規定提供隔震元件之品質試驗計畫。 

 
9.4.3  結構系統 
9.4.3.1 隔震系統上方建築物 

隔震系統上方建築物之結構構材應提供設計所需之韌性。 
9.4.3.2 地震力之水平傳遞 

隔震系統上方建築物之樓版或其他結構構材須具有連續性及足夠的勁度、強度、韌性來傳

遞不均勻之地震力。 
 

9.4.4  非結構構材 
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體及附件、永久性非結構構材及附件以及支承於結構體之設

備的附件均須符合本規範第四章之規定。 

解說： 
建築物隔震系統之傾倒力矩以設計地震力之 1.5 倍計算，抗傾倒力矩依照隔震系統上部構

造物重量之 0.9 倍計算，其隱含意義為限制隔震系統上部構造物之高寬比，使其隔震元件較不

易產生局部上舉。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9.5.1  通則 

在採用隔震裝置前，須藉實體試驗以確認隔震元件之地震行為是否與原設計相符。實體試

驗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進行試驗，其結果經確認後始得進行製

造生產。實體試驗所用的試體不得再使用於建造結構上。在試驗進行時，試體每個迴圈的力和

位移皆應予以記錄。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元件試驗結果，其結果

並經該結構設計之簽證技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試驗，但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

試驗。 

解說：  
因隔震建築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故本章中規定一系列

的試驗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度與阻尼依這些試驗結果而定，不能滿足這些試驗步驟的隔震系

統應經主管機關核可後認定。 
相似尺寸意指於國內已有使用案例，且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試驗流程通過者。相似尺寸定

義為隔震支承之尺寸與設計參數(設計位移DD、有效勁度KeD與消能面積AT)相差15%以內者。

供應商試驗報告之有效期限為三年。 
 

9.5.2  實體試驗 
實體試驗可利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或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依照不同隔震元件之特

性，擇一試驗條件進行水平力試驗。 
9.5.2.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2.1.1  垂直載重試驗 

在 垂 直 壓 力 為
1 1( )
4 2D L EQ Q Q+ + 、

1 1( )
2 2D L EQ Q Q+ + 、

3 1( )
4 2D L EQ Q Q+ + 、

1( )
2D L EQ Q Q+ + 、

3 1( )
4 2D L EQ Q Q+ + 、

1 1( )
2 2D L EQ Q Q+ + 、

1 1( )
4 2D L EQ Q Q+ + 下，進

行垂直載重試驗。  
9.5.2.1.2  常態載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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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載重為QD+QL下，進行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最大力量或位移為隔震元

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 (風力、溫度變化等) 或其所對應之位移。 
9.5.2.1.3  不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行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設計位移DD的 
0.25、 0.50、 0.75、1.0、1.25及1.0倍。每一種位移進行三個循環試驗。 
9.5.2.1.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行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設計位移

DD。 
9.5.2.1.5  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 

在垂直載重各為 ELD QQQ ++
2
1

與 ED QQ − 下，分別進行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側

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DTM。 E 為包含水平及垂直設計地震效應產生之軸力。 
9.5.2.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9.5.2.2.1  垂直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

2150kgf cm 、 2100kgf cm 、 250kgf cm 下，進行垂直載重試驗。 

9.5.2.2.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50kgf cm 下，進行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水平力為隔震

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 (風力、溫度變化等)。 
9.5.2.2.3  不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50kgf cm 、 2100kgf cm 、 2150kgf cm 、 2200kgf cm 下，進行

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50%、100%、150%、

200%、250%及200%。每一種位移進行三個循環試驗。 
9.5.2.2.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為 2100kgf cm 下，進行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

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200%。 
9.5.2.2.5  隔震元件穩定度試驗 

在垂直壓應力各為 2200kgf cm 與 220kgf cm 下，分別進行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

之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DTM。 

 

9.5.3  隔震元件特性之決定 

隔震元件在第 i 個循環試驗下的有效勁度
i
ek 可由下式決定： 

 
i

iii
e

FFk
Δ
−

=
−+

2
                                                              (9-12) 

其等效阻尼比
i
eξ 則為： 

 22
1

i
i
e

i
di

e k
E
Δ

=
π

ξ                                                               (9-13) 

    
+

iF 、
−

iF ：該循環試驗中正向及負向之最大剪力。 

    iΔ  ：該循環試驗中正向及負向最大位移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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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k   ：該循環的有效勁度。 

    Ed
i  ：消能能力為 9.5.2.1.3 節或 9.5.2.2.3 試驗中隔震元件在不同位移振幅時所得之單一循環

迴圈面積。 

 

9.5.4  試驗結果檢核 
試驗結果必須滿足下列要求方可接受，若其中任一要求無法符合時，實體須重新設計、製

作及試驗。 
9.5.4.1   所有試驗之受力－變形關係圖的切線勁度必須為正值。 
9.5.4.2   依9.5.2.2.1節之試驗，垂直勁度之變異度應在 20%± 範圍內。 

9.5.4.3  依9.5.2.1.2節或9.5.2.2.2節之試驗，在常態設計風力(回歸週期為0.5年)下，隔震元件的變

位應在10mm範圍內。 
9.5.4.4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每一種試驗位移下任一循環的有效勁度與其三個循

環的平均有效勁度差異須在±10%以內。即 

 %10≤
−

e

e
i
e

k
kk

 (9-14) 

i
ek ：任一個循環的有效勁度值 

ek ：平均有效勁度 

9.5.4.5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所有兩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度值之差不得大於

10%。即 

 
{ } %10

, min

≤
−

B
e

A
e

B
e

A
e

kk

kk
 (9-15) 

B
e

A
e kk , ：試體A、B的平均有效勁度 

min},{ B
e

A
e kk ： A

ek 與 B
ek 之較小者。 

9.5.4.5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最後一組試驗之三個循環，各試體之平均有效勁度

值與設計之有效勁度值差值不得超過15%。各試體平均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量不得小

於設計值之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量的85% 
9.5.4.6 依9.5.2.1.3節或9.5.2.2.4節之試驗，任一循環之有效勁度與第一循環之差值不得大於

20%。任一循環之消能能量不得小於第一循環之70%。 
9.5.4.7 依9.5.2.1.5節或9.5.2.2.5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不得有明顯之破壞。 

解說： 
在實體試驗完成後，試體不得有破壞之情形發生。例如，對橡膠隔震支承而言，其鋼片與

橡膠間之界面不得產生脫離情形。對滑動隔震元件而言，其不鏽鋼板不得產生永久變形等。 
 

9.5.5  性能保證試驗 
在進行安裝之前，各種隔震元件皆須進行下列性能保證試驗，評定其力學特性是否與設計

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性能保證試驗可利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或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

件，依照不同隔震元件之特性，擇一試驗條件進行試驗。 
9.5.5.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5.1.1  壓力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1.5(QD+QL)之壓力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察其變化。 
9.5.5.1.2  壓力及剪力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載重為QD載重下進行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位移應為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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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之設計位移。 
9.5.5.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力條件 
9.5.5.2.1  壓力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 2200kgf cm 之壓力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察其變化。 

9.5.5.2.2  壓力及剪力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載重為 2100kgf cm 載重下進行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

位移應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度的剪應變為200%。 
 
9.5.5.3  試驗結果檢核 
1. 橡膠隔震元件依9.5.5.1.1節或9.5.5.2.1節試驗後，觀察橡膠的膨脹突出，鋼片和橡膠層墊間不

能有接合不良的情形，在橡膠層表面不能產生三道或三道以上大於2mm (0.08in)寬、2mm深

的裂縫。 
2. 滑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依9.5.5.1節或9.5.5.2節試驗後，若發現塗層剝離、不鏽鋼板刮傷或

產生永久變形,以及塗層內涵外洩等情形時，則不予通過。 
3. 試驗9.5.5.1.2節或9.5.5.2.2節中，每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度和設計值差異不超過±15%；每個

試體的平均消能能力或等效阻尼比不得小於設計值的85%。 

解說： 
三個循環試驗係不包含第一循環之試驗。試驗完成後，每一種試驗成果應繪製應力-應變

曲線，並記載各種載重循環之最大位移、最大載重、有效勁度、遲滯曲線面積、及試驗速度。 
 

9.6 隔震系統中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9.6.1  通則 

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的目標在證實隔震系統中消能元件的受力與變形關係以及阻尼特

性，所有消能元件之力學特性須先經實體試驗驗證後始得生產製作。而此一實體試驗驗證之程

序亦得於設計階段前完成，且設計參數與其試驗結果相符。  
在本節中所謂之試驗，其目的為：(1)證實於設計中所假設被動消能元件之力與位移性質；

(2)確認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各別元件之消能性及穩定性。 
實體試驗之試體須為各類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的全尺寸試體。若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

之每一類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試驗。非經專業技師同意，否則試驗試體不可

用於建築構體上。 
專業技師應對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中的有效勁度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而此

標準值之訂定除應考慮材料性質之變異性外，此材料變異性導致之結果應於設計階段中充分考

慮。除非工程合約另有規定，性能保證試驗之結果可作為產品合格標準之基礎。 
供應商於三年內已有原設計相似型式與尺寸之隔震消能元件試驗結果，其結果並經專業技

師核可者，得不須進行實體試驗，但仍應依規範規定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其他本節未明定之相關事項應遵循第10.7節為之。 

 

9.7 其他相關規定 
9.7.1  基礎構造 

隔震建築物之基礎構造，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章基本規則之規定，以及第

二章基礎構造之要求進行設計與施工。 
9.7.2  設計與施工之審查 
9.7.2.1  通則 

隔震建築物之設計與相關的試驗計畫之認可程序，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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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2  隔震系統 

隔震建築設計之審查評定至少應包含下列各項： 
(1) 建地工址地震準則之審查：包括建地工址設計反應譜及地表運動歷時之建立、及所有其他

針對此計畫特定之設計準則。 
(2) 初步審查：包括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設計總位移、及最小水平總橫力之決定。 
(3) 有關整體結構系統所有分析及最後設計成果之審查。 

解說： 
我國於隔震建築尚乏經驗，為避免不當或錯誤設計施工，事前之審查評定仍有必要，審查

評定之機構團體建議應有下列成員：領有專門職業技術執照者、對建築耐震分析法，及隔震消

能理論、實驗與應用等具有相當經驗者。 
集集大地震中，諸多地址量測之地震資料根據其反應譜計算發現存在長週期之反應，另外

諸多近斷層資料亦顯示，其快速能量輸入結構之特性。因此在隔震結構時，建議考慮這些效應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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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10.1.1 通則 

本章提供安裝消能元件之分析程序與元件試驗標準，所有含消能系統之建築物，除須符合以下各小節另

有修正規定者外，亦須符合本規範其它章節之相關規定。 

消能元件之設計應考慮其環境因素，包括風力、老化、潛變、疲勞、環境溫度、運轉溫度以及曝露於濕

氣或有害物質中。 

加裝消能元件之建築物，其樓高不得超過本身結構系統之限制高度。 

含消能元件之消能建築物的數學模型應包括消能元件之平面與豎向配置，其數學模型之分析應考慮激振

頻率、環境與運轉溫度、承載及雙向載重等因素對元件之影響。 

解說： 

本章節規範旨在提供耐震設計中有關消能元件配置之系統化程序。若有本章未能涵蓋之消能系統，則須

參照適當之參考文獻，其所使用之分析原理與測試得經特殊結構審查通過後使用。目前本章節規範雖為初步

發展，但仍然是目前為止有關這種程序的文獻中包含最廣泛的，當有更多的資料時，這些程序將可能變更，

因此目前本章節規範內容係與國內消能系統之新發展齊頭並進。 

各節之相關參考文獻可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本章相關分析方法仍在發展研究中，故建議暫不實施，僅供參考。 
 

10.1.2 被動消能設計基本原則 

本章所訂消能建築物之設計基本原則為：在中小度地震下，原結構體須完全保持彈性，且非結構元件無

明顯損壞；在設計地震下，消能系統能正常發揮功能，原結構體容許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性不得高於規定

之容許韌性容量Ra；在最大考量地震下，消能系統仍能正常發揮功能，原結構體容許產生降伏，但使用之韌

性不得高於規定之韌性容量R。 

消能建築物若未能符合10.3節規定可進行線性分析時，則須依照10.4節之規定進行非線性分析。 

相較於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所得之最大值，消能元件應能承受更大之位移(對位移型元件而言)及速度(對
速度型元件而言)，位移及速度之容量之增加與消能系統所提供的贅餘程度有關。 

1.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4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之兩側配置2組以上時，則所有

消能元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位移。惟速度型元件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

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2. 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少於4組之消能元件，或在樓層剛心之兩側配置少於2組時，則所有

消能元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位移之1.5倍。惟速度型元件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

大考量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速度的1.5倍所對應之力。 

在前述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述規定下，位於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構材與接頭須適當設計，使其在線彈

性範圍之內。 

解說： 

規範提供建築物構架中，使用消能元件之桿件力與變形計算之程序，及消能元件試驗之要求。有關桿件

受力與變形之校核計算須遵守第三章之程序及材料之強度與變形限制。 

規範中關於消能元件的定義，例如支撐消能元件之構架及接觸點等，如圖C10-1所示。 

建築物構架中引入消能元件之主要目的為減少構架之位移與損壞。位移的減少係由增加建築構架之勁度

或能量耗散（一般稱為阻尼）。金屬降伏、摩擦及黏彈消能元件，一般會使建築物之勁度與阻尼增加；而黏滯

元件，一般只增加阻尼而已。圖 C10-2 顯示不同形式之消能元件對一建築物之受力與位移反應之影響。增加

黏滯阻尼並不改變受力與位移關係，意即受力與位移曲線，「具黏滯消能元件（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

EDS）」，其與「無 EDS」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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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型式之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關係，可能與環境情況(例如：風、老化、及運轉溫度)、激振頻率、

承受之變形及雙向變形有關。這種相關性應在數學模型分析中，藉由限制模擬消能元件性質之數值後才進行

分析。 

規範所提之分析程序只是近似而已。用線性與非線性程序所計算之屋頂位移，可能比相鄰樓層間之層間

變位與相對速度更為正確。規範要求消能元件能夠承受比最大考量地震分析所計算之最大值還要大的位移及

速度。 

建築物構架中之每一樓層，每一主方向均安置 4 個以上之元件，將比在每一主方向上安置較少元件之構

架更為可靠。在位移(及速度)容量上之增加量與支撐消能系統之贅餘程度有關。所增加的力將用於設計支撐

消能元件之構架，此反映在最大考量地震中支承元件之構架保持彈性之目的。目前工程規範要求，有關消能

元件力與位移(及速度)容量之要求，對 4 個以上之元件為 100%，對少於 4 個以上之元件為 150%。 

消能元件與支撐構架之勁度特性均應包含在建築物之數學模型中。若忽略支撐構架之勁度，則整個建築

物的側向勁度將會被嚴重低估(亦即目標位移被顯著高估)。相反地，若柔性支撐構架假設為剛性，則消能元

件之有效性可能被高估而導致不保守之結果。 

有關遲滯(位移相依)元件及粘滯與黏彈(速度相依)元件之分析程序於 10.3 節中說明。對於能符合 10.3 節

規定之消能建築物，因其幾何形狀及動力行為較為單純，可僅進行等值線性靜力分析；對未能符合 10.3 節規

定之消能建築物，因其幾何形狀或動力行為較為複雜，故另行要求此類消能建築物要進行 10.4 節非線性分析。 

金屬降伏元件類似偏心斜撐鋼構架中之剪力連桿，因此在構架系統中安置金屬降伏元件，考量相關線性

程序允許承受非彈性反應，然而目前還無法發展一規則，能將消能元件之最小降伏強度與既有構架之降伏強

度產生關聯性，這是既有構架中限制非彈性作用之關鍵步驟，惟目前尚無此類線性程序。 
 

10.1.3 消能建築物設計考慮 

10.1.3.1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若消能建築物採用位移型消能元件，在第 2.2 節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及 2.10 節中小度地震力作用下，

主結構體及消能元件皆不得產生降伏。 
消能建築物在任一樓層沿主軸方向且剛心兩側共配置 2 組以上之速度型消能元件，計算第二章定義之最

小設計水平總橫力時，得按其速度型消能元件提供之額外阻尼比( Vβ )，加上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β )，藉

由表 3-1 及 3-2 定義的阻尼比修正係數予以修正，並遵照第二章及第三章之規定進行建築結構之設計。 
惟折減後之設計水平總橫力，以不低於第二章僅考慮固有阻尼比計算之最小設計總橫力 75%為限。 

解說： 
由於位移型消能元件須確保不會過早發生降伏而提前產生遲滯消能，以避免經常更換其相關組件；而速

度型消能元件在中小度地震作用下並無此顧慮。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之計算係利用韌性容量將彈性反應譜轉換為非線性韌性反應譜，因此位移型消能元

件所增加之等效遲滯阻尼效應已隱含於韌性容量之折減中，故此一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比不應包括位移型

遲滯能所提供的阻尼效應。 

圖 C10-1  消能元件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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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消能建築物須按其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比，計算出中小度地震之設計地震力，並檢核其在中小度地震作

用下，各樓層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不得超過 0.005，計算位移時應計及平移與扭轉位移。 

解說： 
消能建築物可按 10.2 節所述方式計算有效阻尼比，並依其有效阻尼比適度折減其設計地震力，但仍須遵

守第二章有關中小度地震作用下建物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之限制。 
位移型消能元件所增加之等效遲滯阻尼效應已隱含於韌性容量之折減中，故此一折減地震力的有效阻尼

比不應包括位移型遲滯能所提供的阻尼效應。 
 

10.2消能元件之模擬 

本節將消能元件概分為位移型、速度型與其它型式。 

位移型消能元件呈現剛塑性(摩擦元件)、雙線性(金屬降伏元件)或三線性遲滯行為，且其反應需與速度及

激振頻率無關。 

速度型消能元件包含固態與液態之黏彈性元件及液態黏滯性元件。 

第三類(其它型式)包含所有不屬於位移型與速度型的消能元件，其典型範例包括形狀記憶合金(超彈性效

應)、摩擦－彈簧組件，以及兼具回復力與阻尼的液態消能元件。 

模擬消能系統時，若介於消能元件與結構間傳遞作用力之子結構的撓度足以影響消能系統之行為，則必

須同時考慮該子結構的勁度。撓度足以影響消能系統行為的子結構包括基礎、與消能元件串接的斜撐及其接

頭。 

除非使用經證實更精準的方法或行為模型，消能元件必須依據以下各子節之描述加以模擬。 

解說： 

消能元件分為位移型、速度型與其它等三種型式。金屬降伏與摩擦消能元件屬於位移型消能元件，其受

力與位移關係如圖C10-3所示。形狀記憶合金消能元件的遲滯反應與圖C10-3相似。 

速度型消能元件包含黏彈性固態消能元件，藉由黏彈性液體變形而運作之消能元件(例如：黏滯剪力

牆)，以及迫使液體穿越小孔而運作之消能元件(例如：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圖C10-4說明這類元件典型的遲滯

行為。 

 
其它類別消能元件之遲滯行為無法以圖C10-3或圖C10-4等基本型式加以描繪者，例如形狀記憶合金元

件、具位移重新置中歸零能力的摩擦彈簧組件，圖C10-5為這些元件的受力與位移關係圖，顯示這些元件均藉

由位移重新置中的功能消散能量，並以幾乎為常數的作用力抵抗運動。形狀記憶合金元件可適當設計以顯現

圖C10-5所表示的遲滯行為。 
 
 
 
 
 
 

圖 C10-3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理想化受力與
變形關係圖 

圖 C10-4 速度型消能元件之理想化受力與
變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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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5 具回復能力之消能元件之理想化受力與變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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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位移型消能元件 

位移型消能元件的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兩端點相對位移的函數，而與兩端點間的相對速度

及激振頻率並無實質關係。位移型消能元件應進行細部模擬以便充分掌握其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以及其與

軸向、剪切及撓曲之互制或雙側向變形反應的關聯。 

為能藉由實驗數據評估位移型消能元件的反應，可將其受力表示為： 

   DkF eff=                                         (10-1)

位移型消能元件的有效勁度 keff由下式計算： 

−+

−+

+

+
=

DD

FF
keff                              (10-2)

其中，
+F 與

−F 分別為該元件端點相對位移為
+D 與

−D 時之受力。 

為考量位移型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消散阻尼，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Dβ )依下式計算： 

k

j Dj

D W

W

π
β

4
∑

=                                (10-3)

其中， DjW 為第 j 個位移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

應變能，依(10-6)式計算。 

解說：  

位移型消能元件呈現雙線性或三線性遲滯行為，彈塑性或剛塑性(摩擦)行為。 
 

10.2.2 速度型消能元件 

速度型消能元件的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兩端點相對速度的函數。 

為考量速度型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應，速度型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Vβ )依下式計算： 

k

j
Vj

V W

W

π
β

4

∑
=                                       (10-4) 

其中， VjW 為第j個速度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則為構架之最

大應變能，依(10-6)式計算。 

解說： 

固態黏彈性元件、液態黏彈性元件以及液態黏滯元件之消能元件分析模擬進行以下之說明：  

C10.2.2.1 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 

一般而言，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含有黏彈性聚合物所組成的束縛層。此類元件呈現黏彈性固體之行為，

其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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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6 固態黏彈性元件之理想化受力變形關係 

 

Displacement 

Fo
rc

e 

keff F+

D
- 

D+

F- 

2

−+ +
=

DD
Dave

K”Dave 

利用並聯之彈簧與阻尼(Kelvin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率和溫

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物之基頻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若固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

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物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的極限

值進行建築構架分析。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DCDkF eff +=                           (C10-1) 

其中，C 為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數，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 D 為兩端點的相對速度，而 keff為

該元件之有效勁度，可由下式計算： 

K
DD

FF
keff ′=

+

+
=

−+

−+

                        (C10-2) 

其中，
+F 與

−F 分別為該元件端點相對位移為
+D 與

−D 時之受力， K ′為儲存勁度。 

該元件的阻尼係數以下式計算： 

1
2

1 ωπω
K

D
WC

ave

D ′′
==                          (C10-3) 

其中， K ′′ 為損失勁度， 1ω 為基本角頻率，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平均，而 DW 為該元件

完整一圈之力-位移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圖C10-6為固態黏彈性元件在正弦運動下之受力與位移反應關係示意圖。 
 
 
 
 
 
 
 
 
 
 
 
 

C10.2.2.2 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 

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的頻率、振幅，以及運轉溫度(包括受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
關。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可利用串聯之彈簧與阻尼(Maxwell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選取則應

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率和溫度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物之基頻與運轉溫度範圍一致。 液態黏彈性消能元

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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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c
ckeff

DDD

DCDkF exp

                            (C10-4) 

其中， effk 為該元件的有效勁度，C 為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的阻尼係數，Dk為彈簧的相對位移，Dc為阻

尼的相對位移， cD 為阻尼所承受的相對速度，cexp 為阻尼指數項，常見之 cexp 在 0.1 到 2.0 之間，D 為該元

件兩端點的相對位移。 
若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之估算充分掌握時，消能建築物的

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數與阻尼係數進行分析。 

藉由剪切黏彈液體發揮功效之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除了在靜力作用時之有效勁度為零外，其行為與圖

C10-3所示之固態黏彈性元件行為極為相似。固態與液態黏彈性元件可利用負載頻率趨近於零時之損失勁度與

有效勁度的比值加以區別，比值逼近無限大者為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而比值為零者則為固態黏彈性消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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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C10.2.2.3 液態黏滯消能元件 

液態黏滯消能元件的週期反應與運動速度相關，也可能與運動的頻率與振幅相關，通常與運轉溫度(包括

受激引致之溫度上升)有關。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可能在高頻反覆載重時呈現些許勁度，當線性液態黏滯消能元

件在 0.5f1至 2.0f1的頻率範圍內呈現勁度時，則必須將其模擬為液態黏彈性元件。其中，f1為消能建築之基頻。 
當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在 0.5f1至 2.0f1的頻率範圍內呈現無勁度時，其受力可表示為： 

( )DDCF sgn0

α
=                                (C10-5) 

其中，C0為該元件之阻尼係數，α 為該元件的速度指數， D 為該元件兩端點的相對速度， sgn 為符號

函數，在此用以定義相對速度的正負號。 

最簡單的液態黏滯消能元件為線性液態消能元件，阻尼之速度指數α = 1。常見的速度指數值介於 0.1 至

2.0 之間。 

10.2.3 其它型式之消能元件 
無法歸類於位移型或速度型的消能元件，應當利用公認的力學原理或直觀現象模型加以模擬。此模型必

須能夠充分地描述該元件在所有的作用源(如重力、地震力、熱源等)作用下的受力、速度及位移反應。 

解說： 

其它具有如圖C10-5所示之遲滯型態的消能元件，則須用與前述位移型或速度型消能元件不同的模擬方

式。 
 

10.3 線性分析 
在所考慮的地震需求水準下，除消能元件外，所有構架系統須維持在線彈性階段，且當考量消能元件增

加之阻尼效應後，結構於各主軸方向之顯著振態的有效阻尼比低於 35%時，才能使用線性分析。使用線性分

析程序的其它限制分述於後面各子節。 

解說： 

除了刻意將消能構架系統設計成在設計地震下仍維持線彈性外，概括所有消能建築物的線性分析程序尚

未發展至規範應具備的水準。 
為能適當獲得消能建築物的動力特性，消能元件與支撐構架的勁度應同時含括於數學模式之中。若忽略

消能組件之添增勁度對消能建築物的影響，將低估譜作用力需求以及高估譜位移需求，同時將計算出錯誤的

振態阻尼係數。 

消能建築物的數學模型必須同時考慮消能元件在水平面與垂直向的空間分布狀況，使能明顯地評估力傳

遞路徑以及消能組件週遭構材的設計作用力。 

利用割線勁度將消能元件線性化，將高估位移量且低估消能元件添增阻尼的效益，係為一保守假設。 

線性靜力分析法(Linear Static Procedure)與線性動力分析法(Linear Dynamic Procedure)，在結構物不產生

降伏的設計地震需求下，各樓層的桿件內力及系統的變位均使用線彈性靜力分析，以評估消能建築物是否可

達要求之耐震性能之要求，可參考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 

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能量消散阻尼，有效阻尼比之計算須經過迭代直至收斂才算完成。 
 

10.3.1 等值線性靜力分析  

10.3.1.1 位移型消能元件 
若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等值線性靜力分析方法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1. 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提供之最大層剪力與藉由 2.11 節之地震力豎向分配公式計算之樓層需求剪力的比

值，必須介於所有樓層比值平均值的 80%至 120%之間。樓層最大層剪力之計算應包含所有結構體、非結構

體及消能元件的貢獻。 

2. 於設計地震下，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由所有消能元件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得超過構架提供層剪力的 50%。

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剪力時，必須考慮元件之老化與環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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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應，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j Dj
eff W

W

π
ββ

4
∑

+=                               (10-5)

其中，β 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DjW 為第 j 個位移

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下式計算： 

∑=
i

iik uFW
2
1

                                    (10-6)

其中， iF 與 iu 分別為第 i 層的慣性力與位移。 

解說： 
本節規定等值線性靜力分析於位移型消能元件的兩個基本限制條件。第一個限制條件旨在確保建築構架

中各樓層降伏狀態趨於一致，以避免破壞集中於任一樓層。第二個限制條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對於建築反應

的影響，簡言之，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抗力不得大於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力的三分

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總等效黏滯阻尼35%的限制下，由位移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可藉由表3-1定義的阻尼修正

因子來折減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表 3-1 定義相對應的阻尼比修正係數，並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 2.11 節之地震力豎向分配公式，計算該消能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

力 Fi。 

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與位移 iu ，依規範條文之(10-5)與(10-6)式估算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4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1至4。反覆迭代，直至步驟1使用的

初始假設值與步驟4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接近相等為止。 
 

10.3.1.2 速度型消能元件 
若滿足下列要求，則可利用等值線性靜力分析方法分析速度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於設計地震下，每一樓層在考慮方向，由所有消能元件提供之最大層剪力不得超過構架提供層剪力的

50%。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剪力時，必須考慮元件之老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量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應，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力應藉由表 3-1 定義的阻尼比修正係數

予以修正。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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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

其中， β 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VjW 為第 j 個速度

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10-6)式計算。 

解說： 

本節規定等值線性靜力分析於速度型消能元件的一個基本限制條件，該限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對於建築

反應的影響。簡言之，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樓層的抗力不得大於該樓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力的

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35%總等效黏滯阻尼的限制下，由速度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可由表3-1定義的阻尼比修

正係數修正側向作用力。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表 3-1 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以之計算側向作用力。 

2.利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力，代入地震力豎向分配公式(2.12 節)計算該消能建築第 i 樓層的水平作用力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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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利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樓層相對於水平作用力 Fi的水平位移 iu 。 

4.利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力 Fi與位移 iδ ，依規範條文之(10-7)式估算有效阻尼比 effβ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疊代，直至步驟 1 使

用的初始假設值與步驟 4 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相等為止。 
以速度型消能元件進行消能之建築物，因為作用力中的黏滯力分量無法直接計算，使得構材內力的計算

變得非常複雜。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材內力的位移情況分別為：(1)最大變位情況，此時黏滯力為零；(2)最大

速度情況，此時變位量為零；以及(3)最大加速度情況。 

採用線性或非線性液態黏滯元件，第j個速度型消能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VjW 之計算，以及

建築物內構材設計力之計算，可參考FEMA 273、274與FEMA 356、357。 
 

10.3.2 線性動力分析 
除非本節另有規定外，否則遵照第三章有關線性動力分析之規定辦理。當結構於各主軸方向之顯著振態

的有效阻尼比低於 35%時，可採用線性動力分析的振態反應譜疊加法。 
擬以線性動力分析方法進行位移型與速度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分別符合 10.3.1.1 節與 10.3.1.2

節的限制條件。 
利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行分析，必須考慮由位移型及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之額外阻尼，各振態之有

效阻尼比則可利用與 10.3.1.1 節與 10.3.1.2 節中類似的方法計算而得。利用表 3-1 阻尼比修正係數(Bs或 B1)，
將 5%阻尼比的加速度反應譜予以修正。第 m 個振態的有效阻尼比( meff −β )可依下式計算：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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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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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10-8)

其中， mβ 為構架系統第 m 個振態之有效阻尼比。 mjW 為第 j 個元件以該振態之樓層位移為基準完成一

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mkW 為構架在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可由下式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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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其中， miF 與 miu 分別為第 m 個振態下第 i 層樓板的水平慣性力與水平位移。 

若經由動力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剪力未達 10.3.1 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力的 90%，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

的作用力與變形量必須等比例放大，以達修正後等效基底剪力的 90%。 

解說： 

消能元件之添增阻尼與勁度可導致(1)較小的反應譜需求與(2)較低的顯著週期，因此，消能元件之主要

功效在於降低位移、樓層加速度或基底剪力。 

以等值線性靜力分析結果的 90% 作為線性反應譜疊加法計算之作用力與位移的下限，其目的在於防範

不當或誤用動力分析程序。 
針對以速度型消能元件進行消能之建築，因為作用力中的黏滯力分量無法直接計算，使得構材內力的計

算變得非常複雜。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材內力的位移情況分別為：(1)最大變位情況，此時黏滯力為零；(2)
最大速度情況，此時變位量為零；以及(3)最大加速度情況。 

直接應用反應譜疊加法可求得在最大變位情況的桿件作用力。另外，各顯著振態在最大速度與最大加速

度情況的桿件作用力亦須計算比較。 
採用線性或非線性液態黏滯元件，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以該振態之樓層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

所做的功 mkW 之計算，以及建築物內構材設計力之計算，可參考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考慮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比，可利用(10-8)式至(10-9)式計算振態之有效阻尼比，並利用此修正之阻尼比

估算譜需求。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142 

10.4 非線性分析方法 

10.4.1 非線性靜力分析方法 
以非線性靜力分析推估消能建築物的非線性行為之理論基礎，現今尚未完全發展成熟，本節之內容旨在

提供進行分析之參考。 

解說： 
利用容量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進行非線性靜力分析。容量震譜法為非線性靜力分析的一種

方法，利用側推分析 (Pushover Analysis) 直到建築物達到破壞機制為止，並將分析結果繪於

ADRS(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之格式。其中，容量譜(Capacity Spectrum)為建築物本身的

抗震能力；需求譜(Demand Spectrum)則為建築物於地表運動期間的需求，利用工址地層資料、土壤特性及震

區等因素，並考量結構進入非線性後非彈性變形產生之能量消散折減而得之反應譜。當結構物進入非線性範

圍時，結構物因構件降伏導致強度及勁度衰減，而使得整體結構物的週期拉長，非彈性變形形成之等效阻尼

消散部分地震能量，進而折減需求譜。最後，非彈性需求譜及容量譜所產生之交點稱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即代表該建築物所能承受的最大位移及地震強度。 

容量震譜法可考慮結構物於地震過程中之性能績效，並針對各種安全性要求不同建築物設定不同的性能

目標。詳細分析方法可參考 ATC 40,以及 FEMA 273、274 與 FEMA 356、357。 
 

10.4.2 非線性動力分析方法 
消能建築物之動力分析若以非線性歷時分析法進行時，非線性歷時分析時須以消能元件之遲滯模式為

之。所輸入之地震記錄，至少取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記錄，其應能確切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

大考量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錄，其 5%阻尼反應譜於 0.2TeD(TeM)
至 1.5TeD(TeM)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度值不得低於設計(最大考量)譜加速度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

之平均值不得低於設計(最大考量)譜加速度值之平均值，其中 TeD(TeM)為消能建物於設計地震(最大考量地震)
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若使用七組、或更多組的地震加速度歷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用。 

解說： 
若消能元件之性質相依於運作頻率、操作溫度(含因運作所造成之溫度上升)、變形(或應變)、速度、支承

載重及雙向載重等因素，則於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時須計及此些因素之影響。由於影響因素眾多，所以須進

行多次不同之分析以確定消能元件之可能反應值，建築物及消能元件須以多次不同分析之最大反應來加以設

計。 
構架本身若有產生阻尼力，分析及設計構架時須包含此一阻尼力；桿件之作用力歷時須以桿端位移及速

度來推估。 
含消能元件之建築物之許可反應，消能元件之穩定反應具有關鍵性，因此，消能元件用於設計地震及最

大考量地震分析時，其力及位移性質須經由10.7節之實體試驗資料來決定。 
參考第三章3.6節之解說。輸入之地震紀錄，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地震紀錄在長周期（TeD）範圍之

反應譜，應考量土壤之長周期反應特性。 
 

10.5 消能系統細部要求 

10.5.1 通則 
消能系統建築物之所有消能元件及其它結構系統皆須遵照本節所有要求事項。 

 

10.5.2 消能元件之設計考慮因素 
消能元件之設計、建造及配置須依據最大考量地震反應及下列載重狀況來決定： 

1. 地震力造成之低循環數、大變形能力衰減。 

2. 風力、溫度效應及其它反覆載重所造成之高循環數、變形能力衰減。 

3. 重力造成之力及位移。 

4. 侵蝕、濕氣或化學暴露造成消能元件部分的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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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暴露於環境因素包括溫度、人為、濕氣、輻射、反應、侵蝕等。 
因低循環數疲勞而破壞的消能元件必須抵抗風力而不滑動、移動或非彈性循環。 
消能元件的設計須考慮溫度條件、消能元件外殼、製造誤差及造成消能元件在使用期限內改變的其它因

素。 

 

10.5.3 消能元件之接合或束制 
消能元件之端部必須考慮多軸變形之效應，須能協調或束制軸向、側向及垂直向消能系統之位移，以滿

足分析時之假設。 

 

10.5.4 風力疲勞損壞控制 
消能元件及其附件須經可信之研究，並證實於使用年限內不得有疲勞損壞，元件若會因低週數疲勞而產

生破壞，則其於設計風力下，元件必須保持在彈性範圍內。 

解說： 
消能建築物若會發生低週數疲勞而產生破壞，則在彈性範圍內應足夠抵抗設計風力以避免過早的非預期

破壞。 
其它含密封流體元件，應在密封有可能不確實及流體漏出之情況下進行分析，因其有可能導致元件之消

散能量之能力顯著的降低。 
速度型消能元件中因風力所引致之位移，可能造成消能元件之溫度增加，其影響可能很大，因此在設計

這些元件時須特別考量其影響。 
 

10.5.5 防火 
消能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該保護之防火時效應與建築物之柱、梁、牆、樓板或其它構材之防火

時效一致。 

 

10.5.6 檢測及維護 

建築設計時須考慮消能元件可進行定期檢查及必要之置換等維護工作： 

(1)消能建築物需有能滿足設計需求之檢測及維護計畫。 

(2)消能建築物需留設供檢查及更換所有消能構材及元件之通道與空間。 

(3)監造者及結構設計者需於消能建築物核發使用執照前，完成消能系統及界面區域所有構件之最終檢查。 

(4)消能系統構件之修復及更換，須在有消能建築物設計或施工經驗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監督下進行。 

解說： 

某些消能元件須定期檢查，此與傳統之營建材料不常或甚至不曾檢查過之情況有所不同。甚至對某些消

能元件於安裝後試驗而言，若只能提供少數用於消能元件中之新材料或流體之老化特性資料時更需要審慎。

因此，消能元件簡易的定期檢查與試驗及定期置換是必要的。 
 

10.5.7 品質管制計畫 
結構設計專業技師應依第 10.7 節之規定提供製造消能元件之品質管制計畫，品質管制計畫須包含製造流

程、檢驗步驟、檢驗方法及測試結果許可標準，以確保品質。 

解說： 

消能建築物之可接受的關鍵在於消能元件的可靠反應，而消能元件之可靠性則賴於嚴格的生產品質管制

計畫。 
 

10.5.8 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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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師須建立維護及測試之時程表以便進行維護之工作，藉以確保消能元件於使用年限內能正常運

作；此外維護計畫之維護與測試之等級須能反映出消能元件的運作狀態之歷程。 

解說： 

摩擦消能元件、流體黏性消能元件、粘彈性消能元件、及其它機械式消能元件，需要定期的維護與測試。

金屬降伏及鉛之塑性流之消能元件可能不需要維護。 
消能元件之定期維護與測試需要建立維護紀錄，以保證消能元件在使用年限內具有可靠之反應。維護與

測試之等級應能反映消能元件的運作狀態之歷程。施工時即須開始檢測維護，例如裝設時精度之要求、材料

規格是否符合設計要求等；完工後亦須訂定其定期檢查及不定期抽查之維護計畫，檢查維護時可用外觀目視

及簡易測試等方法加以檢視，且須依消能元件特性檢討其材料或零件是否須補充、修復或更換，尤其在地震、

風災或火災等災害發生後，須馬上進行檢修維護工作。 
 

10.6 設計審查 

10.6.1 通則 
所有設置有消能元件之建築物，其設計審查除須符合一般規定外，尚須符合本章之特別規定。消能系統

之設計審查及相關試驗計畫審查應由另一獨立之工程審查小組進行，小組之成員應由具有適當訓練之專業人

員和對於地震分析方法及消能元件之理論與應用上有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設計審查至少包括下列各項： 
1. 地表運動。 

2. 消能元件測試要求、消能元件製作品質與保證，及計畫性維護和監測之要求等。 

3. 消能元件設計參數。 

4. 線性或非線性分析。 

5. 地震力抵抗系統及消能系統之初步設計。 

6. 地震力抵抗系統、消能系統及其它結構系統之定案設計。 

解說： 

為審查結構設計專業技師使用消能元件之分析與設計成果。因此，消能建築物之分析與設計細節應交由

獨立之審查小組進行審查。此小組應包括對於地震分析方法及消能元件理論與應用上有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10.7 被動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10.7.1 通則 
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的目標在證實隔震系統及被動消能系統中消能元件的力學性質。消能元件之力

學性質除另有規定外，須先經實體試驗驗證後始得生產製作。 
實體試驗在確認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各別消能元件之消能性質及穩定性；性能保證試驗在證實設計中所

使用消能元件之力學性質。 
專業技師應對 10.7.2 節規定之實體試驗中所得之力學性質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而此標準值之訂定除應

考慮材料性質之變異性外，材料變異性導致之影響應於設計階段中充分考慮。 
專業技師應對 10.7.5 節規定之性能保證試驗中所得之力學性質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 
不論是實體試驗或性能保證試驗，專業技師均應考慮 10.1.2 節中有關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消能系統

之組數，訂定消能元件所須提供消能容量等相關細節。試體與實際產品之製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 
若計算最小設計總橫力不考慮速度型消能元件所提供之額外阻尼比時，則僅需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10.7.2 實體試驗  

10.7.2.1 通則 
實體試驗之試體原則上須為各類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的兩個全尺寸試體。實體試驗合格之消能元件之

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試驗。 
消能元件不應做為承重系統之一部分，亦即消能元件之消能行為不得導致承重系統產生不穩定，但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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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些重力。下列最基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力及其安裝時環境

溫度的影響。 

10.7.2.2 位移型消能元件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驗證其設計地震需求之反應，其次數不得少於 5 次完全反覆之載重循環週數，試驗

之振幅應為設計地震需求之消能元件設計總位移。 

2. 每一元件均應進行位移漸增之反覆疲勞試驗，最大試驗位移應為 10.1.2 節中有關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依

消能系統之組數，訂定消能元件需求容量。試驗位移依序為消能元件最大試驗位移的 0.25、 0.50、 0.75
及 1.0 倍。前三項位移各進行四個循環試驗，最終項位移的循環試驗反覆施做至試體破壞。 

10.7.2.3 速度型消能元件 

1. 阻尼器性質之試驗結果應就不同速度及出力情形繪成速度-出力曲線。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環，其試驗速度應依 10.1.2 節之規定。 

10.7.2.4 試驗類似之消能元件 
若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和相同之材料及內部構造，(2)相同之內部構造組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

序，且已為實驗室試驗通過者，並且能提供下列資料，則可不需經過實體試驗，但仍應進行性能保證試驗：

1. 所有相關試驗數據及合格證明。 

2. 製造者提供的試驗元件之相似性資料，且能獲得專業技師證實。 

解說： 
若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環境溫度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則須於至少三種操作溫度（常態溫度-10℃、常態

溫度、常態溫度+10℃）下進行試驗。每圈加載循環皆取 100 個取樣點。一般環境下，常態溫度可採用 21℃。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行足尺試驗。元件之破壞特性不得由縮

尺試驗來決定。 
消能建築物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形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至少有二個足尺實體試驗。這些實體試驗元

件應和生產用之消能元件使用相同的材料組裝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力下所預期者，此試驗有二個目

的：(1)在設計風力作用下，消能元件之疲勞壽命不會耗盡，及(2)在設計風力作用下，消能元件具有與設計性

能相同之工程紀錄。對於短週期建築物，在設計風力作用下，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位移循環，因此應增

加位移循環之次數。 
每一消能元件實體試體均應能承受20個相當於最大考量地震之位移循環，其試驗頻率應取代表最大考量

地震下建築物之頻率特徵，使消能元件能儘量經由試驗以確定其扮演的關鍵角色。 

若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建物位移會影響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性質，則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來分析。 

消能元件實體試驗之反應，須考慮以下兩種最大考量地震的狀態下進行試驗： 

(1) 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速度反應時（發生零側向位移時）。 

(2) 消能元件所屬樓層雙向產生最大位移反應時。 
 

10.7.3 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特性 
任何消能元件之受力與位移特性均須依據 10.7.2 節中，消能元件實體試驗之循環載重與位移試驗。 
每一變形循環，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keff)應依下式計算： 

eff

F F
k

+ −

+ −

+
=

Δ + Δ
                                    (10-10)

其中，F＋
及 F－

分別為在位移 +Δ 及 −Δ 時之力，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應建立在 10.7.2 節所述之試驗位移基

礎之上。 
每一變形循環，含有勁度之消能元件，其有效阻尼比應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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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β 為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比， Vβ 為速度型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比，keff為(10-10)式所示之

有效勁度， WD為消能元件在實體試驗中，一個完整力與位移( aveΔ )反應循環所包圍之面積，其中，位移( aveΔ )

等於位移絕對值
+Δ 及

−Δ 的平均值。 

解說： 
消能元件之力與變形特性應按 10.7.2 節所述之循環試驗結果決定。本節之有效勁度(keff)及有效阻尼比的

表示式，只適用於含勁度之消能元件，液態黏滯消能元件則不須依本節規定。 
 

 

10.7.4 試驗結果檢核 

10.7.4.1 位移型消能元件 
1.在 10.7.2.2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之試驗結果須滿足下列所有情況： 

(1)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小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積(WD)，其差異不超過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15%。 

(4)受力與位移曲線不得有負值之增額承載容量。 
若分析顯示，更大差異值對消能建築物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經專業技師同意後 15%之限制可酌於

提高。 

2.在 10.7.2.2 節第二項試驗中，在最大試驗位移未達到前，消能元件不得發生斷裂現象。 

解說： 
若使用多重功能性之消能元件，實體試驗應擴大至規範要求之位移水準下進行試驗。這些額外之試驗應

能驗證，建築物在不同水準假設下分析，消能元件之反應。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油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若有必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

循環之試驗數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 節之規定。 
 

10.7.4.2 速度型消能元件 

1.在 10.7.2.3 節第一項試驗中，消能元件的速度-出力曲線中，在各種不同速度情況下，出力之試驗值與設計

理論值之差異不得超過理論值之±15%。 

2.在 10.7.2.3 節第二項試驗中，若消能元件之試驗結果行為符合下列所有要求，則試驗結果可視為合格： 

(1)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keff)其差異不超過平均有效勁度之±15%。惟流體粘滯消能元件及其它

不具有效勁度之消能元件，不需依從本規定。 

(2)任一循環中，於零位移所對應之最大力、最小力與所有循環之最大力、最小力平均值之差異皆不超過

15%。 

(3)任一循環中，消能元件實體試體之遲滯圈面積(WD)不低於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 85%。 

解說： 
若使用多重功能性之消能元件，實體試驗應擴大至規範要求之速度水準下進行試驗。這些額外之試驗應

能驗證，建築物在不同水準假設下分析，消能元件之反應。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控制或油壓因素造成試驗數據呈現不穩定，若有必要，建議可考慮不採用第一

循環之試驗數據，但循環次數仍須滿足 10.7.2 節之規定。 
 

10.7.5 性能保證試驗 
裝設消能元件於建築物之前，專業技師須按該消能元件特性，訂定抽樣比例及試驗內容。抽樣時即按專

業技師所訂之抽樣比例與試驗內容，挑選出各類型及各尺寸具代表性的消能元件進行試驗，以確保消能元件

的力-速度-位移之特性在專業技師所設定的限制範圍內。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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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將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加以區隔。實體試驗內容主要針對消能元件完成設計未量產前，先製作

試體以針對風力、地震力和不同外力型式(例如溫度等環境之變異性)等加以試驗，其中亦考慮建築物本身基

本特性(例如基本振頻變異性等)；性能保證試驗是消能元件生產安裝前，消能元件根據專業技師設計時所訂

的性能加以抽樣試驗，以確保消能元件的力-速度-位移等特性是否符合要求，並確保品質穩定，較著重於品

管檢核。 
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所採用的試體若非經該專業技師審查核可，不可重覆使用。 
 

10.8 定義 
設計位移：消能系統或元件之設計地震位移，但不含真實及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位移。  
設計地震：消能建築物所指定之設計地震，其地表振動標準如第二章所述。 
消能系統：消能元件包含所有消能系統間的力傳遞構件與其它結構系統接合之元件所組成之集合體。當風力

束制系統被使用以符合規範之規定時，此一消能系統亦包含風力束制系統。 
消能系統（EDS）：所有消能元件，支撐構架與連接器之完整集合體。 
消能元件：系統中做為消散能量用途之主要元件，其型式可依功能概分為位移型、速度型與其他型式。 
消能元件（EDD）：非支承靜載重之元件，係用來在地震反覆循環中以某一特定方式消散能量。 
有效阻尼：建築或元件在一反應循環中，消散能量所對應之等值粘性阻尼值。 
有效勁度：建築或元件之側力除以相對應之側位移所得之值。 
最大考量位移：消能系統或元件之最大地震位移，但不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位移。 
設計總位移：消能系統或元件之設計地震位移，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位移。 
最大總位移：消能系統或元件之最大考量地震位移，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位移。 
速度型消能元件：元件中之受力與相對速度相關之消能元件。 
位移型消能元件：元件中之受力與相對位移相關之消能元件。 

 

10.9 符號說明 

C 或 jC ：阻尼係數。 

D  ：目標譜位移，或消能單元之位移。 

aveD ：消能單元之平均位移，等於 ( ) 2D D+ −+ 。 

Dc ：液態黏彈性元件中由阻尼所承受的相對位移。 

Dk ：液態黏彈性元件中由阻尼所承受的相對位移。 

D−  ：消能單元之最大負位移。 

D+  ：消能單元之最大正位移。 

D 或 cD ：消能單元之相對速度。 

F   ：消能單元中之力。 

iF    ：設計側向力作用下第 i 樓層之水平作用力。 

miF  ：第 m 個振態下第 i 樓層之水平慣性力 

F −  ：消能系統單元實體試驗，單一循環中於位移振幅為
−Δ 時所對應之負值力。 

F +  ：消能系統單元實體試驗，單一循環中於位移振幅為
+Δ 時所對應之正值力。 

K ′  ：儲存勁度。 

K ′′  ：損失勁度。 

DW  ：消能建築物或元件中於完全位移循環中所耗散之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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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W  ：位移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mjW  ：速度型消能元件於第 m 個振態下，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mkW  ：消能建築構架於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 

kW   ：消能建築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VjW  ：速度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cexp ：指液態黏彈性元件之阻尼指數項。 

1f   ：建築物之基本頻率。 

effk  ：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 

iu    ：設計側向力作用下第 i 樓層之水平位移。 

miu  ：第 m 個振態下第 i 樓層之水平位移。 

aveΔ    ：消能單元實體試驗，一循環中之平均位移，等於 ( ) 2−+ Δ+Δ 。 

+Δ  ：消能單元實體試驗，一循環中之正位移振幅。 
−Δ  ：消能單元實體試驗，一循環中之負位移振幅。 

α   ：液態黏滯元件之速度指數。 

β   ：建築構架中之固有阻尼比（一般等於 0.05）。 

mβ   ：建築構架中第 m 個振態之有效阻尼比。 

effβ   ：（10-5）及（10-7）等式所示之建築物有效阻尼比。 

eff mβ −  ：第 m 個振態之建築物有效阻尼比。 

Dβ  ：位移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Vβ  ：速度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1ω   ：2 1f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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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系統概述 

基地位置：假設位於台北市信義區三犁里，地盤分類屬台北四區 
建築規模：地下一層，地上八層 
建築用途：商業辦公大樓 
構造種類：鋼筋混凝土(RC)造 
結構系統：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基礎隔震 
結構平面：如圖 1.1 至圖 1.7 
構架立面：如圖 1.8 至圖 1.11 
樓層高度及用途： 

樓層 樓層高度(m) 面積(m2) 使用用途 
RF -- 1656.81 屋頂避難平台 
8F 5.5 1656.81 會議室 

4F~7F 4.0 1864.71 辦公室 
3F 4.0 2270.61 辦公室 
2F 4.5 2270.61 店舖 
1F 5.0 2270.61 大廳、店舖 

B1F 3.8 2270.61 停車場、機房 
材料性質：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度 fc’=280 kgf/cm2 
 鋼筋降伏強度 Fy=4200kgf/cm2 
主要結構尺寸：內外牆：外牆採用 15cm 厚 RC 牆 
  屋頂女兒牆為 1.8m 之 15cm 厚 RC 牆 
  剪力牆採用 30cm 厚 RC 牆 
  樓電梯間採用 15cm 厚 RC 牆 
  隔間牆採用輕質灌漿牆 

 樓 版：基礎版：60cm 厚 RC 版 
 隔震層：20cm 厚 RC 版 

 B1F：20cm 厚 RC 版 
 1F 以上：15cm 厚 RC 版 
 梁  ：地梁：80×160，50×160 
 大梁：60×100、45×80、40×60 
 小梁：40×70、35×70、30×50 
 柱  ：90×90、70×70、50×50 

設計載重： 
靜載重： 

(1) 鋼筋混凝土 2.40 tf/m3 
(2) 屋頂防水、隔熱、粉刷 0.10 tf/m3 
(3) 樓版舖面、管線、天花 0.10 tf/m3 
(4) 一樓樓版舖面、管線 0.12 tf/m3 
(5) 輕質灌漿牆 0.10 tf/m2 

活載重： 
(1) 避難平台 0.3 tf/m2 

(2) 會議室 0.3 tf/m2 
(3) 辦公室 0.3 tf/m2 
(4) 店舖 0.3 tf/m2 
(5) 地面層 0.5 tf/m2 
(6) 停車場 0.5 tf/m2 
(7) 機房 1.0 t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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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隔震層 1.0 tf/m2 
二、垂直載重計算 

淨載重 
樓層 使用用途 面積(m2)

重量(tf) 平均重(tf/m2) 
設計活載重

(tf/m2) 
PRF 屋突平台 218.5 305.2 1.40 0.3 
RF 屋頂避難平台 1656.81 1839.9 1.11 0.3 
8F 會議室 1656.81 2162.7 1.31 0.3 
7F 辦公室 1864.71 2220.7 1.19 0.3 
6F 辦公室 1864.71 2274.8 1.22 0.3 
5F 辦公室 1864.71 2274.8 1.22 0.3 
4F 辦公室 1864.71 2274.8 1.22 0.3 
3F 辦公室 2270.61 2696.7 1.19 0.3 
2F 店舖 2270.61 2849.4 1.26 0.3 
1F 大廳/店舖 2270.61 3353.4 1.48 0.5 

B1F 停車場/機房 2270.61 3381.9 1.49 0.5/1.0 
隔震系統上部總重  25651.6   

三、地震力譜加速度係數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以下簡稱規範)，地震力分析參數： 
工地位於台北市三犂里，依規範表 2-8(b)可查得 
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SS =0.6 
工址短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SS =0.8 
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分界之轉角周期 DT0 = MT0 =0.85sec 

四、靜力分析 

4.1 設計水平地震力計算 

本設計例採用之隔震器為鉛心橡膠支承墊，其力學性質之參數列如表 4.1，其隔震器之

平面配置詳如圖 4.1。 
表 4.1 鉛心橡膠支承墊參數表 

橡膠有效直徑 
(mm) 

數目 特性強度

Qd(tf) 
非彈性水平勁度

kd(tf/m) 
降伏力

Fy(tf) 
降伏位移

Dy(m) 
700 5 18.4 91 19.9 0.0159 
1000 28 25.5 186 27.6 0.0108 

註：各參數之定義詳圖 4.2 所示。 

依照[規範第 9.2 節]所示之靜力分析步驟進行迭代分析： 

(a) 第一次迭代計算： 
1. 假設隔震器的設計位移 DD =0.50m 
2. 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 eDK  

eDK =
DD
F∑ =

D

Ddd

D
)DKQ(∑ + =5× ⎟

⎠
⎞

⎜
⎝
⎛ ×+

50
5091418

.
.. +28× ⎟

⎠
⎞

⎜
⎝
⎛ ×+

50
50186525

.
.. =7275 tf/m 

3. 隔震系統等效阻尼比 eDξ  

eDξ = ⎥
⎦

⎤
⎢
⎣

⎡
22

1

DeD

TD

DK
A

π
 

其中 TDA =∑ DE = ( )[ ]∑ − yDD DDQ4 =1572 tf-m 
則  eDξ =0.142=14.2%，查規範表 3.1 可得 SB =1.44， 1B =1.38 

4. 隔震系統之有效週期 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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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T =2π
gK

W
eD

=2π
8197275
625651
.
.

×
=3.77 sec 

DT0 =0.85 sec＜ eDT ，則 B=B1=1.38 
5. 計算工址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aDS ，規範表 2-9(a)之規定，但長週期不受不得小於

0.4 5DS 之限制。 

aDS =
eD

D
DS

T
TS 0 =

773
85060

.
.. × =0.135 

6. 設計位移 DD  

⎥⎦
⎤

⎢⎣
⎡=⎥⎦

⎤
⎢⎣
⎡=

2
2

2 4
819

4 ππ
.B/TSgD eDaDD ×0.135×3.772/1.38=0.348m≠0.5m 

(b) 第二次迭代計算： 
1. 以 DD =0.348m 當作上部結構在質心水平方向之設計位移。 
2. 隔震系統之有效勁度 eDK  

eDK =
DD
F∑ =

D

Ddd

D
)DKQ(∑ + =5× ⎟

⎠
⎞

⎜
⎝
⎛ ×+

3480
348091418

.
.. +28× ⎟

⎠
⎞

⎜
⎝
⎛ ×+

3480
3480186525

.
..  

=8160 tf/m 
3. 隔震系統等效阻尼比 eDξ  

eDξ = ⎥
⎦

⎤
⎢
⎣

⎡
22

1

DeD

TD

DK
A

π
 

其中 TDA =∑ DE = ( )[ ]∑ − yDD DDQ4 =1084 tf-m 
則  eDξ =0.177=17.7%，查規範表 3.1 可得 SB =1.54， 1B =1.46 

4. 隔震系統之有效週期 eDT  

eDT =2π
gK

W
eD

=2π
8198160
625651
.
.

×
=3.56 sec 

DT0 =0.85 sec＜ eDT ，則 B = 1B =1.46 
5. 計算工址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aDS ， 

aDS =
eD

D
DS

T
TS 0 =

563
85060

.
.. × =0.143 

6. 設計位移 DD  

⎥⎦

⎤
⎢⎣

⎡=⎥⎦

⎤
⎢⎣

⎡=
2

2
2 4

819
4 ππ

.B/TSgD eDaDD ×0.143×3.562/1.46=0.309m≠0.348m 

(c) 重覆以上步驟，直至假設之水平位移接近求得之水平位移為止，最後可得 
aDS =0.148 
DD =0.292m 
eDK =8729 tf/m 

eDξ =19.6% 
eDT =3.44 sec 

(d) 設計總位移與最大總位移計算[規範第 2.3.2 節] 

設計總位移 TDD = ⎥⎦
⎤

⎢⎣
⎡

+
+

22

121
db
eyDD  

其中 y=沿垂直於地震加載力方向所測得之隔震元作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距離

=18.45m 
d=結構最長之平面尺寸=66.9m 
b=沿垂直於 d 之方向所測得之結構最短平面尺寸=18.9m 
e=實際偏心與意外偏心之總合=0.05×66.9+5.79=9.135m 

則 TDD =0.292× ⎥
⎦

⎤
⎢
⎣

⎡
+

×
×+

)66.9(18.9
9.1351245181

22
. =0.5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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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前述之迭代分析亦可求得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隔震系統參數： 
aMS =0.183 
MD =0.447m 
eMK =7475 t/m 

eMξ =15.2% 
eMT =3.72 sec 

最大總位移 TMD = ⎥⎦

⎤
⎢⎣

⎡
+

+
22

121
db
eyDM =0.645m 

(e)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計算[規範第 9.2.5 節] 
1.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元件： 

bV =
80.
DK DeD =

80
29208729

.
.× =3186 tf，震力係數=0.124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元件： 
1SV = DeDDK =8729×0.292=2549 tf 

minS ,V =1.5 倍隔震系統之降伏力=1.5×(5×19.9+28×27.6)=1308.5 tf 
wW =設計風力=472 tf 

則 sV =max( 1sV ， mins ,V ， wW )=2549 tf，震力係數=0.099 

(f) 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最大考量水平總橫力，可依前述步驟求得 
1. 位於隔震系統下方之結構元件： 

bMV =
80.
DK MeM =

80
44707475

.
.× =4177 tf，震力係數=0.163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元件： 
MSV 1 = MeM DK =7475×0.447=3341 tf 

minSM ,V =1308.5 tf 
wW =472 tf 

SMV =max( MSV 1 ， minSM ,V ， wW )=3341 tf，震力係數=0.130 
表 4.2 為本隔震結構設計例與假設以傳統建築結構之分析結果比較。其中參與反應結構

重，對隔震結構而言為隔震層以上結構重量，對傳統建築結構而言為一樓以各層樓重量之總

和。 
表 4.2 隔震結構與傳統建築結構之比較 

 隔震結構 
(彈性設計) 

傳統建築結構 
(韌性設計) 

週期( eDT 或 T) 3.44 sec 1.10 sec 
阻尼比( eDξ 或 ξ ) 19.6% 5% 
上部結構設計剪力(V) 2549 tf 2175 tf 
參與反應結構重(W) 25651.6 tf 18916.4 tf 
震力係數(Cs) 0.099 0.115 

(g) 地震力之豎向分配計算【規範第 9.2.6 節】 
本設計例之地震力豎向分配計算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靜力分析地震力豎向分配 
樓層 重量(t) Uix(m) Fx(tf) Uiy(m) Fy(tf) 
PRF 305.2 0.433 40.16 0.393 37.34 
RF 1839.9 0.389 217.55 0.371 212.65 
8F 2162.7 0.373 244.94 0.357 240.52 
7F 2220.7 0.365 246.52 0.347 239.91 
6F 2274.8 0.354 244.63 0.336 238.59 
5F 2274.8 0.342 236.13 0.327 231.56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154

4F 2274.8 0.330 228.04 0.317 224.90 
3F 2696.71 0.311 254.69 0.308 259.22 
2F 2849.35 0.299 259.24 0.300 266.16 
1F 3353.37 0.291 296.03 0.292 305.61 

B1F 3381.88 0.288 295.46 0.291 306.94 

(h) 樓層側向位移，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檢核【規範第 9.2.10 節】 
本設計例之樓層側向位移及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其中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滿足規範 0.5%之規定。 

樓層 樓層相對下一

樓層之高度(m)
X 向樓層 
位移(m) 

X 向最大 
位移角(%) 

Y 向樓層 
位移(m) 

Y 向最大 
位移角(%) 

PRF 3.6 0.439 0.368 0.396 0.372 
RF 5.5 0.393 0.333 0.373 0.277 
8F 4.0 0.376 0.337 0.359 0.278 
7F 4.0 0.368 0.346 0.348 0.279 
6F 4.0 0.356 0.341 0.338 0.271 
5F 4.0 0.344 0.329 0.328 0.260 
4F 4.0 0.331 0.309 0.318 0.241 
3F 4.5 0.312 0.276 0.309 0.215 
2F 5.0 0.300 0.207 0.300 0.158 
1F 3.8 0.291 0.061 0.292 0.031 

B1F -- 0.287 -- 0.291 -- 

4.2 垂直向地震力計算 

隔震結構樓版系統引致的垂直地震力，依下式計算： 

*
D,ZV =

y.
I
α41

W
F
S

mD,uV

V,aD
⎥
⎦

⎤
⎢
⎣

⎡
 【規範第 9.2.11 節及第 2.18 節】 

*
M,ZV =

y.
I
α41

W
F
S

mM,uV

V,aM
⎥
⎦

⎤
⎢
⎣

⎡  

其中 D,ZV 及 M,ZV 分別表示設計地震條件(DBE)及最大考量地震條件(MCE)之垂直向地震

力。垂直向之設計譜加速度係數 V,aDS 可藉由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度係數 aDS 定義為： 

一般震區與台北盆地： V,aDS = aDS
2
1

【規範公式 2-22】 

近斷層區域： V,aDS = aDS
3
2  

本設計例屬於台北盆地，採用 V,aDS = aDS
2
1

， V,aMS = aMS
2
1

。 

韌性容量依據規範解說及隔震設計之精神，設計地震條件下可取 DR =1.0，最大考量地震條

件下可取 MR =3.0。 
垂直向振動週期應採用可靠之結構力學方式求取，但由於垂直向振動週期通常很小，因此本

設計例保守採用 V,aDS / D,uVF (及 V,aMS / M,uVF )發生最大值的情形來計算，亦即令 T=0.2 DT0 (及
T=0.2 MT0 )。 
T=0.2 DT0 =0.2 MT0 =0.2×0.85=0.17 sec 

aDR =1+
02

1
.

)R( D − =1.0， aMR =1+
02

1
.

)R( M − =2.0 

D,uVF = 12 −aDR =1.0, M,uVF = 12 −aMR =1.732 

mD,uV

V,aD

F
S

⎥
⎦

⎤
⎢
⎣

⎡ =0.52 ⎟⎟
⎠

⎞
⎜⎜
⎝

⎛

D,uV

V,aD

F
S +0.07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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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uV

V,aM

F
S

⎥
⎦

⎤
⎢
⎣

⎡
=0.52 ⎟⎟

⎠

⎞
⎜⎜
⎝

⎛

M,uV

V,aM

F
S +0.072=0.192 

*
D,ZV =

y.
I
α41

W
F
S

mD,uV

V,aD
⎥
⎦

⎤
⎢
⎣

⎡ =
0141

01
..

.
×

×(0.228)W=0.163W 

*
M,ZV =

y.
I
α41

W
F
S

mM,uV

V,aM
⎥
⎦

⎤
⎢
⎣

⎡ =
0141

01
..

.
×

×(0.192)W=0.137W 

因柱與地表一起上下運動，故垂直地震力為： 
C

D,ZV =(0.4 yDS /IS α2 )W=[0.4×0.6×1.0/(2×1.0)]W=0.120W 
C

M,ZV =(0.4 yMS /IS α2 )W=[0.4×0.8×1.0/(2×1.0)]W=0.160W 
分析時為保守及方便計算，取 

D,ZV =max( *
D,ZV , C

D,ZV )=0.163W 
C

M,ZV = max( *
M,ZV , C

D,ZV )=0.160W 
做為設計用垂直向地震力。 

五、非線性動力分析 

5.1 設計反應譜 

本設計例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採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站 TAP089 於 88.9.21 編號第

88043 號地震及測站 TAP022、TAP089 於 91.3.31 編號第 91026 號地震之 NS、EW 向水平歷

時紀錄，以及測站 TAP022 於 93.10.15 編號第 93094 號地震之 NS 向水平歷時紀錄，共 7 組

資料做為動力分析用地震加速度歷時資料，並依規範第 9.3.8 節之規定，調整地震紀錄，使

其 5%阻尼反應譜於 0.2 eDT ( eMT )至 1.5 eDT ( eMT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度不得低於設計

(最大考量)譜加速度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不得低於設計(最大考量)譜加速度

值之平均值。上述 7 組地震資料經調整和 5%阻尼設計反應譜相容，其設計地震

(DBE=240gal)、最大考量地震(MCE=320gal)與原始地震資料之反應譜如圖 5.1 所示。 

5.2 非線性動力分析結果 

本設計例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5.1 所示。 
表 5.1 非線性歷時分析結果 

 設計地震 最大考量地震 
隔震層最大位移(m) 0.28 0.41 
隔震層基底剪力(tf) 
震力係數(Cs) 

2452 
0.096 

3154 
0.123 

註：上列結果係 7 組地震資料分析結果之平均值。 

(a) 總橫力之調整【規範第 9.3.4.2 節】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若其配置為不規則型，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歷時分析

所得之總橫力不得小於靜力分析所得 Vs 值之 80%，且不得小於規範第 9.2.5.3 節所定之

限度。 
動力分析總橫力 

*
SV =2452 tf ＞max

⎪
⎩

⎪
⎨

⎧

=

=

=×=

w

min,s

S

W

V

tf.V. 203925498080

 

動力分析結果符合規定不需調整。 

(b) 設計位移之調整【規範第 9.3.5 節】 
任一方向動力分析所得隔震系統之設計總位移不得小於靜力分析所得 TDD 值之

1.5 倍隔震系統之降伏力=1308.5 tf 
設計風力= 472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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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最大總位移不得小於靜力分析所得 TMD 值之 80%。 
動力分析設計總位移 *

TDD =0.28m＜0.9 TDD =0.9×0.513=0.462m 
動力分析最大總位移 *

TMD =0.41m＜0.8 TDD =0.8×0.645=0.516m 
故本設計例依動力分析結果，設計總位移應可調整為 0.47m，最大總位移應可調整為

0.52m。 

 
圖 1.1 筏基層結構平面圖 

 

 
圖 1.2 地下壹層結構平面圖 

 

 
圖 1.3 壹層至參層結構平面圖 

 
圖 1.4 肆層至柒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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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捌層結構平面圖 

 
圖 1.6 屋頂層結構平面圖 

 
圖 1.7 屋突頂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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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A-Line 結構立面圖 

 

 
圖 1.9 B-Line 結構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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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3-Line 結構立面圖 

 

 
圖 1.11 5-Line 結構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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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隔震層隔震器平面配置圖 

 

 
圖 4.2 隔震器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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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5%阻尼加速度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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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靜力程序 
基本目的：依據規範第 10 章檢核消能元件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容量。 

1.結構系統概述 
基地位置：假設位於桃園市，屬第二類地盤 
建築規模：地上六層、地下一層 
建築用途：一般辦公室 
構造種類：鋼骨造 
結構系統：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消能元件 
結構平面：如圖 1.1 
構架立面：如圖 1.2~圖 1.4 
樓層高度及用途： 

表 1.1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樓層別 樓層高度(m) 面積(m2) 用途 
RF － 1,215 避難平台、屋頂花園 
2~6F 4.0 1,215 一般辦公室 
1F 4.0 1,215 大廳、一般零售業 

 
設計載重： 
 靜載重： 
  (1)結構鋼          7.85 t/m3 
  (2)鋼筋混凝土     2.40 t/m3  

  (3)屋頂防水、隔熱、粉刷   0.15 t/m3 
  (4)樓版、管線、天花    0.10 t/m3 
  (5)帷幕外牆       0.10  t/m2(立面) 
  (6)輕隔間      0.10   t/m2(平面) 
 活載重： 
  (1)避難平台(RF)     0.5 t/m2 
  (2)一般辦公室(6F~2F)    0.3 t/m2 
  (3)地面層      1.0 t/m2 
  (4)機房      1.0 t/m2 
    

表 1.2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面積 靜載重 設計活載重 
樓層 使用用途 

(m2) 重量(t) 平均重(t/m2) (t/m2) 

RF 屋頂避難平台 1215 911.25 0.75 0.5 

6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5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4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3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2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上部結構總重為 5163.7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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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標準層結構平面圖 

 
 

 

圖 1.2 X 向外側構架立面圖 圖 1.3 X 向內側構架立面圖 

圖 1.4 Y 向構架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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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力譜加速度係數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以下簡稱規範)，地震力分析參數: 
工址位於桃園市東區，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 0.5 DS1 = 0.3  M

SS = 0.8 MS1 = 0.4    [規範表 2-1] 

假設本案工址不受近斷層效應的影響。 
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 1.0 ,  NV = 1.0     [規範表 2-5-4] 
工址屬第二類地盤，工址放大係數為  
地震回歸期 475 年設計地震 Fa = 1.1 , Fv = 1.5   [規範表 2-2] 
地震回歸期 2500 年設計地震 Fa = 1.0 , Fv = 1.3   [規範表 2-2] 

得 SDS = Fa
D
SS = 1.1×0.5 = 0.55      [規範第 2.5 節] 

SD1 = Fv
DS1 = 1.5×0.3 = 0.45 

T0
D=0.818 sec             [規範第 2.6 節] 

SMS = Fa
M

SS = 1.0×0.8 = 0.80       [規範第 2.5 節] 

SM1 = Fv
MS1 = 1.3×0.4 = 0.52 

T0
M=0.65 sec          [規範第 2.6 節] 

 
3.線性靜力分析程序 
基本前提：含消能元件結構構架於最大考量地震下保持彈性。 [規範第 10.3 節]  
消能元件：採用速度型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簡稱 FVD。預計 FVD 提供約 10%之黏滯阻尼。 

 
3.1 桿件尺寸及材料說明  
鋼結構設計遵循規範第二章及第三章之設計要求。結構桿件編號如下圖所示。 
 

 
圖 3.1 桿件編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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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大梁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RF~2F B1 H650×300×14×35 

RF~2F B2 H650×300×12×25 

RF~2F G1,G2 H650×300×14×35 

fy=3300 kg/cm2 

 
表 3.2 柱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1F~2F C1 箱型鋼柱�700×700×40×40 

3F~6F C1 箱型鋼柱�650×650×25×25 

1F~2F C2 箱型鋼柱�700×700×35×35 

3F~6F C2 箱型鋼柱�650×650×25×25 

fy=3300 kg/cm2 

 
3.2 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線性靜力分析流程（方法一）  

本結構在每層樓兩側外跨設計裝置 FVD 阻尼器，各樓層各方向有 4 根 FVD，滿足規範 10.1.2
節中「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 4 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之兩側配

置 2 組，FVD 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阻尼器採非線性阻尼器，F=CVα，其中速度指數 α=0.3 

(1)決定設計阻尼比 
假定本案中黏滯阻尼(βV)viscous damping ratio 為 10%，結構固有阻尼(β) inherent damping 為

5% 。而遲滯阻尼(βD)hysterestic damping 因結構須保持彈性為 0%。 
 
(2)構架耐震設計 

以最大考量地震考慮整體阻尼(βeff)為 15%，以此計算整體結構之基底剪力，並確認結構構架保持

彈性。  
 
(3)設計頂層位移 A 

利用規範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求得阻尼比 βeff 下之譜位移反應(Sd)，再考慮第一振態之參與因子

(Participation Factor，Γ1)轉換成頂層之設計位移 A。其中： 

{ } { } { } { }
{ }

{ } { }

2

2

max max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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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T 為第一振態週期，B 為[規範表 3-1]阻尼比修正係數 
此時 ψ1為第一模態，詳細計算詳表 3.3 
計算得 A=Γ1×Sd=0.1027 

)2(
)2/1(2

2
2

α
αλ α

+Γ
+Γ

= +
可參考 FEMA274 表 C9-4，λ=3.67457 

T=0.97sec 
 
(4)決定各層樓阻尼常數(C)之分配方式： 

一般採各樓層阻尼力水平分量正比於樓層層間剪力，亦即 
 
C1/V1≒C2/V2≒……≒Ci/Vi 
但本算例因簡化起見採用均勻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 
利用阻尼器提供之設計阻尼比（viscous damping βv = 10%），  

�
∑

∑
−−

++−

=

i
ii

j
rjjj

V mA

CT

213

112

)2(

cos

φπ

φθλ
β αα

ααα

，計算結果如下表： 

表 3.3 模態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樓層 
i 

第一模態

Φ(m) 
正規化第一模

態 Φi  
第一模態中相

對差值 Φri 
質量 mi (kg/g) miΦi

2 (Φri *cosθ)(1+α) Cj(t-s0.3-m-0.

3) 

RF 0.060  1  0.099  92889.900  92889.900  0.044  96.1 

6F 0.054  0.901  0.158  86697.250  70445.472  0.081  96.1 

5F 0.045  0.744  0.209  86697.250  47965.173  0.116  96.1 

4F 0.032  0.534  0.235  86697.250  24768.289  0.135  96.1 

3F 0.018  0.299  0.197  86697.250  7772.513  0.108  96.1 

2F 0.006  0.102  0.102  86697.250  906.326  0.046  96.1 

 合計    244747.674 0.530   

 
(5)以步驟(2)計算之基底剪力，依據[規範第二章]計算地震豎向力分佈。 

施加於結構分析模型中，V=SaM/B×W =2012.632t 
(6)進行含持續載重之側向靜力分析，持續載重可假設為 100%靜載重+50%活載重，求得各層樓之側

向層間變位。 
 
(7)利用步驟(6)分析之各樓層變位正規化後代入步驟(3)之 ψ1，且將分析之頂層最大位移 0.13574m 代

入步驟(3)之 A 值，重新設計 C 值，此時 C 值即為利用靜力分析求得之設計參數（參見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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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方法一靜力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樓層 
i 

樓層變位

{ui}(m) 
正規化樓層變位

{ui}1 (m) 
各層阻尼器水

平相對位移 Φri
質量 mi (kg/g) mΦi2 (Φri *cosθ)(1+α) Cj(t-s0.3-m-0.

3) 

RF 0.136  1  0.109  92889.900 92889.900  0.050  114.66 

6F 0.121  0.891  0.163  86697.250 68902.052  0.084  114.66 

5F 0.099  0.729  0.208  86697.250 46023.773  0.115  114.66 

4F 0.071  0.521  0.229  86697.250 23532.829  0.131  114.66 

3F 0.040  0.292  0.192  86697.250 7389.887  0.104  114.66 

2F 0.014  0.100  0.100  86697.250 866.462  0.045  114.66 

 合計    239604.902  0.529   

 
(8) 依[規範 10.1.2 節] 檢核阻尼器(FVD)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

應之力。 
FVD 阻尼器之各項設計參數詳表 3.5。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須大於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最大衝程不得小於

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以本例 4F 為例： 
Fj= CVα=Cj(ωΔrj×cosθj)α=(2π/T)αCj(Δrj×cosθj)α   [FEMA274 C9-60] 
ω=2π/T=6.476 rad/sec，V≒ω×Δrj×cosθ=6.476×0.0283=0.183 m/sec 
F=CVα=120×0.1830.3=72.10 ton 

 
表 3.5  FVD 阻尼器設計參數 

1 2 3 4 

樓層 阻尼係數 C 
(t-s0.3/m-0.3) 

阻尼器最大衝程(mm) 阻尼器最大受力 FD(t) 

RF 120 30 100 

6F 120 30 100 

5F 120 30 100 

4F 120 30 100 

3F 120 30 100 

2F 120 30 100 

 
(9)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3.3 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線性靜力分析流程（方法二）  
 
(1)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指數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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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結構在每層樓兩側外跨設計裝置 FVD 阻尼器，各樓層各方向有 4 根 FVD，滿足規範 10.1.2
節中「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 4 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之兩側配

置 2 組，FVD 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阻尼器採非線性阻尼器，F=CVα，其中速度指數 α=0.3  
 

(2)假設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等效黏滯阻尼比 βv=10% ，而結構物本身固有阻尼比 β=5%。 
以最大考量地震考慮整體阻尼(βeff)為 15%，以此計算整體結構之基底剪力，並確認結構構架

保持彈性。  
 
(3)將最大考量地震作用剪力依據[規範第二章]計算地震豎向力分佈。 

X 向結構週期 Tx=0.97029 sec > T0
M=0.65 sec 

以整體阻尼比為 15%計算，B1 ＝1.375 
T=0.97029sec，故 SaM/B1 ＝0.38976 
最大考量地震之基底剪力：V=SaM /B1*W=2012.632 t 

 
(4)進行含持續載重之側向靜力分析，持續載重可假設為 100%靜載重+50%活載重，求得各層樓之側

向層間變位。 
 
(5) 決定各層樓阻尼常數(C)之分配方式： 

一般採各樓層阻尼力水平分量正比於樓層層間剪力，亦即 
C1/V1≒C2/V2≒……≒Ci/Vi 
本算例因簡化起見採用均勻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 

  
(6)將步驟(4)所得之頂層位移以及各層層間位移，配合等效遲滯阻尼比 βv=10%與 α 值代入下式計算

阻尼常數 C 值，詳細之計算結果見表 3.6 

令
k

j
Vj

V W

W

π
β

4

∑
= =10% ，而 

∑ ∑
+

Δ⎟⎟
⎠

⎞
⎜⎜
⎝

⎛
=

α
α

θλπ 1
cos2

jrjj
S

Vj C
T

W ； ∑=
i

iiK uFW
2
1

 

其中：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Ts：結構基本週期（ 11=1 2f π ω= ） 

)2(
)2/1(2

2
2

α
αλ α

+Γ
+Γ

= +
可參考 FEMA274 表 C9-4 

jC ：第 j 個阻尼器之阻尼常數 

rjΔ ：第 j 個阻尼裝置兩端之水平相對位移 

jθ ：第 j 個阻尼器之裝設水平傾斜角 

△Fi：第 i 層層間剪力 
△ui：第 i 層層間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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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方法二靜力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樓層 
i 

樓層變位

u(mm) 
各層阻尼器水平

相對位移∆u(mm) 
層間剪力

△Fi(ton) (△ui *cosθ)(1+α) Wvj(t-m) 構架應變能 Ws
Cj(t-s0.3/m-0.

3) 

RF 135.74 14.73 699.48 0.003697 12.33 5.15 129.6 

6F 121.01 22.11 1137.20 0.006269 20.91 12.57 129.6 

5F 98.9 28.18 1487.37 0.008593 28.67 20.96 129.6 

4F 70.72 31.09 1750.00 0.009764 32.57 27.20 129.6 

3F 39.63 26.06 1925.09 0.007762 25.90 25.08 129.6 

2F 13.57 13.57 2012.63 0.003323 11.09 13.66 129.6 

 合計    131.47 104.62  

 
(7) 依[規範 10.1.2 節] 檢核阻尼器(FVD)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

應之力。 
FVD 阻尼器之各項設計參數詳表 3.7。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須大於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最大衝程不得小於

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以本例 4F 為例： 
Fj= CVα=Cj(ωΔrj×cosθj)α=(2π/T)αCj(Δrj×cosθj)α   [FEMA274 C9-60] 
ω=2π/T=6.476 rad/sec，V≒ω×Δrj×cosθ=6.476×0.0284=0.184 m/sec 

F=CVα=130×0.1840.3=78.23 ton 
 
(8)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表 3.7  FVD 阻尼器設計參數 

1 2 3 4 

樓層 阻尼係數 C 
(t-s0.3/m-0.3) 

阻尼器最大衝程(mm) 阻尼器最大受力 FD(t) 

RF 130 30 100 

6F 130 30 100 

5F 130 30 100 

4F 130 30 100 

3F 130 30 100 

2F 130 30 100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係為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而最大衝程不得小於

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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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1. 速度型阻尼器之力學行為與速度相關，建議仍應進行動力分析程序設計較為適當。 
2. 本節範例內容僅提供作為分析程序之參考，建議以本節方法初步設計完成後，應至少進行

線性動力分析作為檢核。 

 
 非線性側推程序(案例一，含液態黏滯消能元件構架) 

基本目的：依據規範第 10 章檢核消能元件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容量。 
 
1.結構系統概述 
基地位置：假設位於嘉義市，屬第二類地盤 
建築規模：地上六層、地下一層 
建築用途：一般辦公室 
構造種類：鋼骨造 
結構系統：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消能元件 
結構平面：如圖 1.1 
構架立面：如圖 1.2~圖 1.4 
樓層高度及用途： 

表 1.1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樓層別 樓層高度(m) 面積(m2) 用途 
RF － 1,215 避難平台、屋頂花園 
2~6F 4.0 1,215 一般辦公室 
1F 4.0 1,215 大廳、一般零售業 

 
設計載重： 
 靜載重： 
  (1)結構鋼          7.85 t/m3 
  (2)鋼筋混凝土     2.40 t/m3  

  (3)屋頂防水、隔熱、粉刷   0.15 t/m3 
  (4)樓版、管線、天花    0.10 t/m3 
  (5)帷幕外牆       0.10 t/m2(立面) 
  (6)輕隔間      0.10 t/m2(平面) 
 活載重： 
  (1)避難平台(RF)     0.5 t/m2 
  (2)一般辦公室(6F~2F)    0.3 t/m2 
  (3)地面層      1.0 t/m2 
  (4)機房      1.0 t/m2 

 
表 1.2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面積 靜載重 設計活載重 
樓層 使用用途 

(m2) 重量(t) 平均重(t/m2) (t/m2) 

RF 屋頂避難平台 1215 911.25 0.75 0.5 

6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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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4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3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2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上部結構總重為 5163.75 t   

 
 

圖 1.1 標準層結構平面圖 

 
圖 1.2 X 向外側構架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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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X 向內側構架立面圖 

 
      圖 1.4 Y 向構架立面圖 

2.地震力譜加速度係數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以下簡稱規範)，地震力分析參數: 
工址位於嘉義市東區，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 0.8 DS1 = 0.45  M

SS = 1.0 MS1 = 0.55      [規範表 2-1] 

假設本案工址受梅山近斷層效應的影響。 
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 1.37 , NV = 1.44   
     NA_M = 1.30 , NV_M = 1.48       [規範表 2-5-4] 
工址屬第二類地盤，工址放大係數為 
地震回歸期 475 年設計地震 Fa = 1.0 , Fv = 1.2     [規範表 2-2] 
地震回歸期 2500 年設計地震 Fa = 1.0 , Fv = 1.1     [規範表 2-2] 

得 SDS = NA Fa
D
SS =1.37×1.0×0.8 = 1.096      [規範第 2.5 節] 

SD1 = NV Fv
DS1 =1.44×1.2×0.45 = 0.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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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D=0.71 sec           [規範第 2.6 節] 

SMS = NA Fa
M

SS =1.30×1.0×1.00 = 1.30       [規範第 2.5 節] 

SM1 = NV Fv
MS1 =1.48×1.1×0.55 = 0.8954 

T0
M=0.69 sec           [規範第 2.6 節] 

 

3 含阻尼元件之非線性靜力分析 
 

3.1 桿件尺寸及材料說明  
以結構整體阻尼(βeff)為 15%，依據 [規範表 3-1]計算規範第二章中之最小設計總橫力，惟此折減總

橫力，以不低於僅考慮固有阻尼比計算之最小設計總橫力的 75%為限。依規範第二章所有要求進行

結構設計，結構桿件編號如下圖所示。 
圖 3.1 桿件編號平面圖 

 
 

表 3.1 大梁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RF~2F B1 H600×250×12×18 

RF~2F B2 H600×200×9×12 

RF~2F G1,G2 H600×250×12×22 

fy=2500 kg/cm2 

 
表 3.2 柱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1F~2F C1 箱型鋼柱�700×700×22×22 fy=2500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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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6F C1 箱型鋼柱�600×600×25×25 

1F~2F C2 箱型鋼柱�650×650×22×22 

3F~RF C2 箱型鋼柱�600×600×20×20 

 
3.2 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非線性靜力分析流程  
 
消能元件：採用速度型非線性液態黏滯阻尼器，簡稱 FVD。 
 

(1)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阻尼速度指數 α以及黏滯阻尼比 
本結構在每層樓兩側外跨設計裝置 FVD 阻尼器，各樓層各方向有 4 根 FVD，滿足規範 10.1.2
節中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 4 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之兩側配置

2 組，FVD 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 
阻尼器採非線性阻尼器，F=CVα，其中速度指數 α=0.3。 
預計 FVD 提供約 10%之黏滯阻尼比，而結構物本身固有阻尼比 β=5%，因此整體等效阻尼為

15%。 
 

(2)進行側推分析 Pushover analysis 
a. 施加持續載重(100%靜載重+50%活載重)做為側推前之起始載重 
b. 以規範第二章靜力分析之豎向分佈力形式做位移控制之 pushover 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分

析結果繪成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之格式。 
 其中，容量譜(Capacity Spectrum)為建築物本身的抗震能力；需求譜(Demand Spectrum)

則為最大考量地震阻尼比為 5%之反應譜。 
 
 

圖 3.2 非線性側推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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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設計阻尼器需提供 10%之阻尼。而結構物本身固有阻尼比 β=5%，因此：阻尼係數中 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之項目中輸入 Damping ratio =β+βv=15% 

(4)以容量震譜法求得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 如圖 3.3 
屋頂位移 D=0.261m; 基底剪力 V=1356.147 t 
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 28.9 %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 1.602 sec 

 
圖 3.3 第一次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5)求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之各層層間變位。並計算 出功能績效點所對應之構架應

變能 Wk，配合下式，推得阻尼於假設 βv=10%時所需提供之能量 ΣWVj，詳細計算見表 3.3： 

有效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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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消能建築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Ts：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割線勁度之週期 

)2(
)2/1(2

2
2

α
αλ α

+Γ
+Γ

= +
可參考 FEMA274 建議為 3.67457 

jC ：第 j 個阻尼器之阻尼常數 

rjΔ ：第 j 個阻尼裝置兩端之水平相對位移 

jθ ：第 j 個阻尼器之裝設水平傾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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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第 i 層層間剪力 
△ui：第 i 層層間變位 

表 3.3 構架應變能計算(單位：t-m-sec) 

樓層 樓高 (m) 樓層位移 (m) 樓層層間位移 ui (m) 樓層慣性力 Fi (tf) 構架應變能 Wk=Fi*ui/2 

6F 4 0.2610 0.0271  480.325  62.682  

5F 4 0.2339 0.0425  291.941  34.142  

4F 4 0.1914 0.0572  233.543  22.350  

3F 4 0.1342 0.0616  175.169  11.754  

2F 4 0.0726 0.0497  116.772  4.239  

1F 4 0.0229 0.0229  58.398  0.669  

   總剪力 1356.147  135.836  

==∑ vkVj WW βπ4 170.697 (t-m) 

 
(6) 決定各層樓阻尼常數(C)之分配方式，進而推求初估值 

一般採各樓層阻尼力水平分量正比於樓層層間剪力，亦即 
C1/V1≒C2/V2≒……≒Ci/Vi 

本算例因簡化起見，將 C 值隨樓層分為 3 種，規劃如下： 
 C1~2F: C3~4F: C5~6F=9:8:5 

 將步驟(5)所得之各層層間位移以及阻尼器作功之值∑ VjW ，配合阻尼器之傾斜角 jθ 等數值與 α

值代入上式計算阻尼常數 C 值。  
 

表 3.4 阻尼係數與阻尼力計算 (單位：t-m-sec) 

樓層 

阻尼 
係數 
倍率 (ui*cosθ) (ui*cosθ)1+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阻尼係數

 Cj 
阻尼力 

F=CVα=C(w*ui*cosθ)α 

6F 5 0.0248  0.0082  0.226  55.252 27.452  

5F 5 0.0388  0.0147  0.406  55.252 31.420  

4F 8 0.0523  0.0216  0.955  88.403 54.957  

3F 8 0.0563  0.0238  1.052  88.403 56.193  

2F 9 0.0454  0.0180  0.895  99.454 59.274  

1F 9 0.0209  0.0066  0.327  99.454 46.980  

   FVD 作功 ΣWv= 15.447    

   Cbase= 11.050    
 

(7)簡化步驟(6)所得之 C 值，再重新代入步驟(5)之公式計算黏滯阻尼比 βv。 
 

表 3.5 調整阻尼係數值，計算 FVD 阻尼比(單位：t-m-sec) 

樓層 阻尼係數 Cj 阻尼力 F=CVα=C(w*ui*cosθ)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6F 55.5 27.575  2.510  

5F 55.5 31.561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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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88.5 55.018  10.569  

3F 88.5 56.254  11.638  

2F 99.5 59.302  9.899  

1F 99.5 47.002  3.615  

  FVD 作功 ΣWv= 170.945  

  FVD 提供阻尼 βv= 10.0145% 
(8)將最新計算之黏滯阻尼比 βv=10.0145% 加上固有阻尼比 β=5%重新由能量震譜法所求得之功能

績效點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第二次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屋頂位移 D=0.261 m; 基底剪力 V=1353.287 t 
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29.0%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 1.604 sec 

 
(9) 求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之各層層間變位，計算各層阻尼器之軸向變形，配合結

構等效週期對應之基本振態角頻率以及阻尼常數 C、α值可算得黏滯阻尼比 βv。 
 
(10)重複步驟(8)~(9)直到黏滯阻尼比 βv 之計算收斂為止。最終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詳圖 3.5，

此時假設 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10.03276% 
 
屋頂位移 D=0.261 m; 基底剪力 V=1353.167 t 
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29.0%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1.604 sec 
黏滯阻尼比之計算詳表 3.6 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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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最終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表 3.6 構架應變能計算(單位：t-m-sec) 

樓層 樓高 (m) 樓層位移 (m) 樓層層間位移 ui (m) 樓層慣性力 Fi (tf) 構架應變能 Wk=Fi*ui/2 

RF 4 0.2610 0.0271  479.270  62.545  

6F 4 0.2339 0.0425  291.299  34.067  

5F 4 0.1914 0.0572  233.030  22.301  

4F 4 0.1342 0.0616  174.784  11.728  

3F 4 0.0726 0.0497  116.515  4.229  

2F 4 0.0229 0.0229  58.269  0.667  

   總剪力 1353.167  135.538  
 

表 3.7 阻尼係數與阻尼力計算(單位：t-m-sec) 

樓層 

阻尼 
係數 

Cj (ui*cosθ) (ui*cosθ)1+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阻尼力 

F=CVα=C(w*ui*cosθ)α 

RF 55.5 0.0248  0.0082  2.509  28  

6F 55.5 0.0388  0.0147  4.503  32  

5F 88.5 0.0523  0.0216  10.565  55  

4F 88.5 0.0563  0.0238  11.634  56  

3F 99.5 0.0454  0.0180  9.895  59  

2F 99.5 0.0209  0.0066  3.614  47  

   FVD 作功 ΣWv= 170.881   

   FVD 提供阻尼 βv= 10.03281%  
計算得 

 
k

j
Vj

V W

W

π
β

4

∑
= =10.0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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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15.03281% 
  與假設值 15.03276%相近。 
 
 (11) 依[規範 10.1.2 節] 檢核阻尼器(FVD)之容量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

對應之力。 
其中 FVD 之最大受力須大於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度所對應之力，最大衝程不得小於

最大考量地震時阻尼器兩端之相對變位。 
以本例 4F 為例： 
Fj= CVα=Cj(ωΔrj×cosθj)α=(2π/T)αCj(Δrj×cosθj)α   [FEMA274 C9-60] 
ω=2π/T=3.917 rad/sec，V≒ω×Δrj×cosθ=3.917×0.0563=0.22 m/sec 
F=CVα=88.5×0.220.3=56 ton 
FVD 阻尼器之各項設計參數詳表 3.8 

 
表 3.8  FVD 阻尼器設計參數 

1 2 3 4 

樓層 
阻尼係數 C 
(t-sec0.3/m0.3) 

阻尼器最大衝程(mm) 阻尼器最大受力 FD(t) 

6F 55.5 40 40 

5F 55.5 40 40 

4F 88.5 60 75 

3F 88.5 60 75 

2F 99.5 60 75 

1F 99.5 60 75 

 
(12)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非線性側推程序(案例二，含黏彈性消能元件構架) 
基本目的：依據規範第 10 章檢核消能元件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之容量。 

1.結構系統概述 

基地位置：假設位於嘉義市，屬第二類地盤 
建築規模：地上六層、地下一層 
建築用途：一般辦公室 
構造種類：鋼骨造 
結構系統：韌性抗彎矩構架(SMRF)+消能元件 
結構平面：如圖 1.1 
構架立面：如圖 1.2~圖 1.4 
樓層高度及用途： 
 

表 1.1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樓層別 樓層高度(m) 面積(m2) 用途 
RF － 1,215 避難平台、屋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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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F 4.0 1,215 一般辦公室 
1F 4.0 1,215 大廳、一般零售業 

 
設計載重： 
 靜載重： 
  (1)結構鋼          7.85 t/m3 
  (2)鋼筋混凝土     2.40 t/m3  

  (3)屋頂防水、隔熱、粉刷   0.15 t/m3 
  (4)樓版、管線、天花    0.10 t/m3 
  (5)帷幕外牆       0.10  t/m2(立面) 
  (6)輕隔間      0.10  t/m2(平面) 
 活載重： 
  (1)避難平台(RF)     0.5 t/m2 
  (2)一般辦公室(6F~2F)    0.3 t/m2 
  (3)地面層      1.0 t/m2 
  (4)機房      1.0 t/m2 

表 1.2 各樓層重量(單位：t、m2) 

面積 靜載重 設計活載重 
樓層 使用用途 

(m2) 重量(t) 平均重(t/m2) (t/m2) 

RF 屋頂避難平台 1215 911.25 0.75 0.5 

6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5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4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3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2F 一般辦公室 1215 850.5 0.7 0.3 

 上部結構總重為 5163.75 t   

 
圖 1.1 標準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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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X 向外側構架立面圖 

 
圖 1.3 X 向內側構架立面圖 

  
圖 1.4 Y 向構架立面圖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例研擬 

 184

 

2.地震力譜加速度係數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以下簡稱規範)，地震力分析參數: 
工址位於嘉義市東區，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 0.8 DS1 = 0.45  M

SS = 1.0 MS1 = 0.55    [規範表 2-1] 

假設本案工址受梅山近斷層效應的影響。 
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 1.37 , NV = 1.44   
     NA_M = 1.30 , NV_M = 1.48   [規範表 2-5-4] 
工址屬第二類地盤，工址放大係數為 
地震回歸期 475 年設計地震 Fa = 1.0 , Fv = 1.2    [規範表 2-2] 
地震回歸期 2500 年設計地震 Fa = 1.0 , Fv = 1.1   [規範表 2-2] 
 

得 SDS = NA Fa
D
SS =1.37×1.0×0.8 = 1.096     [規範第 2.5 節] 

SD1 = NV Fv
DS1 =1.44×1.2×0.45 = 0.7776 

T0
D=0.71 sec         [規範第 2.6 節] 

SMS = NA Fa
M

SS =1.30×1.0×1.00 = 1.30     [規範第 2.5 節] 

SM1 = NV Fv
MS1 =1.48×1.1×0.55 = 0.8954 

T0
M=0.69 sec         [規範第 2.6 節] 

 
3 含阻尼元件之非線性靜力分析 

 
3.1 桿件尺寸及材料說明  

以結構整體阻尼(βeff)為 15%，依據 [規範表 3-1]計算規範第二章中之最小設計總橫力，惟此折

減總橫力，以不低於僅考慮固有阻尼比計算之最小設計總橫力的 75%為限。依規範第二章所有

要求進行結構設計，結構桿件編號如下圖所示。 

 
圖 3.1 桿件編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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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大梁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RF~2F B1 H600×250×12×18 

RF~2F B2 H600×200×9×12 

RF~2F G1,G2 H600×250×12×22 

fy=2500 kg/cm2 

 
 

表 3.2 柱尺寸表 

樓層 編號 桿件尺寸（mm） 材料 

1F~2F C1 箱型鋼柱�700×700×22×22 

3F~6F C1 箱型鋼柱�600×600×25×25 

1F~2F C2 箱型鋼柱�650×650×22×22 

3F~RF C2 箱型鋼柱�600×600×20×20 

fy=2500 kg/cm2 

 
 

3.2 黏彈性阻尼器非線性靜力分析流程  
 

消能元件：採用速度型固態黏彈性阻尼器，簡稱 VEM，容許剪力應變為 300%。 
 

(1)選定各層樓阻尼器組數、裝設位置、設計溫度與容許剪力應變 
本結構在每層樓兩側外跨設計裝置斜撐型黏彈性阻尼器，各樓層各方向有 4 組 VEM，滿足規

範 10.1.2 節中「建築物之某一樓層於其主軸方向若提供 4 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樓層剛心

之兩側配置 2 組，VEM 之最大容許軸力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量地震計算出 VEM 最大總速度

所對應之力」。依最大樓層位移角 1%推估，初步採用規格如表 3.3 所示。 

表 3.3 黏彈性阻尼器規格 

﹡ 

 1：剪切變形 300%時 
﹡2：f=0.5Hz,20℃,剪切變形 300%時 
﹡3：剪切變形 450%時（不屬於保證值） 

 

產品型號 
黏彈性體 
厚度(mm) 

黏彈性體 
黏貼面積(cm2) 

﹡1容許 
變形(mm) 

﹡2最大 
軸力(kN) 

﹡3極限 
變形(mm) 

NSVB15_360 15 35700 ± 45 1970 ±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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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例設計溫度為 30℃、容許剪切變形 300%。考慮設計溫度與結構第一模態週期後，經由材

料試算表可得 VEM 阻尼器規格如表 3.4 所示： 
 

表 3.4 VEM 阻尼器規格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45
   Thickness of VEM d (mm) 15
   Area of VEM A (cm2) 357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Loss Factor 　 0.732 
Material  
Properties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36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239 

Total Stiffness K*(kN/cm) 296 

Calculation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334 

 
(2)進行側推分析 Pushover analysis 

a. 施加持續載重(100%靜載重+50%活載重)做為側推前之起始載重 
b. 以規範第二章靜力分析之豎向分佈力形式做位移控制之 pushover 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分

析結果繪成 ADRS(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之格式。其中，容量譜

(Capacity Spectrum)為建築物本身的抗震能力；需求譜(Demand Spectrum)則為最大考量地

震的 5%彈性反應譜。 
 

(3)假設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第一次疊代等效黏滯阻尼比 βv之值 
以本案為例，取 βv=ξ0=10%，而結構物本身固有阻尼比 β=5%，因此： 
阻尼係數中 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之項目中輸入 Damping ratio 
=β+βv=15% 
 

(4)以容量震譜法求得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 如圖 3.2 
屋頂位移 D=0.237 m; 基底剪力 V=1750.528 t 
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 24.5 %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 1.359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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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第一次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5)求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之各層層間變位 
 

(6)利用頂層位移以及各層層間位移，配合各阻尼器之 Cd值計算有效阻尼比 

有效阻尼比
k

j
Vj

V W

W

π
β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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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2 cosVj j r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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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jW ：為第 j 個速度型消能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kW ：為消能建築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Ts：為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對應割線勁度之週期 

jC ：第 j 個阻尼器之阻尼常數 

rjΔ ：第 j 個阻尼裝置兩端之水平相對位移 

jθ ：第 j 個阻尼器之裝設水平傾斜角 

Fi：第 i 層層間剪力 
ui：第 i 層層間變位 

 
第一次疊代中，步驟(4)~(7)之結果表列於表 3.5 中，計算所得 

 %00.9
959.1604

598.18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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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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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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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假設值 15 %不符。 
 

表 3.5 第一次疊代之等效阻尼計算表 (單位：t-m-sec) 

樓層 樓高(m) 樓層位移 (m) 樓層層間位移 ui (m) 樓層慣性力 Fi (tf) 構架應變能 Wk=Fi*ui/2

6F 4 0.2368 0.0237  620.008  73.409  

5F 4 0.2131 0.0364  376.840  40.152  

4F 4 0.1767 0.0492  301.460  26.634  

3F 4 0.1275 0.0554  226.110  14.415  

2F 4 0.0721 0.0478  150.730  5.434  

1F 4 0.0243 0.0243  75.380  0.916  

   總剪力 1750.528  160.959  

樓層 
Cd 

(kN*s/cm) 
Cd 

(tf*s/m) (ui*cosθ) (ui*cosθ)1+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6F 36 366.972  0.0217  0.0005  2.501  

5F 36 366.972  0.0333  0.0011  5.900  

4F 36 366.972  0.0450  0.0020  10.779  

3F 36 366.972  0.0506  0.0026  13.666  

2F 36 366.972  0.0437  0.0019  10.174  

1F 36 366.972  0.0222  0.0005  2.629  

    VE 作功 ΣWv= 182.598  

    VE 提供阻尼 βv= 0.090 
由表 3.5 知，VEM 阻尼器之最大相對變形約為 51 mm，超過所能提供之最大容許變形 45.0 mm，
因此重新選擇阻尼器。 
 

(7)此時依據阻尼器可能之最大變形，選定各樓層黏彈性體之合理厚度值。阻尼器規格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各樓層黏彈性阻尼器規格 

使用 
樓層 

黏彈性體 
厚度(mm) 

黏彈性體黏貼 
面積(cm2) 

﹡1容許變

形(mm) 

﹡2極限變

形(mm) 

1F、6F 10 35700 ± 30 ± 45.0 

2F、5F 15 35700 ± 45 ± 67.5 

3F、4F 20 35700 ± 60 ± 90.0 
﹡1：剪切變形 300%時 
﹡2：剪切變形 450%時（不屬於保證值） 
 

考慮設計溫度與結構第一模態週期後，經由材料試算表可得 VEM 阻尼器各樓層規格如表 3.7
至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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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1F 與 6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30
   Thickness of VEM d (mm) 10
   Area of VEM A (cm2) 357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Loss Factor 　 0.732 
Material  
Properties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54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359

Total Stiffness K*(kN/cm) 445

Calculation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334

 
 

表 3.8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2F 與 5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45
   Thickness of VEM d (mm) 15
   Area of VEM A (cm2) 357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Loss Factor 　 0.732 
Material  
Properties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36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239 

Total Stiffness K*(kN/cm) 296 

Calculation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334 

 
表 3.9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3F 與 4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60
   Thickness of VEM d (mm) 20
   Area of VEM A (cm2) 357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Calculation Material  
Properties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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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Factor 　 0.732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27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179 

Total Stiffness K*(kN/cm) 222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334 

 
(8)重複進行前述步驟(2)~(6)，求得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  
 如圖 3.3。 

圖 3.3 第二次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此時屋頂位移 D=0.238 m; 基底剪力 V=1719.083 t 
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 24.6 %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 1.373 sec 

 
第二次疊代中，步驟(4)~(6)之結果表列於表 3.10 中，計算所得 

 %5.8
377.1594
3.1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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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π

β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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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13.5 % 
與假設值 15 %不符。 

 
表 3.10 第二次疊代之等效阻尼計算表 

樓層 樓高(m) 樓層位移 (m) 樓層層間位移 ui (m) 樓層慣性力 Fi (tf) 構架應變能 Wk=Fi*ui/2

6F 4 0.2384 0.0224  608.871  72.577  

5F 4 0.216 0.0366  370.071  3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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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4 0.1794 0.0515  296.045  26.555  

3F 4 0.1279 0.0573  222.048  14.200  

2F 4 0.0706 0.0476  148.022  5.225  

1F 4 0.023 0.0230  74.026  0.851  

   總剪力 1719.083  159.377  

樓層 
Cd 

(kN*s/cm) 
Cd 

(tf*s/m) (ui*cosθ) (ui*cosθ)1+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6F 54 550.459  0.0205  0.0004  3.317  

5F 36 366.972  0.0335  0.0011  5.904  

4F 27 275.229  0.0471  0.0022  8.767  

3F 27 275.229  0.0524  0.0027  10.853  

2F 36 366.972  0.0435  0.0019  9.986  

1F 54 550.459  0.0210  0.0004  3.497  

    VE 作功 ΣWv= 169.300  

    VE 提供阻尼 βv= 0.085  
 
 檢核 VEM 阻尼之最大相對位移，並未超過各樓層所提供之 最大容許位移 30~60 mm。但所提

供之阻尼比仍未達到假設值 10 %，因此約略調整黏彈性體黏貼面積。 
 
(9)調整黏彈性體黏貼面積，使阻尼比提高，得各樓層 VEM 阻尼器規格如表 3.11 至表 3.14 所示： 

 
表 3.11 各樓層黏彈性阻尼器規格 

使用 
樓層 

黏彈性體 
厚度(mm) 

黏彈性體黏貼 
面積(cm2) 

容許變形

(mm) 

1F 
6F 

10 35000 ± 30 

2F 
5F 

15 40000 ± 45 

3F 
4F 

20 50000 ± 60 

 
 

表 3.12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1F 與 6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30
   Thickness of VEM d (mm) 10
   Area of VEM A (cm2) 350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Calculation Material  
Properties 

Loss Factor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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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53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352

Total Stiffness K*(kN/cm) 436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308

 
表 3.13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2F 與 5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45
   Thickness of VEM d (mm) 15
   Area of VEM A (cm2) 400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Loss Factor 　 0.732 
Material  
Properties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40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268 

Total Stiffness K*(kN/cm) 332 

Calculation 

Brace  
Stiffness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495 

 
表 3.14 VEM 阻尼器規格(適用於 3F 與 4F) 

Input Data 1st Order Natural Period of building T(sec) 1.292 
 VEM Design Temperature  (deg C)　  30
   Deformation of VEM  (mm)　  60
   Thickness of VEM d (mm) 20
   Area of VEM A (cm2) 50000

Elastic Stiffness Coefficient G' (kN/cm2) 0.010 

Damping Coefficient c (kN*s/cm2) 0.002 

Loss Factor 　 0.732 
Material  
Properties 

Total Stiffness Coefficient G*(kN/cm2) 0.012 

Damping Coefficient Cd (kN*s/cm) 38 

Elastic Stiffness Kd (kN/cm) 251 

Calculation 

Brace  
Stiffness 

Total Stiffness K*(kN/cm) 311 

  Maximum Axial Force P*(kN) 1868 
 

(10)重複上述步驟(2)~(6)得功能績效點(Performance point)  
 如圖 3.4 
屋頂位移 D=0.235 m; 基底剪力 V=1792.49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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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結構之等效阻尼 βeff = β + βv + βh = 24.0%  
結構之等效週期 Teff = 1.337 sec 

圖 3.4 第三次疊代之功能績效點示意圖 

 
第三次疊代中，步驟(4)~(6)之結果表列於表 3.15 中，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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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damping ratio +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14.998 % 
與假設值 15.000%相近。收斂完成。 

 
表 3.15 第三次疊代之等效阻尼計算表 

樓層 樓高(m) 樓層位移 (m) 樓層層間位移 ui (m) 樓層慣性力 Fi (tf) 構架應變能 Wk=Fi*ui/2

6F 4 0.2349 0.0227  634.874  74.566  

5F 4 0.2122 0.0360  385.875  40.941  

4F 4 0.1762 0.0494  308.688  27.195  

3F 4 0.1268 0.0555  231.531  14.679  

2F 4 0.0713 0.0475  154.344  5.502  

1F 4 0.0238 0.0238  77.187  0.919  

   總剪力 1792.499  163.803  

樓層 
Cd 

(kN*s/cm) 
Cd 

(tf*s/m) (ui*cosθ) (ui*cosθ)1+α 

單支 FVD 
作功 Wvj 

6F 53 540.265  0.0207  0.0004  3.434  

5F 40 407.747  0.0329  0.0011  6.518  

4F 38 387.360  0.0452  0.0020  11.659  

3F 38 387.360  0.0507  0.0026  14.716  

2F 40 407.747  0.0434  0.0019  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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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53 540.265  0.0218  0.0005  3.774  

    VE 作功 ΣWv= 205.789  

    VE 提供阻尼 βv= 0.09998  
(12)檢核 VEM Damper 之最大軸力 

(1)最大變位情況，此時黏滯力為零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P=Kd*u 
(2)最大速度情況，此時變位量為零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P=Cd*ωu 
(3)最大加速度情況。 

黏彈性元件的受力可表示為：
.

*
d dP K u C u= +  

令 
.

0 0/ ,   cos ,   - sind dC K u u t u u tη ω ω ω ω= = =  
*

0 0

0

cos - sin
    (cos - sin )

d d

d

P K u t K u t
K u t t

ω η ω
ω η ω

=
=

 

*
0 0

2 2

- sin - co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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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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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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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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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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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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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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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u

K u K u

ω η ω
ηη

η η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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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K*可定義為 VEM 在最大加速度層級之等效勁度，各樓層之檢核結果如表 3.16 所示： 
 

表 3.16 VEM Damper 之軸力檢核 

  6F 5F 4F 3F 2F 1F 

Total Stiffness K*(kN/cm) 436 332 311 311 332 436 

Maximum Deformation of VEMδ(cm) 2.075 3.290 4.515 5.073 4.342 2.175

Maximum Axial force (KN) 904.60 1092.41 1404.21 1577.61 1441.38 948.44

Maximum Axial force PCapacity(kN) ﹡1 1308 1495 1868 1868 1495 1308
﹡1：PCapacity為當剪切變形 300%時，VEM 之容許受力。 

 
(13) 檢討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力之接頭，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14) 重新檢核含 VEM 阻尼器之構架週期，考慮結構整體阻尼(βeff)所得之最小設計總橫力[規範第

二章]，進行結構分析，檢核原結構桿件滿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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